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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封赠制度研究 

摘 要 

封赠制度是中国古代官僚制度体系中一项重要内容，但在今天的史学研究领域却处于

边缘的位置，与之相关的种种问题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就概念的基本内涵而言，

封、赠间不同的区分方法，昭示了不同层面封赠概念的存在。对制度起点的认知，反映并

影响着人们对于封赠制度的看待方式；时人“说法”与“作法”之间的错位，则导致了后

人对封赠制度理解的偏差。 

两宋时期，每遇大礼升朝官得封赠先世已被写入制度条文，成为人们获得封赠的常规

途径。东封西祀、新君即位、庆寿礼等典礼举行时，也往往会对臣下广行封赠。天变、瑞

异发生之时，统治者会联系时政对其进行政治解读，灵活地决定要不要封赠、给哪些人封

赠、如何封赠等问题，其间蕴涵着较强的实用色彩，体现出封赠与现实政治的紧密关联。

此外，在官员的日常职任中，也有着众多获得封赠的机会，如卒殁、陈请、初任再任、回

授等等。 

臣僚的封赠请求要经历哪些层级，通过哪些管理机构，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最终汇总

于中央？对于这些自下而上的大量陈请要求，国家要借助什么样的程序与准则来进行处

理？这两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共同构成了封赠从提出申请到形成决议的完整链条。

对这一链条进行拆解，层级解析其程序，达到对该政治过程整体把握与细微辨析的结合，

关注该过程中当事双方的具体行为以及由此引发的相关环节的动态变化，这是本文希望解

决的问题之一。 

宋代封赠告身的管理机构屡经变革，但总体来说，官告院是主要的主管机构。作为官

员地位高下的一种标识，封赠告身也存在着不同的等级，其制作大有讲究。不同职位的官

员，其告身的材料、制作工艺都存在很大差异。封赠告身具备一定的经济价值，这种经济

价值分为两种：一是成本价值，即绫纸钱，来源于制作告身耗费的用料、工时等；二是附

加价值，来源于封赠对于人们荣祖显亲心愿的满足。 

自中晚唐、五代以至两宋以来，贵族政治逐渐过渡到士大夫官僚政治，在一个官僚化

程度日益加深的社会环境中，伴随着官僚体系的日益成熟，封赠制度也经历了独特的发展

历程。“制度化”是对封赠在这一时期外在发展趋势的界定，在“制度化”的表象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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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职官体系特别是品阶体系的融合程度不断加深，是其潜在的深层脉络。在制度不断完备

的过程中，律、例之间的冲突与合作、对伦理规范的重视等，都是宋代封赠制度发展过程

中展现出来的特点。 

 

关键词：封赠，宋代，官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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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ngzeng System in Song China 

ABSTRACT 

Generally speaking, Fengzeng is a kind of bureaucratic system by which the government could 

award official positions to officials’ relatives (mainly to their wives, parents, grandparents and 

great grandparents). Of course, the official positions are nominal. In spite of its considerable 

importance in ancient China, the system has been marginalized in present historical studies, with 

lots of relevant questions remaining unresolved. This dissertation will provide a detailed 

discussion on the system by focusing on the following five questions.  

 

Firstly, what is ‘Fengzeng system’? Although the Chinese Historical Dictionary has offered a 

rough definition, many elements are still under discussion. In this part, I will try to redefine the 

system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1), how to differ Feng 封 from Zeng 赠? Some have argued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eng and Zeng is life and dead: Feng means to award official titles to 

living people, while Zeng means to award posthumous honor. However, I will demonstrate that 

this criterion is only valid when awarding honors to female  persons. As for granting official titles 

to male persons, Feng means awarding noble status while Zeng means awarding official 

positions. 2), where does the system originate from and when did it start? Some have proposed   

that zhuiwang 追王, a practice firstly introduced in the Zhou dynasty which respectfully 

addresses the first Emperor’s deceased father or grandfather as an emperor, is the basis of the 

Fengzeng system. But I will prove that it is more reasonable to refer to zhuiming 追命, a practice 

also introduced in the Zhou dynasty which awards official positions to the various Marquises 诸

侯王, as the predecessor of the Fengzeng system. 3), what ethical principles does the system 

represent? Some have suggested that the system is an embodiment of filial piety. But I would say 

filial piety is not the only ethical principle the system represents. Others such as loyalty should 

also be included. Compared with filial piety, the idea of rewarding“报”的观念 as a much 

broader concept is more comprehensive.  

 

Secondly, when could officials be awarded the honor of Fengzeng? During the Song period, it 

has been referred to as a law that officials could be awarded the honor of Fengzeng when Some 

Great Ceremonies 大礼 are held. This is the most common way for officials to get the honor. At 

the same time, officials will also be awarded the honor of Fengzeng during the coronation 

ceremony or at the birthday ceremony of the Emperor’s father of mother. When some na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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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asters or auspicious signs occur, the Emperor will connect those with current politics and 

decide if it is needed to award the honor of Fengzeng; he will equally determine, among other 

things, to whom the honor will be given. Thus the system would be closely linked with politics. 

Besides, during an official’s political career, there are plenty of opportunities to earn the honor. 

For instance, when an official is promoted, his parents and grandparents will also be granted an 

honor. However, this is regarded as a kind of privilege only belonging to the Grand Councilors

宰相. For other officials, they could return their official positions in exchange for honors for 

their parents. 

 

Thirdly, how does the government deal with officials’ requests for Fengzeng? In order to have 

their relatives honored, officials should first make applications. The application has to fulfill 

some requirements. For example, officials could not apply for honors for their wives if their 

parents haven’t been honored yet. If officials still do so, they will be punished. Nevertheless, 

sometimes the requirements remained only dead letter, since  some officials would do anything 

to earn honors for their relatives even by falsifying documents. Following some procedures, 

applications will finally be submitted to the decision-making institution. The authority of making 

a final decision is shared by three parties, the Bureau of Honors 司封部 in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ffairs 尚书省, the Department of the Secretariat 中书省, and the Emperor. The Bureau of 

Honors is the institution which has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pose preliminary suggestions on how 

to deal with officials’ applications. The suggestions will then be handed over to the Department 

of the Secretariat. Because of a wide range of administrative rules, controversies are unavoidable. 

The Emperor will then make a final decision. In this part, I will try to examine the whole 

application procedure from a macro-micro perspective and discus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dministrative rules and human behavior. 

 

Fourthly, I will provide an examination of the appointment certificates. Although it has been 

constantly changing during the Song period, the Appointment Verification Office 官告院 could 

be referred to as the main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of appointment certificates. As signs of 

official positions, appointment certificates differ substantially from each other in material and 

craftwork. Due to the material and craftwork, certificates come with a certain cost,  which 

implies that officials should pay for them. On the other hand, in order to make profit, the 

government sells certificates at a much higher price to common people who are not eligible for 

the honor of Fengzeng. That shows the added-value of the certificate based on the  people’s 

desire of having their parents hon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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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fthly, how does the Fengzeng system evolve in Tang-Song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from 

mid-Tang to Song, aristocratic politics is gradually replaced by intellectual bureaucratic politics. 

Along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bureaucracy, the Fengzeng system shows an institutionalized 

trend. While institutionalization could be referred to as a feature of the external development of 

the Fengzeng system in this period, a closer combination with the official ranking system 官阶体

系 is a sign of its inner evolving tendency. In this part, I will analyze the evolution of the 

Fengzeng system in the Tang-Song period and try to reveal the characteristics it shows during 

this process. 

 

KEY WORDS：Fengzeng, Song Period, Bureau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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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选题意义与希望讨论的问题 

封赠制度是中国古代官僚制度体系中一项重要内容，国家根据官员的地位对官员本人

或其直系长辈、妻子授予官封。封赠制度根源于礼制，在发展过程中又呈现出明显的官制

化趋势，最终融入官制体系。借助官制这一外壳，礼得以介入政治运作的实际过程，对政

治的运行产生影响。作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研究中一个重要课题，封赠制度体现着儒家思

想和现实政治需要的交叉作用，横跨官制和礼制等多个研究领域。处在各方面都在发生重

大变化的唐宋时期的封赠制度，更是有其独特的时代内容和历史地位。 

自中晚唐、五代以至两宋是贵族政治逐渐过渡到士大夫官僚政治的时期，同时也是封

赠实现官僚制度化的关键时期，在一个官僚化程度日益加深的社会环境中，伴随着官僚体

系的日益成熟，原本作为高门贵族的一项特权的封赠逐渐与职官体系结合起来，成为针对

官僚群体的一种优待。将之还原至当时的社会氛围、文化环境之中，作为一个鲜活的个案，

封赠制度使我们得以在实际运作的层面考察一种制度的确立过程，在贵族社会向文官社会

转变的大背景下，在剖析制度建构、运行的动态过程的同时，更能真切地展示制度与社会、

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间的互动关系，无疑能够加深我们对唐宋时代官僚制度的理解。 

尽管封赠制度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却一直没有得到适当的关注，清

人魏崧编《壹是纪始》，甚至提出“封赠先世始于明”的荒谬论断，显示时人对制度的陌

生。时至今日，封赠制度仍然是史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相关研究刚刚处于起步的阶

段。在这种情况下，对两宋时期封赠制度进行系统的研究，将有助于促进学界对相关问题

的重视，从而推动该课题研究的深化。 

本文以宋代封赠制度为中心，将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首先，讨论两宋时期封赠制度的基本概念，包括封、赠区分的标准，不同层次上的封

赠概念，封赠的起源、伦理基础及带来的现实利益等问题。 

其次，考证两宋时期封赠名目，说明官员获得封赠的时机及各类封赠的具体施行情况，

具体包括大礼封赠、即位封赠、瑞异封赠、职任封赠等。 

第三，考察宋代封赠制度的决策程序与机制，关注贯穿于其中的制度运作过程、各利

益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等。 

第四，对宋代封赠告身的管理、制作、价值等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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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总结两宋时期封赠制度的发展与特点。 

二、研究思路与篇章安排 

本文涉及的时段主要为两宋时期，在考察封赠制度的发展趋势和特点时则上溯至唐

代，这是理解制度发展脉络的必然要求。在漫长的历史变迁过程中，截取其中任何一个时

段，无疑都将湮没封赠制度在社会结构变迁的背景下向官制演化这一显著特点。 

第一章，对封赠制度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讨论，通过澄清各组基本概念，透析封赠制

度的本质，辨析其背后起着支撑作用的伦理基础。一种令人信服的解释、评价体系，要求

多角度的认识方式，达到解释、评判标准的层次性。如何看待封赠制度，理解其深层内涵，

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祖先崇拜原则的体现与实践，这是封赠制度的表象，在这种表

象背后，隐藏的究竟是“尊祖显亲”的诉求还是劝忠广恩的目的？家、国两端，封赠制度

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凡此种种，构成了封赠制度的不同特性，也使得多元化、多层次的认

识方式成为一种必须。 

第二、三、四章，对两宋时期封赠制度运行的政治过程进行解析，分析其运行机制。

在近年来的制度史研究领域，学者们不再满足于高度抽象的概括，而是强调更为细致、具

体的研究取向，希望摆脱以往就制度论制度的藩篱，寻求一种“制度路径”的研究范式，

不再把制度本身作为自足的研究对象，而是将其视为透视时代政治的研究取径和视角，去

探求社会历史的深层结构1。通过将制度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来分析制度与政治、文

化、经济等诸多因素之间的互动。以这种研究思路为导向，本文的第二章将考察宋代封赠

制度的各种名目，分析各类封赠的具体施行情况及特点。第三章将对封赠从提出申请到形

成决策的链条进行拆解，层级解析其程序，达到对该政治过程整体把握与细微辨析的结合，

关注该过程中当事双方的具体行为以及由此引发的相关环节的动态变化。第四章将就封赠

官告的管理、制作程序进行论述，分析封赠官告中蕴含的成本价值及附加价值的不同。 

为了达到对制度的整体把握，长时段的研究成为一种必须。在第五章中，本文尝试在

由唐至宋这样一个时段内，将封赠还原到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关注封赠制度发展的

趋势及在此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特点，包括封赠作为一种政治行为的固定化、与职官体系的

融合过程、律例之间的关系、其中渗透的伦理规范等，从而剖析制度的发展与时代的关系。 

三、研究综述 

                                                 
1 参见李里峰：《从“事件史”到“事件路径”的历史——兼论<历史研究>两组义和团研究论文》，《历史研究》2003 年

第 4 期，页 144—153。并见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序引《问题的提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2006 年，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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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有关封赠制度的研究仍较薄弱。《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

委员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 年）对封赠制度作出定义，称封赠是封建时代赏赐官爵之

制，皇帝将官爵授给重臣、近臣之父母，其父母存者称封，已故者称赠。创行于晋、宋，

迨唐始备。这种定义的合理性尚有讨论的余地。 

一些著作、文章在相关章节对两宋时期不同群体的封赠进行了论述。朱瑞熙《中国政

治制度通史·宋代卷》（人民出版社，1996 年）、苗书梅《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河

南大学出版社，1996 年）、张希清《宋朝典章制度》（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 年）都对宋

代致仕官的封赠进行了简要的说明。朱子彦《后宫制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年）整理了宋代后宫妃嫔的等级和名号，概述了不同等级妃嫔的封赠规定。朱瑞熙《宋代

的宫庭制度》（《学术月刊》1994 年第 4 期）对宋初后宫的封赠进行了梳理，但没有涉及宋

初以后的情况。蔡罕《北宋翰林图画院录用画家制度之考述》（《美术观察》2001 第 4 期）

指出宋代“技术官”已经获得了封赠权力。以上内容多为概述性描述，缺乏深入讨论。 

在封赠及封赠告身的管理方面。袁良勇《关于北宋前期的尚书省》（《河北学刊》2003

年第 1 期）认为，虽然北宋前期尚书省已成为一个近乎闲所的机构，但一些具有重大象征

意义的活动，如在京文武官封赠等，仍须由尚书省执行，尚书吏部司封部是封赠事宜的主

管机构。孙晓斌《浅谈我国公务文书的起源与沿革》（《管理教育学刊》1996 年第 1 期）认

为宋朝新增“诰命”这种文书，是封赠所用文书。元代则改用“敕谍”。杜文玉《五代官

告院与绫纸钱》（《唐都学刊》2003 年第 1 期）认为官告院是宋代封赠告身的管理机构，对

官告院从唐末五代至宋初的变迁、封赠告身费用（绫纸钱）的征收情况、不同品级官员封

赠告身用纸的不同及相应承担的绫纸钱等问题进行了考证。丁春梅《中国古代公文用纸等

级的主要标识》（《档案学通讯》2004 年第 2 期）对宋代颁发给内外命妇的封赠告身用纸上

的图案作了考证，指出这些图案是依其等级“各别其等而给焉”。同时认为元朝的封赠文

书有“宣命”和“敕谍”两种，封赠文书出现以色纸区别等级的现象，依据官员不同品级

用不同的色纸。 

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政权的封赠方面。安国楼《试论宋代对羁縻州的官封》（载

姜锡东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 5 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 年）认为宋王朝通过

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实虚职官封赠，使羁縻州与中央政府之间，以及内地与边区之间，

汉民族与少数民族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反映了宋代治边政策的特点。尤中《宋代在西南

边疆出现的“越人”国家（下）》（《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 第 4 期）论述了宋朝对西南

边疆“越国”的封赠情况，认为这种封赠实质性的作用在于维持双方的友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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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杜文玉《五代叙封制度初探》（《史学月刊》2003 年第 10 期），这是

较早的一篇专门讨论叙封制度的文章。虽然该文重点在于五代的制度，而且叙封与封赠并

非同一概念，但由于两者之间毕竟存在着众多的相通之处，因此该文对本文的写作有很大

的借鉴意义。该文认为五代的叙封制度是在唐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但与唐制相比，又发

生了许多变化，如限制了官员之母叙封邑号的条件，对申请叙封的官员强调本品与职事官

并重的原则，由于官员所任职务性质的不同，规定了不同的申请叙封的时间，严格和细化

了申请叙封的程序，改变了叙封的范围等，并对五代叙封制度对宋代尤其是宋初的影响进

行了一定的论述。 

近些年来，封赠制度逐渐引起学者的注意，一些专论也开始涌现。吴丽娱《光宗耀祖：

试论唐代官员的父祖封赠问题》（《文史》2009 年第 1 期）梳理了唐代封赠制度发展的脉络，

讨论了唐代父祖赠官的品级、累赠及官品提升、大礼赠官范围及赠官用荫等问题。她的另

一篇文章《唐代赠官的赠赙与赠谥——从<天圣令>看唐代赠官制度》（荣新江主编，《唐研

究》第十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借助《天圣令》的有关内容，集中探讨了唐

代赠官的丧葬待遇，赠官与赠谥的关系，以及赠官的机构方式、体制变化。这两篇文章对

了解唐代封赠制度的情况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徐乐帅《中古时期封赠制度的形成》（《唐

史论丛》第 10 辑，2008 年）着眼于汉唐间封赠制度的发展过程，尤详于唐代官员的父祖

封赠，丰富的史料为研究的进一步展开提供了便利。陈向利《北宋叙封制度研究》（陕西

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年）以北宋叙封制度为研究对象，集中讨论了北宋时期的叙

封机构、职能、程序，不同群体包括官员、后宫、宫官的叙封，以及北宋叙封制度的意义

和影响等诸方面问题，对本文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上述之外，还有一些对单个人物的考证类文章提到了他们的封赠情况。如于联凯、马

庆民《<宋赠尚书驾部员外郎傅府君墓志铭并序>考释》（《临沂师专学报》1994 年第 2 期）

对傅现及其妻子因儿子在朝作官而得到朝廷封赠官爵进行了考证。卞孝萱《韩愈生母之迷》

（《周口师专学报》1997 年第 1 期）考证了韩愈母亲的封赠情况。这些文章由于过于简略，

不具备太多参考价值。 

在研究方法上，一些论著对本文的思路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邓小南《祖宗之法——

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年）以宋代祖宗之法为核心，关

注祖宗之法传承延续的过程、运作行为及其与宋代基本政治格局之间的关系，深入探究当

时的社会文化环境、政治体制，挖掘其背后的政治文化，从而有助于整体上把握宋代政治

的发展及特性。这种关注过程、行为、关系的政治史研究方法对本文有很大的启发。朱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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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采用现代政治学规范，对宋代政治制度对行了全面而精

到的论述，体大精深。其第三章“中央决策体制”分中央决策机构，决策的依据和信息传

递渠道，决策和政策贯彻执行的程序、方式，运行机制，决策的特点与效应等五节，对宋

代中央决策体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代表了当前宋代政治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体现了作者

深厚的功力与超卓的识见，对本文的写作多有补益。 

综上所述，史学界现在对封赠制度的研究仍然处于起步状态，多集中于某一时段或某

一层面，缺乏解释性的深层探讨，研究面和专题研究都存在深入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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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宋代封赠制度考论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孝”道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义莫大于尊祖，仁莫高于显亲”

1，这是人们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因此，能够为先人带来荣誉的封赠制度就扮演着非常重

要的角色。哲宗元祐年间，蔡确及其党徒以大逆之罪诬陷王珪，将定策之功据为己有，“天

下蒙冤积忿几四十年”，后来，有臣僚提出严惩蔡确，“以塞天下愤郁之气”，首要措施就

是“追夺蔡确冒受封赠之典”
2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封赠在时人心目中的地位。尽管封赠

制度在中国古代社会有其重要的意义，但却没有得到适当的关注。清人魏崧编《壹是纪始》，

称“封赠先世始于明”3，这种完全谬误的见解表明时人根本不了解封赠制度的源头。迄今

为止，封赠制度仍然是史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4，种种相关问题并未得到合理的解释，

本章拟对两宋时期封赠制度的定位及内涵进行必要的探讨。 

一、封赠的源起 

封赠之制创行的确切时间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至今仍然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说

法。一种意见认为，封赠制度创始于晋、南朝宋之际。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就写道，“封

赠先世，自晋、宋以来有之，迨唐始备。”5《中国历史大辞典》也是这种意见的支持者6。

遗憾的是，无论洪迈还是《中国历史大辞典》的编纂者都没有提供必要的证据，这使他们

的论点缺乏说服力。事实上，我们可以轻易地在史书中找出反例推翻他们的论断7。 

弄清封赠的起始时间，实际上也就是探求封赠发展的渊源，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1 [宋]王安石撰，李之亮笺注：《王荆公文集笺注》卷一七《枢密使张昪封赠三代制·祖母》，成都，巴蜀书社，2005 年，

第 651 页。 
2 [宋]陈均编，许沛藻、金圆、顾吉辰、孙菊园点校：《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三○《钦宗皇帝》，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第 797 页。 
3 [清]魏菘编：《壹是纪始》试科仕官类卷六《封赠先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年，第 435 页。 
4 迄今为止，关于封赠制度比较重要的论文有杜文玉《五代叙封制度初探》，《史学月刊》2003 年第 10 期；徐乐帅《中

古时期封赠制度的形成》，《唐史论丛》第 10 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 年 2 月，第 89-105 页；吴丽娱《光宗耀祖：
试论唐代官员的父祖封赠》，《文史》2009 年第 1 期；吴丽娱《唐代赠官的赠赙与赠谥——从《天圣令》看唐代赠官制度》，

《唐研究》第十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陈向利《北宋叙封制度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年。 
5 [宋]洪迈著，孔凡礼点校：《容斋随笔·四笔》卷一三《宰相赠本生父母官》，北京，中华书局，2005 年，第 788 页。 
6 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中国历史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年，第 2052 页。 
7 如《汉书》卷九七上《孝文窦皇后》载，“（孝文）窦皇后亲早卒，葬观津。于是薄太后乃诏有司追封窦后父为安成侯，
母曰安成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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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宋代，人们就已经开始了这种探索。南宋人赵希光曾经问大儒魏了翁“封赠何所始”，

魏了翁未能加以解释，只得答以“往往自追王处来”。此后，魏了翁访寻三十余年，仍未

能找到封赠起始的确切时期，不得不感叹“乃知中川（赵希光）读书多亦不能自决，此等

事是难晓也。”
1
尽管魏了翁没有确定封赠的由来及起始时期，但“自追王处来”的回答仍

然为探寻封赠之始提供了一条极具参考价值的线索。 

所谓“追王”，是指古时王朝第一位君主即位后追尊父亲乃至祖父为皇帝的作法，史

书所见最早的“追王”是西周追封太王、王季的典故。《史记》载，“诗人道西伯盖，受命

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后十年而崩，谥为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为太王，

公季为王季。盖王瑞自太王兴。”
2
根据《史记》的说法，文王在世时已经称王。《礼记》所

载则稍有不同，“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设奠于牧室。

遂率天下诸侯，执豆笾，逡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历、文王昌，不以卑临尊也。”3意

思是说文王生前并未称王，而是在武王克商后与太王、王季一并追尊。二者间的差异并非

本文关注的焦点，孰是孰非，自有评说，无论文王生前称王与否，都无损于追尊太王、王

季的事实。也就是说，在西周初年，就已经有了帝王追尊先人为王的事例。 

追王与封赠
4
无论在形式还是伦理内涵方面都存在着相似之处。在形式上，二者都包含

着先祖凭借后嗣取得尊号的内容。而在这种形式的背后，是在中国古代社会关系中悄然地

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报”的观念5。周武王一统天下后，认为“王瑞自太王兴”，为了报答

先祖之德，进而追王太王、王季。类似的想法在有关封赠的文件中也屡见不鲜，在君上而

言，“若夫流泽之施于后世者博矣，则其崇报亦当有以称焉，此予所以隆宠大臣而追命之

礼有至于三世也”6；在臣下而言，“独念父母罔极之大恩，三釡之养，则不及矣。所以为

之报者，惟赠典而已矣。”
7
作为一个个案，范仲淹《求追赠考妣状》鲜活地展示了人子报

答父母的心情，他叙述了母亲含辛茹苦将自己抚养成人的艰辛，“窃念臣襁褓之中，已丁

何怙，鞠养在母，慈爱过人。恤臣幼孤，悯臣多病，夜扣星象，食断荤茹，逾二十载，至

于其终。又臣游学之初，违离者久，率常殒泣，几至丧明”。然而子欲养而亲不待，“既育

                                                 
1 [宋]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九《师友雅言》，四部丛刊本。 
2《史记》卷四《周本纪四》，北京，中华书局 1959 年标点本，第 119 页。 
3 [东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卷四四《大传第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
第 1350 页。 

4 封赠包括先世封赠、妻子封赠、本人封赠等，能够与追王形成对比的仅有先世封赠，此处讨论的也是先世封赠。 
5“报”的中心意思是“回报”、“报答”，关于“报”在中国社会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参见杨联陞《“报”作为中国社会

关系基础的思想》，载费正清编《中国的思想与制度》，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 年，第 323-345 页。 
6 王安石著，李之亮笺注：《王荆公文集笺注》卷一七《枢密使张昪封赠三代制·曾祖某赠某官》，第 650 页。 
7 [宋]杨万里著，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卷六五《代萧岳英上宰相书》，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第 27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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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仁则重，罔极之报曾无，夙夜永怀，死生何及。”1唯有求得朝廷封赠，作为对母亲养育

之恩的报答。 

鉴于“追王”与封赠制度在某种程度上的相似，不少人将其直接视作封赠制度的发端。

高承《事物纪原》记载，“自武王克商，追王太王、王季，故后代有追谥、追尊之典。两

汉逮今，人臣亦有追赠之制。”2近来也有学者将西周以来的“追尊”称为“封赠制度的萌

芽”3。事实上，尽管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似性，但本质上的差异仍不容抹杀。二者形

式上都包含先祖凭借子孙取得尊号的内容，但追王是子孙直接给先祖上尊号，封赠是子孙

通过做官而为先祖赢得封号，各自有着不同的施动者，最终决定了二者之间的根本区别。

追王过程中，只存在子孙、先祖两个角色，施动者是子孙，受动者是先祖，子孙掌握着完

全的主动权；而封赠过程则可以归结为皇帝赐恩于臣僚，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第三方皇帝，

子孙并不居于主动地位，所谓“追赠出于洪恩，非由臣子之求”4。追王体现的是简单的子

孙——先祖的关系；而封赠则包含了皇帝——（臣下）先祖、子孙——先祖、皇帝——臣

僚数组关系，君臣关系在封赠中居于主导地位，其它两组关系仅是完成君臣联系的附庸和

工具5。 

明确了这一差别，就会对追王与封赠体现的伦理基础有新的理解。二者虽然都基于

“报”的观念，但仍然有着不同的内涵。在追王过程中，“报”的观念可以简单归结为祖

先崇拜，或者说“孝”道。而封赠的情况则不同，所谓“孝”，只存在于受封者私门之内，

作为完成君臣关系的一个附属而已，并不存在于皇帝与受封者之间。在这种情况下，“报”

的原则一方面体现为皇帝对臣下既往贡献的回报，另一方面也包含了对臣下未来更多回报

的希冀，其本质在于广恩，在于劝忠。 

“萌芽”指一种事物始有端绪，是一种事物的最初形态。鉴于追王与封赠之间的本质

差别，把追王认作封赠制度“萌芽”的说法很难令人信服，因而必须继续探寻封赠制度的

渊源。再度以魏了翁的说法来加以论说，“赵中川希光问赠官所始，当时仅以追王等事以

为其所自对，后读春秋追命，疑为赠官始，而传注谓：追策,上告墓。”6魏了翁所言春秋追

                                                 
1 [宋]范仲淹著，李勇先、王蓉贵点校：《范仲淹全集》卷一九《求追赠考妣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430、431 页。 
2 [宋]高承撰，[明]李果订，金圆、许沛藻点校：《事物纪原》卷二《追赠》，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第 87 页。并见[明]

章潢《图书编》卷八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 徐乐帅：《中古时期封赠制度的形成》，载《唐史论丛》第 10 辑，第 89-105 页。严格说来，追王与追尊不能等同，徐

文中“追尊”实际上是指西周以来“追王”的事例。 
4 杨万里著，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卷一一九《宋故尚书左仆射赠少保叶公行状》，第 1537-1538 页。 
5 此仅指臣僚先世封赠而言，在妻室封赠中，还包括夫妻关系，而在臣僚本人封赠中则仅包含君臣关系。无论哪种封赠，

君臣关系都是其中的重点。 
6 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九《师友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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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是指春秋时期周王追命卫襄公、鲁桓公的典故。庄公元年，鲁桓公卒，周王派荣叔追命

桓公1。昭公七年，卫襄公卒，周王使成简公到卫国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

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亚圉。”2 

春秋时期，诸侯要经过周天子锡命，然后才能君临其国。所谓“命”，有两层含义，

一是表示周天子对诸侯的任命；二是受命诸侯特殊身分地位的标识3。经过这种任命仪式，

诸侯才能名正言顺地在封国内进行统治。“诸侯有天子之命，然后为君，虽以世子继立，

王必命之，然后定位，此治世之法也。”4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有些诸侯生前未受到周天子

的锡命，死后才得到周天子赐予名位，这种情况称作“追命”。“周礼，诸侯死，王有锡命，

即追命也。”
5
这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后世的封赠制度，二者都是在受封者去世后授予名位，

在形式上具备高度的一致性
6
。不仅如此，在背后的伦理内涵方面，二者之间也存在着互通

之处。宋儒戴溪剖析追命说，“生而褒宠其功，以策命之；死则褒赠共功，以追策焉。生

荣死哀，所以为诸侯之劝也。”7作为一种褒崇激劝之制，追命同样承担着两种角色，一方

面是对诸侯以往功劳的回报，另一种方面换取其后代乃至其他诸侯的忠心。因此，无论在

形式还是内涵上，追命都与封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种联系久已为学者所注意，宋人赵鹏飞说，“庄元年，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命以

策也。卫襄公殁，简王使追命之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予敢忘

高圉、亚圉。’此则殁而追命者也，若今之赠章尔，非命之为诸侯也。”8在赵鹏飞看来，锡

命桓公属于周天子对去世诸侯的追加策命，而追命襄公则类似于后世臣僚去世后的祭文，

并非追命为诸侯，二者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同。相形之下，锡恒公命与后世的封赠之制更为

近似。张尚瑗同样把后世赠爵与追锡桓公命联系起来，指出“后世没后赠爵，亦追命之体，

而周制可考者绝少，经庄公元年，王使荣叔锡桓公命，恰与符合。”
9
 

除去这些直接的论说外，在后世一些封赠文书中，人们往往直接用追命代替封赠，间

接地表明了封赠与追命的渊源。宋人尹洙在一篇墓志铭中写道，“母兄昌龄，今官五品，

故先君、先夫人皆得追命焉。”10尹洙此处所说的追命明显是指封赠，在他看来，两个名词

                                                 
1 [清]洪亮吉著，李解民点校：《春秋左传诂》卷一《庄公》，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第 23 页。 
2 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卷一六《昭公二》，第 681 页。 
3 晃福林：《先秦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242 页。 
4 [宋]张大亨：《春秋通训》卷三《庄公》，丛书集成初编本，第 36 页。 
5 [清]毛奇龄：《春秋属辞比事记》卷一《锡命》，丛书集成初编本，第 19 页。 
6 这里所说的封赠制度指狭义的封赠。 
7 [宋]戴溪：《春秋讲义》卷一下《庄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155册，第 31页。 
8 [宋]赵鹏飞：《春秋经筌》卷八《文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157册，第 214 页。 
9 [清]张尚瑗：《三传折诸—左传折诸》卷二○《昭公·且追命襄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177 册，第 400 页。 
10 [宋]尹洙：《河南集》卷一四《故乡贡进士谢君墓志铭并序》，四部丛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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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的实际内容是一致的。王安石经常用“追命”替代“封赠”，“而本朝追命之礼，亦从

其子孙名数之卑尊”1；“若夫流泽之施于后世者博矣，则其崇报亦当有以称焉，此予所以

隆宠大臣而追命之礼有至于三世也。”2刘敞更是直接将封赠等同于春秋追命，“夫积善必报，

显亲无远。追命之典，自春秋固行矣，苟可以旌忠臣之节，申孝子之感，岂非崇励风教，

通于神明者乎。”3在宋人的文章中，“追命”、“封赠”两词的互换非常普遍，这种互换的背

后反映出的是人们对“追命”、“封赠”同源性的认知。 

尽管如此，早期追命与后世封赠之间的区别仍然显而易见，早期追命是君主对臣下本

人的封爵赠官，而后世封赠则又包含着对臣下亲属的封赏。在形式上，封赠一方面承袭了

追命由君及臣推恩的框架结构，同时又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将先祖、妻室等纳入其

中，最终确定下来。在其中，由追命传承而来的框架形式无疑起着主导作用，规定着封赠

制度在本质上体现的是一种君臣关系，而非类似追王的父子关系。 

如上所述，追王与追命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两相比较，追命与封赠制度在形式

与伦理内涵方面无疑更为接近，其间的传承关系也更为明晰。在对封赠制度源起的探求过

程中，追王与追命之间的取舍，实际上反映并影响着人们看待封赠制度的的角度。把追王

作为封赠制度的源头，显示人们将封赠制度看作实现“孝”道的一种方式；而选择追命作

为封赠制度的起点，则表明人们更多关注封赠制度作为巩固君臣关系的一种途径。二者之

间的偏差，体现了对于封赠制度伦理内涵的不同理解。 

二、两宋时期封、赠区分的标准 

赵升《朝野类要》载：“生曰封，死曰赠，自有格法典例”4，似乎是将生死作为封、

赠的区分标准。《中国历史大辞典》沿袭其说，断言“其父母存者称封，已故者称赠”5，

从而使生封死赠成为目前普遍认可的一种说法。这一论断似乎有其合理性，宋人文集中大

量的封赠制书也都沿用这种体例。楼钥《攻媿集》中收录《礼部侍郎许及之该覃恩封赠》

制书，其中对许及之故父、故母、故妻统一用“赠”，称“赠朝请郎”、“赠令人”，而对在

                                                 
1 王安石著，李之亮笺注：《王荆公文集笺注》卷一七《参知政事欧阳修三代制·曾祖郴赠太子少保可赠太子太保》，第

646页。 
2 王安石著，李之亮笺注：《王荆公文集笺注》卷一七《枢密使张昪封赠三代制·曾祖某赠某官》，第 650页。 
3 [宋]刘敞：《公是集》卷三○《秘书丞范纯仁父仲淹赠吏部尚书》，丛书集成初编本，第 367 页。 
4 [宋]赵升编，王瑞来点校：《朝野类要》卷三《封赠》，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第 67 页。 
5 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中国历史大辞典》，第 20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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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继母、妻统一用“封”，称“封令人”1。表面看来，显然是在秉承“生封死赠”的原则。

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一份臣僚奏疏中提到，“谨按令文：应因子孙得封赠，而其父祖

亡者，所封母并祖母用子孙官爵，并加‘太’字。臣看详立法之意，惟封则加‘太’字，

赠则不用，其意甚当。有司缘承上文有‘封赠’二字，遂于赠亦用，盖失之矣。何者？‘太’

者，事生之尊称也，封母而加之，所以致别于其妇也。既没，并赠于夫，若加之尊称，则

是以尊临其夫也，于名义疑若未正。”2姑且不论这段文字的内容，单就其对封、赠的区分

来看，也是把生死作为标准。 

然而，以此标准来检视史籍，却又不乏抵牾之处。《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宋太祖乾

德二年（964）十月，“唐宣城公种宜卒．，封．岐王，谥怀献”
3
；真宗天禧五年（1021）八月，

马军都虞候、武胜军留后刘美卒，“又封．美亡．妻宋氏广平县君为河内郡夫人”4；仁宗庆历

六年（1046）五月，东平郡王德文卒．，“赠．太尉、中书令，封．申王”5。在这三个例子中，

主人公都已经去世，如果按照“生封死赠”的原则，对他们在死后的加官进爵不应该再使

用“封”的字眼，时人显然并没有遵循“生封死赠”的原则。另外，后唐明宗天成三年（928），

“诏中外群臣父母亡没者并与追封赠．．．．．．．．。”
6
宣和七年（1125）钦宗登基赦书，“文武升朝官、

禁军都虞候、诸班、诸军都虞候、诸班指挥使、御前忠佐马歩军都军头、副都军头、藩方

马歩军都指挥使父母、妻并与封叙，已有官封者更与封叙，亡殁者与封赠．．．．．．，已封赠者更与

封赠。”7既然是“亡殁者与封赠．．．．．．”，当然不存在生封死赠之别。 

这些矛盾之处足以让人对生封死赠的说法产生怀疑，进而从其它角度寻求封、赠的区

分标准。从字意及其在中国古代的应用来看，《说文解字注》云：“封，爵诸侯之土也，从

之土，从寸。寸，守其制度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8根据这种解释，“封”

即“爵诸侯之土”，对应的是爵位，而非官称。相对而言，“赠”字对应的范围本来比较宽

泛，且无明确的指向，但在中国古代的男性授官体系中，经过长时期的约定俗成，对去世

官员的加官往往专门用“赠”字，即“赠官”制度。因此，在男性封赠体系内，爵和官是

区分封、赠的标准，“封”字专门用于授爵，“赠”字用于授官9，并不掺杂生死之分。 

                                                 
1 [宋]楼钥：《攻媿集》卷四○《礼部侍郎许及之该覃恩封赠》，四部丛刊本。 
2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以下简称《宋会要》）职官九之八、九，北京，中华书局，1957 年。 
3 [宋]李焘著，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

编》）卷五，乾德二年冬十月，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133 页。 
4《长编》卷九七，天禧五年八月辛酉，第 2252 页。 
5《长编》卷一五八，庆历六年五月癸卯，第 3828 页。 
6 [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三九《明宗纪五》，北京，中华书局，1976 年，第 535 页。 
7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六《靖康中帙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 191 页。 
8 [东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一三篇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第 687 页。 
9 在一些个别情况下，“赠”字的使用并未严格限于授官，如 《宋史》对德文死后封赠的记载：“及讣闻，复临哭，赠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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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区分可以在史料记载中得到印证。《宋史·职官志》载，“凡赠官至三世者，初赠

东宫三少，次东宫三太，次三公，次中书令，次尚书令，次封小国，自小国升次国，自次

国升大国，已大国者移国名而已。若父、祖旧官已高者，自从旧官加赠。凡追封，不得至

王爵。”
1
文中东宫三少、东宫三太、三公、中书令、尚书令都是官称，用“赠”字，所谓

“自从旧官加赠”；而小国、次国、大国指的是官员的爵位，用“封”字，所谓“凡追封，

不得至王爵”。 

与男性封赠不同，在女性封赠体系内，“生封死赠”的区分标准在某种程度上是成立

的。在古代中国，授予女性的并非官职，而是封号，如国夫人、郡夫人等，其目的在于标

识等级，而非指明职事。女性的封号本来对应的也是“封”字，但由于“赠”在男性授官

体系中已经为人们约定俗成用以专指对死者的加官，因此，这种用法也被移植到女性封赠

体系内，用于对已去世女性加封，而“封”就相应地用于对在世者的授封。尽管如此，特

殊情况下，“封”字仍可以用于死者，但这时多用“追封”之名，如真宗咸平三年(1000)

夏四月，吕端卒，“追封其亡妻李氏为泾国夫人”2；或者在其后说明受封者的生死状况，

如前引真宗天禧五年（1021）八月，马军都虞候、武胜军留后刘美卒，“又封美亡妻宋氏

广平县君为河内郡夫人”。 

经过这样的区分，大体上可以对上述史料矛盾之处做出解释。《礼部侍郎许及之该覃

恩封赠》制书中，许及之之父已经去世，并且没有爵位，因此“赠”朝请郎，已故母、妻

“赠”令人，在世继母、妻则“封”令人。东平郡王德文有官有爵，“赠”太尉、中书令，

“封”申王。政和三年令文讨论的是女性封赠的情况，因此可以适用“生封死赠”的原则。 

然而，这样的区分仍然不能令人完全满意。《宋史·职官十》载，“三代初封，曾祖，

朝奉郎；祖，朝散郎；父，朝请郎。„„初赠，曾祖，太子少保；祖，太子少傅；父，太

子少师。„„二代初封，祖，通直郎；父奉议郎。初赠，祖，朝奉郎；父，朝散郎。”3从

这条史料的表述来看，生死是区分封、赠的唯一依据，完全没有官、爵的不同，与前文的

论证相抵牾。 

事实上，这是另一个层面的封赠概念。建炎元年(1127)，高宗改元赦书规定，“应文

武升朝官并禁军都虞候以上父母、妻未有官封者并与封叙，已封叙者更与封叙，亡殁者与

                                                                                                                                                             
尉、中书令、申王，谥恭裕。”（《宋史》卷二四四《德文传》，第 8675 页。）在男性封赠体系中，这是一种不规范的记

法，缘于“赠”字较为宽泛的对应范围。 
1 [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七○《职官十》，北京，中华书局 1977 年标点本，第 4083 页。 
2《长编》卷四七，咸平三年夏四月，第 1009 页。 
3《宋史》卷一七○《职官十》，第 40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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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赠，已封赠者更与封赠。”1所谓“封叙”，又叫“叙封”，从赦书来看，它与封赠是对等

的概念，区别仅在于生死，承封的对象在世称为“封叙”，否则称为封赠。这就与生封死

赠的说法有着密切联系，如果“封赠”中的封指“叙封”，“赠”指“封赠”，那么生封死

赠的说法无疑是成立的，而这实际上是在暗示一个更大范围、更高层面的“封赠”概念。

分析古人文集中的封赠制书，不难发现这一广义上的封赠概念确实存在。仍以楼钥《礼部

侍郎许及之该覃恩封赠》制书为例，按照建炎赦书规定的原则，对许及之故父、故母、故

妻授官加封应该称为封赠，对在世母、妻加封则称为叙封，但实际上楼钥将之统一于“封

赠”名下，表明在他看来，“叙封”与“封赠”都包含在“封赠”的范畴之内，而后一个

“封赠”无疑有着更广泛的内涵。前引《宋史·职官十》的记载并见于《锦绣万花谷》，

该书于“初封”、“初赠”之前加入“大礼封赠三代”、“每遇大礼封赠二代”
2
的定语，进一

步证明了广义封赠概念的存在。 

如上所述，封赠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封赠专指对死者的授官晋爵，广义封赠

则包括叙封（封叙）、狭义封赠两组概念。生封死赠的原则在广义封赠概念中可以成立，

但这时“封”应该是指叙封，“赠”则是指狭义“封赠”。而在狭义封赠概念中，封、赠的

区分则要视性别而定。男性封赠体系中，封、赠的区分标准是爵、官，授爵称封，授官称

赠；女性封赠体系中则一般适用生封死赠的原则。回到本部分的开始，赵升《朝野类要》

称“生曰封，死曰赠”，其中包括了广义封赠概念的预设，后人并未予以细致解读和全面

的认识，而是照搬此说，给人们认识封赠制度造成了不便。 

三、封赠的对象 

《中国历史大辞典》认为，封赠的对象是皇帝身边重臣、近臣的曾祖、祖、父母三代

3。从史料记载来看，这种说法显然不够全面。首先，封赠不仅限于“重臣、近臣”。从两

宋时期封赠制度的发展情况看，封赠已不再为高官勋贵、士家大族所垄断，基本扩大到整

个官僚群体。根据制度的规定，每遇恩典，升朝官以上可封赠，“凡大礼既成，官自升朝

以上皆得追荣其父母”4。而在现实中，下至选人、小使臣、得解进士、国子学生，甚至普

通百姓都可以通过一定的途径得到封赠。熙宁六年（1073）四月，庆州发生军乱，邠州三

                                                 
1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一《炎兴下帙一》，第 743 页。 
2 [宋]佚名：《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一四《本朝官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924 册，第 183、184 页。 
3 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中国历史大辞典》，第 2052 页。 
4 [宋]岳珂：《愧郯录》卷一○《李文简奏稿》，丛书集成初编本，第 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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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县尉向子潜在平定军乱的过程中战死，朝廷封他的妻子李氏为旌德县君1。县尉当然不在

“重臣、近臣”范围之内，但由于向子潜系殁于王事，因此朝廷特予封赠。 

淳熙二年（1175）庆寿赦规定，“得解进士父母年七十以上并与初品官，妇人与封号”

2
。此后淳熙十年（1183）、十三年（1186）庆寿赦明文，“京官、选人并使臣祖父母、父母

年七十以上，亦与官封，已有官封者与加封。”3此外，根据宋制，一些京官、选人致仕后

可转为升朝官，遇恩也可封赠父母。仁宗天圣八年（1030）南郊赦书便规定，“应京官、

幕职州县官因年老授升朝致仕者，父母、妻并依见任升朝官例特与叙封，亡父母亦与封赠。”

4宋徽宗时期由于崇尚道教，致使道士地位空前上升，设置了专门的道官，“同文阶，入杂

压”
5
，“班秩与庭臣同”，“每遇郊恩封赠父母”

6
，道士也获得封赠的资格。 

从两宋时期封赠制度的发展趋势来看，封赠不再局限于高官勋贵，而是逐步向整个官

僚群体开放，成为针对整个官僚集团的一种优待，因此把封赠的对象局限于重臣、近臣的

说法并不严密。 

其次，在被授予封赠的家庭内部，封赠的对象不仅仅是曾祖、祖、父母，妻子是常规

的封赠对象自不待言，伯父、叔父、甚至官员的妾都能够通过一定途径获得封赠。真宗景

德二年（1005），邢昺上章陈请，要求为其亡兄赠官，朝廷赠为大理评事
7
；天禧五年（1021），

参知政事王曾请求朝廷对其叔父进行封赠，朝廷赠其叔父为工部员外郎，叔母为怀仁县太

君8；绍兴二十九年（1159），封吴璘妾刘氏为淑人，袁氏、李氏为硕人9。由这些事例可知，

封赠对象十分广泛，并不仅限于直系长辈。 

除去受封者的家庭成员外，对受封者本人的追封追赠同样属于封赠的范畴。王钦若等

编的《册府元龟》记载，后唐清泰二年（935）十二月，加赠刘建峰为太尉、妻库狄氏韩

国夫人，说明缘由后，称“至是有此封赠”
10
。这种记述方式表明，在王钦若等人看来，

对臣僚本人的追赠属于封赠的一种形式。类似的例子还见于宋人刘时举编《续宋编年资治

通鉴》，宁宗开禧元年（1205）八月，韩侂胄欲出兵北伐，为风励诸将，“乃封赠刘光世为

                                                 
1《长编》卷二四四，熙宁六年四月，第 5944 页。 
2《宋会要》职官九之一三。 
3《宋会要》职官九之一四。 
4《宋会要》仪制一○之七。 
5 [宋]佚名：《靖康要录》卷五，靖康元年四月二十五日，从书集成初编本，第 106 页。 
6 [宋]周煇撰，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卷三《林灵素》，北京，中华书局，1994 年，第 106 页。 
7《宋会要》仪制一○之一四。 
8《宋会要》仪制一○之一四。 
9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系年要录》）卷一八一，绍兴二十九年二月己丑，北京，中华书局，1956

年，第 3003 页。 
10 [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一七九《帝王部·姑息第四》，北京，中华书局，1960 年，第 21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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鄜王，谥文忠；少保岳飞为鄂王”1。《宋会要辑稿》仪制部分有“勋臣封赠”2条，记载的

全是臣僚本人追封、追赠的情况，贯之以“勋臣封赠”的标题，说明臣僚本人的追封追赠

属于封赠的范畴在当时为人所公认。 

综上所述，封赠的对象并不仅是重臣、近臣的曾祖、祖、父母三代，而是包括了为数

众多的类别，以之为标准，可以将封赠划分为不同的种类。从受恩者的社会身份来看，可

以分为宗室封赠、后妃封赠、官员封赠、贤达（道士、处士）封赠等；从受封家庭的内部

关系来看，则有父祖（叔伯、兄长）封赠、妻室封赠、本人封赠的差别。 

四、宋代封赠制度的伦理基础——“报”的观念 

在封赠制度中，体现着在中国古代社会关系中居于基础地位的“报”的观念，但在不

同情况下，这种观念包含着不同的内容，要理解封赠制度的内涵，需要结合实际情况进行

具体解析。 

    在臣僚家庭内部，先世封赠与妻子封赠体现着不同的回报思想。先世封赠主要是报答

先人的“流泽”，因为在古人看来，子孙取得的一切成就，归根到底都是先人“流泽”所

致。王安石《枢密副使胡宿封赠三代制》中写道，“具官某，曾祖某，蓄德深博，久而弥

兴，焯有伟人，出其后世。佐佑先帝，以暨朕躬。追命于幽，尚嘉营魄。”3胡宿的先人蓄

德深博，才有“伟人”出于其门，封赠乃是对他们功德的回报。曾巩在王珪祖母的封赠制

书中说，“夫其先之畜德也厚，则其裔之蒙泽也长。故宠禄在其子孙，则褒荣施其祖祢。

奖功录善，必揆所由，所以劝天下之成其家也。”4先人蓄德，后裔蒙泽，揆其所由，则封

赠及于其先，以为回报。后代的德行不归于他本人，而归于他的先祖，这实际是上是“家

庭孝敬”的一种表现方式5，因此，封赠中对先人的回报观念可以理解为孝道。 

    妻子封赠则是对妻子在家庭内部贡献的回报。楼钥在陈骙妻子的叙封文书中写道，“朕

初膺丕祚，晋用近弼，惟东西二府，兼以任之，夙夜匪懈，是可不厚其内助之恩乎。”6大

臣能够专于政事，得益于家庭内部的和谐，得益于其妻子的“内助”。如陈骙的妻子宣氏

                                                 
1 [宋]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一三《宋宁宗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328 册，第 1010 页。丛书集成初编本
记载稍不同，“侂胄欲风厉诸将，乃封赠刘光世为鄜王、宇文中少保、岳飞为鄂王”。 
2《宋会要》仪制一○之一○。 
3 王安石著，李之亮笺注：《王荆公文集笺注》卷一七《枢密副使胡宿封赠三代制·曾祖》，第 654 页。 
4 [宋]曾巩著，陈杏珍、晃继周点校：《曾巩集》卷二一《左僕射門下侍郎王珪追封三代并妻制·祖母丘氏追封魏国太夫

人》，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 332 页。 
5 关于“家庭孝敬”及其表现方式，参见黑格尔撰，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年，第 122-123

页。 
6 楼钥：《攻媿集》卷四一《知枢密院事陈骙初除封赠·妻鲁郡夫人宣氏封魏郡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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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专自守，俭约有闻；作配名卿，能勉以正；克主中馈，用肥其家”1；洪勋的妻子“克

相夫子，鄙牛衣之卧泣，和熊胆以课书”，“贤淑可流彤管之芳”2。封赠正是对妻子这种“内

助之恩”的奖赏。 

    在封赠过程中，先祖在家庭成员中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是臣僚优先考虑的对象，

妻子则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这也符合传统的儒家伦理观念。现存文献中经常可以看到臣

僚要求将妻子的封赠恩例转授给先人的例子，真宗时期，陈尧叟“以妻封表让于母”3；仁

宗时，给事中寇瑊以妻所得封邑回授祖母王氏4。这些事例表明，对臣僚来说，封赠的首要

意义是实现家庭孝敬、光宗耀祖。封赠之前，臣僚要向皇帝提出请求，封赠之后，则要向

先祖进行告祭。贯穿于这种种活动背后的，自然是孝的原则。站在臣僚的立场，封赠固然

是来自于皇帝的恩典，但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作为回报先祖“流泽”的一个途径。从个体家

庭的角度考虑，“报”的观念较多体现为家庭“孝”道。 

    而在国家与臣僚关系这一较宏观的层面上，“报”的观念体现着不同的涵义，担负着

双重使命。一方面，无论是对臣僚先世的封赠，还是对妻子的封赠，都是国家对臣僚以往

所作贡献的一种报答，“臣之德善勋劳，称其位而有施于国；君之爵禄庆赏，畴其功而有

报于家。”
5
另一方面，国家对臣僚的封赠，暗含着换取臣僚未来更多回报的希望，“至于政

事之臣，则封国及其王母，所以望其功者厚矣，则慰其心者，顾可以薄哉！”6国家殷切期

望臣僚能够作出丰功伟绩，作为交换条件，必须授以厚恩，以慰其心。通过封赠制度，君

臣之间实现了利益的互换，结成并巩固了二者之间的利益共同体。国家对臣下的贡献给予

了适当的奖赏，有理由期待来自臣下的更大回报；而臣僚的付出得到了报答，荣祖显亲的

心愿得到了满足，这将会激励他们继续为国家鞠躬尽瘁。这种利益共同体对于确保稳定的

统治秩序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 

    尽管这种互益互惠的原则在封赠背后发挥着显著的支持作用，但在实践中却往往为当

事双方所心照不宣，表面上，“孝”道是人们着力渲染的对象。国家在封赠外表蒙上一层

“孝”的外衣，“义莫大于尊祖，仁莫高于显亲。今吾追命大臣之考妣以及其祖者，岂有

它哉？凡以称其尊祖显亲之心而已。”7似乎皇帝封赠大臣先祖只是为了满足他们尊祖显亲

                                                 
1 楼钥：《攻媿集》卷四○《参知政事陈骙该覃恩封赠·妻东牟郡夫人宣氏封鲁郡夫人》。 
2 [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七二《勋故妻宜人张氏可特赠令人》，四部丛刊本。 
3《宋史》卷二八四《陈尧叟传》，第 9588 页。 
4 [宋]周煇：《清波杂志·别志》卷上，丛书集成初编本，第 128 页。 
5 王安石著，李之亮笺注：《王荆公文集笺注》卷一七《枢密使张昪封赠三代制·亡妻田氏可追封京兆郡夫人彭城县君刘

氏可追封彭城郡夫人》，第 653 页。 
6 王安石著，李之亮笺注：《王荆公文集笺注》卷一七《参知政事欧阳修封赠三代制·祖母》，第 648页。 
7 王安石著，李之亮笺注：《王荆公文集笺注》卷一七《枢密使张昪封赠三代制·祖母》，第 6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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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并没有夹杂其它意图。臣僚对此也心领神会，“皇朝以孝治天下，笃厚人伦，子

之出继他位者得封赠其本生父母，„„虽于古礼违悖，亦忠厚之至也。”1类似的表述所在

皆是，就给人们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即封赠就是“孝”道原则的实践，就是光宗耀祖。 

    然而，种种迹象表明，“称其尊祖显亲之心”的背后，并非单纯“普示孝理”
2
的追求；

“岂有它哉”的辩驳，更近似于“此地无银”的告白。大观四年（1110），议礼局官员奏

言，“封赠之制，朝廷所以广恩也”3，一语道破封赠制度真正的旨意所在，普行封赠的实

践中，凝聚着朝廷广布恩泽的苦心。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童贯平方寇时，受富民

献遗，文臣曰上书可采，武臣曰军前有劳，并补官，仍许磨勘，封赠为官户。比事平，有

司计之，凡四千七百人有奇。”
4
在一次平寇的过程中，受到封赠的人数达到惊人的四千七

百余人，原因不是他们孝行显著，而是“上书可采”、“军前有劳”，也就是为朝廷作出了

突出的贡献。补官、磨勘、封赠并行，显然包含了授恩赏以酬有功之意。 

    国家举行盛大典礼之际，如登基、改元、大礼等，往往伴随着大范围的封赠。咸平四

年(1001)，杨亿上书，“又念国家每属严禋，即覃大庆，叙封追赠，罔限彝章。乃至太医

之微，司历之贱，率荷蓼萧之泽，亦疏石窌之封。恩虽出于殊常，事不循于经制。”5庆典

之际广授恩泽，“罔限彝章”，地位卑微如太医、司历都能获得封赠先世的殊荣，真可谓“四

海之内，均沾宠惠”6，与其说这些封赠是出于“孝”道原则，不如说是盛世时期普降臣下

的特恩。广恩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换取臣下忠心的回报，求得天下太平，“优礼大臣，厚

其宠数，所以劝在位之功徳，而共成天下之治也。”7  

    显然，关于封赠的“说法”与“做法”之间8，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错位：一方面，在

上至朝廷、下至士人的“说法”中，封赠被描绘为实现家庭孝敬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

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封赠悄无声息地完成着推恩的使命，强化着君臣之间的联系。这种

错位反映在伦理观念上，表现为“孝”与“报”两种观念的重合与分野。“孝”道无疑是

“报”的观念的一种表现形式，但却远远不能代表“报”的观念的全部内涵。“孝”道与

君臣之间的相互回报，都是“报”的观念的组成部分，在人们的“说法”中，“孝”的原

                                                 
1 [宋]王栐《宋朝燕翼诒谋录》卷二《许封本生父母》，丛书集成初编本，第 13 页。 
2《册府元龟》卷六一《帝王部·立制度二》，第 686 页。 
3《宋会要》职官九之六。 
4 [宋]陆游著，李剑雄、刘德权点校：《老学庵笔记》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年，第 45页。 
5 [宋]杨亿：《武夷新集》卷一六《次对奏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1086 册，第 559 页。 
6 王栐：《宋朝燕翼诒谋录》卷二《许封本生父母》，第 13 页。 
7 曾巩：《曾巩集》卷二一《左僕射門下侍郎王珪追封三代并妻制·曾祖母尹氏追封燕国太夫人》，第 331页。 
8 有关“说法”与“做法”的概念，参见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年，第 13-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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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得以突显；而在实际的“做法”中，却更多基于君臣间相互回报的观念。 

    提及封赠，人们往往联想到“光宗耀祖”，关注其作为祖先崇拜、孝道原则的实践，

这体现了历史记述主体对现代人观念的影响，也有关于后人看待封赠的角度。士人群体构

成了历史记述的主体，今天能看到的历史文献基本出于他们之手，作为封赠活动的受益者，

站在个体家庭的立场，封赠制度最重要的意义莫过于实际家庭孝敬，回报先祖流泽。因此

在他们的说法中，“孝”道原则得以最大程度地彰显。如果不加详察，很容易接受他们议

论中隐含的身份预设，得出与他们相同的结论。而只有跳出这种预设，从更宏观的层面加

以考察才会发现，封赠作为一种体制，其两端联系起来的是皇帝与臣下，而非子孙与先祖，

君臣关系才是其中的要点。从本质上讲，封赠实际上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推恩过程，而士大

夫的看法却偏向于实现孝道，这种错位也正是后人对封赠的理解出现偏差的缘由
1
。 

五、封赠的实际利益 

谈及封赠，人们往往看重其名誉上的价值，却忽略了它给臣僚之家带来的实际利益。

熙宁九年（1076），丁字河开凿成功，王安石向神宗要求给已故主事官侯叔献赠官，神宗

回答，“赠官殊无实利，不如更推恩其家也”2，于是特与其子循一资。从神宗的言谈中不

难发现，他把封赠仅视为一种虚名，对于它在其他方面的功能则重视不够。 

无可否认，名誉是封赠带来的好处之一，但对个体家族来说，与之相应的还有实际上

的物质利益。大观四年（1110），徽宗内降指挥下议礼局，“臣僚之家，霑被恩典，泽及祖

先，最为荣遇。其追赠官爵，虽是宠以虚名，缘直下子孙皆得用荫，及本户差科输纳之类，

便为官户，故所赠三代愈多，即所庇之子孙愈众，不特虚名而已”3。一经获得封赠官爵，

便被编入官户户籍，可以在法律、差役、赋税等方面享受官户的优待，所赠世数愈多、官

职愈高，受到的优待就越大，因此，封赠官爵对于臣僚之家来讲，并不仅仅是虚名而已。 

宋朝政府规定了官户限田数，数目之内享有特权，“占仕籍者，统名官户，凡有科敷，

例各减免，悉与编户不同”
4
。不过，封赠官与正式官员毕竟不同，他们的待遇应如何规定，

引起臣僚的广泛讨论，朝廷政令也屡次更改。目前所见两宋时期关于封赠官待遇的讨论多

                                                 
1 这里并不是要否认“孝”道原则在封赠制度中所占据的地位，只是要说明“孝”并不是封赠制度所要强调的重点。事

实上，封赠制度也确实肩负有培育“孝”道、“植世教、厚民德”（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二《跋杜忠可孝

严曾祖节范处士告》）的任务，但这种任务也是基于一定的政治目的。 
2《长编》卷二七六，熙宁九年六月，第 6741 页。 
3《宋会要》职官九之五。 
4《宋会要》食货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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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在南宋高、孝两朝。高宗时期，封赠官的限田数只有正式官员限田数的一半。绍兴二

十九年（1159）三月，大理评事赵善养上言，“官户田多，差役并免，其所差役无非物力

低小贫下之民。望诏有司立限田之制，以抑豪势无厌之欲”1，请求朝廷确定官户限田之制，

以减轻平民负担。其后高宗下诏规定，如果官户用父祖生前曾任官或赠官立户名者，限田

数“各减见存官品格之半”2。 

但在孝宗时期，朝廷关于封赠官户待遇的规定却出现了自相矛盾之处。乾道八年

（1172），孝宗为了均平役法，宽恤民力，加强了对官户限田的限制，同时规定“赠官不

理为官户”3，“封赠官子孙并同编户差役”4，从而将封赠官排除在官户之外，剥夺了他们

的免役特权。然而时隔不久，孝宗却又重申封赠官户限田减见存官之半的法令，“淳熙专

法该载限田新格明言：品官之家乡村田产免差科，如子孙用父祖生前官或赠官立户者，减

见存官之半”5。如此一来，就同时存在两个相互矛盾的封赠官限田法令，“法有封赠官子

孙免役、不免役二项，法意不同”，往往有应当充役的编户根据乾道八年法令要求封赠官

子孙一同服役，而封赠官子孙则据“淳熙专条”要求使用“限田减半格”，致使地方官府

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不知所依。此外，封赠官之间也有差别，“所谓赠官，有正该、有回

授、有杂流、有覃恩”。所谓“正该封赠官”指官员达到一定品阶，从而依法享有封赠先

人的权利，回授、杂流、覃恩三种皆是出于朝廷一时特恩而授，正该赠官名正言顺，待遇

上也理应区别对待，但乾道八年法令并没有说明具体哪一种封赠官不理为官户，这也导致

地方官府执行时“不能无惑”。 

淳熙十年（1183），户部上书，称“封赠官自有两等不同”，主张对这些人区别看待：

“士庶年及并国学生、得解士人、选人、小使臣父母遇恩封官及应赠初品官”皆是出于朝

廷特恩，“其子孙于法未该承荫”，“似此之类，欲同编户差役”；“其有父祖因子孙升朝，

积累封赠以至崇品”之人，“其子孙既合承荫”，如果令这些人同编户差役，“非特不应旧

法，亦恐非朝廷恩典”，建议令他们守“限田减半格”。户部的解决方案实际是将封赠官分

为两等，所有正该封赠官守“限田减半格”，而其他封赠官则守乾道八年法令。但是户部

的方案却遭到孝宗的反对，孝宗出于均平役法的考虑，认为“赠官子孙若并免役，则将来

下户受害”，况且“赠官虚名，免役实例（利），既予以虚名，又并实利得之，不可”6。淳

                                                 
1《宋会要》食货六之二。 
2《宋会要》食货六之二。 
3《宋会要》食货六之八。 
4《宋会要》食货六之六。 
5《宋会要》食货六之七。 
6《宋会要》食货六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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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十年十一月，孝宗下诏：“封赠官子孙并依乾道八年十一月指挥，不许免役”1。 

孝宗虽然已明确地就封赠官子孙役法颁布诏令，但这场争论并未就此结束。淳熙十年

法令剥夺了封赠官子孙在役法方面的特权，触犯了他们的利益，必然会引起他们的不满。

孝宗的法令颁布不久，他们就抓住其中的漏洞向淳熙十年法令发起攻击。淳熙十三年

（1186），臣僚上书，就“封赠官子孙”提出了新的见解，所谓封赠官子孙，“止谓父祖生

前（缺‘不’字）曾任官，得伯叔或兄弟之封赠者”，2即父祖生前无官，不因子孙得封赠，

而得伯、叔、或兄弟之封赠者，其子孙称为封赠官子孙。原来有官，又经累赠之人，其子

孙不能称为封赠官子孙，这些人“自合以生前官立户”，3享受差役减现存官之半的优待。

淳熙十年法令不分差别，一概规定“封赠官子孙并同编户差役”，从而抹杀“原系有官”

与“素来无官”人之间的不同。据此，他们建议将淳熙专法“如子孙用父祖生前官或赠官

立户者，减见存官之半”中“或赠官”字三字除去，“所有淳熙田格注文内‘或赠官’三

字欲乞更不引用”，以后“将父祖生前不曾任官，得伯叔或兄弟封赠之家子孙遵从乾道八

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指挥，同编户差役”，“其元自任宦，缘已经赠官之家不用封赠官限田，

止以生前曾任官减现存官之半置田”。4这一建议得到孝宗的首肯，颁布施行。通过这种方

式，“原系有官”人之子孙被排除在所谓“封赠官子孙”之外，纳入身后承荫人用父祖生

前官立户减现存官之半置田的范畴，重又获得经济上的优待，“素来无官”之人则同编户

差役。 

 

 

 

 

 

 

 

 

 

 

 

                                                 
1《宋人要》食货六之七。 
2《宋会要》食货六之八。 
3《宋会要》食货六之九。 
4《宋会要》食货六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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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封赠名目 

一、大礼封赠 

大礼是古代中国国家祭典体系的重要内容，在举行大礼仪式的时候，为了烘托普天同

庆的气氛，国家一般会由上而下对臣僚广授恩泽，其中就包括封赠先世。《宋史·职官十》

记载，“凡遇大礼封赠一代者，文臣通直郎以上，武臣修武郎以上”
1
，也就是说文武升朝

官以上在大礼时都可以封赠父母。南宋史家李焘在一份奏折中提到，“恭惟祖宗因前代之

制而增修之，凡大礼既成，官自升朝以上皆得追荣其父母，此国家之弥文至恩也”2，指出

升朝官遇大礼可以封赠先世是“祖宗旧制”。不仅如此，哲宗绍圣二年（1095）八月规定，

“寺监官以杂压在寄禄官通直郎之上者，虽系宣德郎，遇大礼亦许封赠。”3寄禄官通直郎

是升朝官的最低品，宣德郎甚至比通直郎还要低一阶，仅仅名列京官之内，在此范围内的

寺监官每遇大礼，都得以封赠先世。根据上述记载，两宋时期，每遇大礼升朝官以上官员

享有封赠先世的权利，已经被写入国家的制度条令。 

（一）大礼范围 

既然大礼是臣僚封赠先世的法定名目，就有必要厘清在时人心目中，究竟哪些典礼属

于“大礼”的范畴。熙宁七年（1074）七月，神宗下诏将于十一月举行南郊礼，命臣僚编

修各种国家大礼仪式规范。时任详定编修三司令敕官的沈括上言，“奉诏编修明堂、籍田、

祫享、恭谢式。明堂、祫享，近岁多与南郊更用；恭谢、籍田，历年不讲，礼文盖已残缺。

至于东封、西祀、朝陵等礼，亦皆难以搜究。窃虑空文迄于无用，欲止编明堂、祫享二礼。”

4根据沈括的回奏，南郊、明堂、籍田、祫享、恭谢、东封西祀、朝陵等显然都属于时人心

目中的大礼范围，内中除明堂、祫享与南郊比较常见，交替举行外，其它几项典礼至神宗

时都已长年未行。 

元丰年间，神宗再次下令以明堂、祫享、南郊三事为标准，统一大礼仪式的程序。详

定编修诸司敕式所就此提出异议，他们首先列举出官方认可的大礼内容，“国家大礼，曰

                                                 
1 《宋史》卷一七○《职官十》，第 4086 页。 
2  岳珂：《愧郯录》卷一○《李文简奏稿》，第 81 页。 
3 《宋会要》职官九之四 
4 《长编》卷二五四，熙宁七年七月，第 62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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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郊，曰明堂，曰祫飨，曰恭谢，曰籍田，曰上庙号”，认为南郊、明堂、祫享并不能完

全代表大礼的全部，有“包举未尽”之嫌，担心“典礼至重，品式或有未具，则奉行之际，

恐至废阙牴牾”，因此“未敢修拟”1。详定编修诸司敕式所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而逐项列

举大礼名目，应该是比较完备可信的，足以反映这一时期官方认可的大礼范围。以之与沈

括所列举的大礼常项相比较，可以发现二者在南郊、明堂、祫享、恭谢、籍田几项内容上

重合，证明这些典礼是较为众人所公认的大礼，而其中又以南郊、明堂、祫享最为常见。 

    哲宗时期，国家规定的大礼内容又发生了变化。元符元年（1098）二月，户部言，“准

令大礼谓南郊、明堂、祫飨，欲于令文增入北郊。”2户部的奏言提到“准令”，说明南郊、

明堂、祫享作为大礼的地位已经以国家法令的形式得到肯定，这时的大礼去除了恭谢、籍

田、上庙号等几项，与神宗以南郊、明堂、祫享三事为准制定大礼式的意见一致。户部建

议将北郊列入大礼，得到了哲宗的首肯，此时国家法令之内的大礼就有南郊、明堂、祫享、

北郊四项。 

（二）大礼封赠 

无论大礼的范围怎样变化，南郊作为古代中国国家祭典的核心内容，始终是无可争议

的“国之重事”3，一直名列其中。根据前文所引每遇大礼升朝官得封赠的制度，可以推断

每遇南郊，符合规定的臣僚都应该得以封赠先世。事实也确是如此。徽宗宣和二年（1120）

六月，有臣僚上奏，“窃惟国家三岁一郊，赦文所载，文武升朝官并许封赠父母，此祖宗

以来恩礼之常，不可得而紊乱也”4。自“祖宗”以来，南郊封赠便己被载入法典，成为后

人不敢紊乱的“恩礼之常”，在两宋时期一直奉行不辍，这种显著的稳定性是南郊封赠的

最大特点。 

南郊祭天，北郊祭地，二者并列称为“郊祀”。然而与南郊封赠显著的稳定性相比，

北郊祭礼在宋代封赠体系内却受到冷落，就笔者所见史料而言，并未发现臣僚因北郊而得

封赠先世的案例。这实际上与北郊祭典在宋代的不振密切相关。北郊祭典在宋代并未得到

统治者的重视，北宋前期往往于南郊祭天之时合祭地祇，“本朝亲祀上帝，即设皇地祇位”

5。众多臣僚就北郊典礼议论纷纷，或主合祭，或主分祭，但长时间内并未达成行之有效的

                                                 
1 《长编》卷三二三，元丰五年二月，第 7787 页。 
2 《长编》卷四九四，元符元年二月戊子，第 11748 页。 
3 《长编》卷一六一，庆历七年十二月，第 3894 页。 
4 《宋会要》仪制一○之一八。 
5 《宋史》卷一○○《礼三·北郊》，第 24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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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有臣僚甚至提出北郊祭礼时在盛暑，天子不便于亲祭，请改在十月举行1，显示北郊

祭典在时人心中并不十分重要。哲宗晚期，北郊才被列入大礼的范围，但直到徽宗以后，

天子才开始亲祭北郊。无论是南北合祭还是分祭，封赠都在南郊时发布，前述臣僚所谓三

岁一郊，文武臣升朝官得以封赠先世，系指南郊封赠，北郊不在大礼封赠体系之内。 

在古代中国国家祭典体系中，明堂是仅次于郊祀的重要典礼，终宋之世，明堂也一直

位列大礼范围之内。然而在宋初，皇帝并不曾亲祠明堂，“命有司摄事而已”，直到仁宗皇

祐二年（1050），才首次由皇帝亲自奉行明堂大礼2。这一年的明堂赦书规定，“如明堂以后、

冬至以前转官，合该得恩泽封赠者，其父母亦许特与依例施行。”3此后嘉祐七年（1062）

再举明堂，赦文也依皇祐之制
4
。到了神宗熙宁四年（1071），明堂赦书明令“父母、妻亡

殁未封赠者并与封赠”
5
。高宗绍兴元年（1131）七月，枢密院计议官颜为进言，“太常博

士叙官在通直郎之上，即系升朝职事官。遇将来明堂大礼封叙，合行申明”6。说明每遇明

堂大礼升朝官许封赠的制度在南宋仍然袭用。 

籍田、恭谢二礼神宗年间尚位居大礼之列，哲宗时却已被排除在外，这部分是由于籍

田、恭谢二礼不曾严格地、有规律地举行。熙宁七年（1074），神宗诏修明堂、籍田、祫

享、恭谢典礼仪式，详定编修三司令敕沈括上言，“恭谢、籍田历年不讲，礼文盖己残缺”，

即使编修出来，也仅同空文，“迄于无用”，于是神宗令只修明堂、祫享二礼7。君臣之间的

对话透露出这样一个事实，恭谢、籍田虽位列大礼，但仅仅是具名而已，由于已经“历年

不讲”，最后被排除出大礼的范围也就不足为怪了。 

尽管如此，在籍田还被视为大礼的时候，确实可以给臣下带来封赠先世的利益。根据

《宋史》记载，太宗端拱元年（988）籍田是有宋以来第一次由天子亲行籍田礼8。但在史

官的记录中，仅仅告诉人们典礼后对臣下进行了封赠，“端拱元年正月籍田敕书如旧制”
9
，

具体的施行情况却付诸阙如。相比之下，关于仁宗明道二年（1033）籍田礼封赠的记载则

要详细得多，除升朝官得以封赠外，“应京官、幕职州县官因年老授升朝致仕者，父母、

妻并依现任升朝官例特与叙封，亡父母亦与封赠。”10从现有的史料来看，直到哲宗时期被

                                                 
1 《宋史》卷一○○《礼三·北郊》，第 2450 页。 
2 《宋史》卷一○一《礼四·明堂》，第 2465 页。 
3 《宋会要》仪制一○之七。 
4 《宋会要》仪制一○之七。 
5 《宋会要》仪制一○之七。 
6 《宋会要》仪制一○之一九。 
7 《长编》卷二五四，熙宁七年七月，第 6221 页。 
8 《宋史》卷一○二《礼五·籍田》，第 2489 页。 
9 《宋会要》仪制一○之七。 
10《宋会要》仪制一○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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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夺大礼地位之前，每次籍田礼都会对臣下进行封赠，这从一个方面验证着每遇大礼升朝

官得封赠先世的制度在当时得到了很好的奉行。 

与其它几项典礼相比，史书中关于恭谢、祫享封赠的记载较少。仁宗嘉祐元年（1056）

举行恭谢大礼，典礼结束后，封赠“并如明堂之制”
1
。嘉祐四年（1059）举行祫享礼，同

样参照明堂封赠的事例办理2。由于史料的稀缺，很难对二者在两宋时期的运行情况作进一

步的探讨。 

这些典礼大多具有相对固定的周期，如南北郊、明堂、祫享、籍田，都是每三年一次。

3在现实中，统治者往往以三年为期，在各项典礼中作出选择，而不是严格地执行各项典礼

均每三年一行的规定。也就是说，在一年之中只进行其中一项，一般“不能于一岁之中再

举大礼”
4
。典礼举行时会对臣下广授恩赏，需要充足的财源作为保证，举办的过于频繁，

不仅会降低它们在人们心中的受重视程度，而且对国家的财政是一种巨大的压力。哲宗年

间，吕大防曾就郊礼议论道，“祖宗以恩霈四方，庆赍将士，非三岁一行，则国力有限”5。

苏轼也说，“天子出郊，兵卫不可简省，大辂一动，必有赏给。今三岁一郊，倾竭帑藏犹

恐不足，郊赍之外，岂复有力？若一年再赏，国力将何以给？分而与之，人情岂不失望。”

6
 

仁宗统治期间在两宋最号安定，各项典礼的举行也比较规范有序，兹以仁宗朝大礼的

举行为例来分析宋代大礼封赠的施行情况7。从表中可以看到，仁宗朝共举行大礼十五次，

除天圣十年（1032）至景祐二年（1035）之间密集举行了三次典礼外，仁宗朝大礼的举行

基本遵照三年一次的周期。在各项大礼中以南郊最为频繁，共举行九次，明堂、恭谢各两

次，籍田、祫享各一次。自皇祐五年（1053）之后的九年时间里，顺序进行了南郊、恭谢、

祫享、明堂大礼，“踰九年而不再郊”
8
。仁宗朝举行的这些大礼无一例外都伴随着对臣僚

的封赠9，可以看作每遇大礼臣僚得封赠之制在宋代得以奉行的一个典范。马端临曾说，“故

                                                 
1 《宋会要》仪制一○之七。 
2 《宋会要》仪制一○之七。 
3  有些典礼在宋代并未得以规律性的实行，如籍田之礼，“岁不常讲”（《宋史》卷一○二，《礼五·籍田》，第 2489 页）

但在礼制规定中仍然以三年为限，“先朝亲耕籍田、祫享太庙，皆因三岁之期”。（《长编》卷三○四，元丰三年五月，第
7399、7400 页。）郊祀典礼“理宗四十一年，一郊而已”，（《宋史》卷九九《礼二·南郊》，第 2445、2446 页）日期也不

固定。 
4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七一《郊社四》，考六五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 
5 《宋史》卷一○○《礼三·北郊》，第 2452 页。 
6 《文献通考》卷七一《郊社四》，考六五二。 
7  参见“附录 1：仁宗朝大礼表”。 
8 《系年要录》卷一○九，绍兴七年三月己丑，第 1779 页。 
9  参见《宋会要》仪制一○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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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三岁一郊，不郊辄代以他礼，庆赏与郊同”1，这在仁宗朝大礼的施行中得到了验证，也

从侧面证明除南郊、明堂外，其他大礼在举行之际同样会授予封赠。 

（三）旷世大典封赠 

以上大礼都有着相对固定的周期，可以称为常态的国家祀典。从前述沈括的奏言中可

以得知，还有一些祀典，如东封泰山、西祀汾阴，在两宋甚至整个中国古代都很少举行，

但仍然属于大礼的范围。从规模、重要性乃至承载的意义等方面衡量，东封西祀甚至要超

过南郊、明堂，但由于它们并非以固定的周期举行，兼之“旷废已久”2，因此没有被列入

常态的国家祀典大礼之内。 

秦汉至北宋之前，东封西祀只有秦始皇、汉武帝、唐玄宗等少数帝王曾经举行，说它

是旷世大典并不为过。两宋时期，东封西祀也仅在真宗大中祥符年间举行过一次。从史料

记载来看，大礼期间进行了大范围的封赠。大中祥符元年（1008）十一月，真宗在泰山举

行封禅大典，“封禅赦书”规定臣僚封赠如咸平二年（999）南郊之制，即符合规定的臣僚

“父母、妻并与官封、追赠”3。次年二月，太常博士陈从易祖母詹氏被封为河间县太君，

“从易以东封恩例当封母妻，请回妻封以及祖母故也。”
4
这是此次封禅赦恩中封赠先世的

内容得到贯彻施行的具体例证。 

大中祥符四年（1011）二月，祀汾阴后土，赦书在应得封赠的臣僚之列添入“诸军班

副都军头以上”，并规定臣僚“如祖父母在，该此恩例，欲回授者亦听”5。宋朝禁兵、厢

兵等军种，自军官到士兵常有三级通称：一是将校，包括从厢的都指挥使到都的副兵马使、

副都头；二是节级，包括都的军头、十将、将虞侯、承局和押官；三是长行，即军兵。“都”

是北宋军队中比较基层的编制，每都大约一百人
6
，军头位列都的正副长官之下，属于较为

低级的军职。“祀汾阴赦书”规定诸军班副都军头以上都可得到封赠，显示了这次封赠恩

例授与的广度。大中祥符七年（1014）二月，真宗再次东行祀孔子庙，同样对臣僚进行了

封赠，内容与之前“祀汾阴赦书”相同7。 

东封西祀由于其“旷世”的特点，并没有被列入常态的大礼范围，但它们无疑是国之

                                                 
1 《文献通考》卷七一《郊社四》，考六四四。 
2 《长编》卷六七，景德四年十一月庚辰，第 1506 页。 
3 《宋会要》仪制一○之七。 
4 《长编》卷七一，大中祥符二年二月，第 1597 页。 
5 《宋会要》仪制一○之七。 
6  参见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 247、32 页。 
7 《宋会要》仪制一○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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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典。在宋朝仅有的一次东封西祀过程中，封赠的广度也要远远超过常态的国家祀典。咸

平四年(1001)，杨亿曾上书对当时朝廷恩赏泛滥进行批评，“又念国家每属严禋，即覃大庆，

叙封追赠，罔限彝章。乃至太医之微，司历之贱，率荷蓼萧之泽，亦疏石窌之封。恩虽出

于殊常，事不循于经制。”
1
从东封西祀时期的封赠来看，情况显然更加严重。 

二、登基封赠 

上述典礼都位列国家祀典，类属于五礼中的吉礼范围，除此之外，另有一些典礼与前

述大礼在意义上有着显著不同，它们同样在国家的政治与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新君登基意味着一个新纪元的开始，万象更新，自是一个举国欢庆的大典。典礼结束

后往往会大赦天下，广授封赠亦属常见恩例。建隆元年（960）正月，太祖登基，改国号

为宋，正月十五日赦书宣布，“文武升朝官、内诸司使副、禁军都指挥使以上及诸道行军

司马、节度使副、藩方马步军都指挥使父母、妻未有官及未曾叙封者并与恩泽，亡父母未

封赠者并与封赠。”
2
太宗登基赦书同样规定，“应都虞候、诸司副使已上并与恩泽，已有官

封更与迁改，已封赠者更与封赠。”3其后的真、仁、英、神诸帝登基赦书也都包含着封赠

臣下的内容4。 

在保留下来的哲宗、徽宗二帝即位赦书中，有关赦恩部分的记载都付诸阙如，不能肯

定是否曾经颁授封赠恩例。但建炎元年（1127）李纲关于登基赦书的一段议论颇为值得注

意，“祖宗登极，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书一切以张邦昌伪赦为法，如赦恶逆，选人循资，

责降、罪废官尽复官职，皆泛滥不可行，谓当改正，以法祖宗”5。根据李纲的说法，宋朝

皇帝的登基赦令并非任意而为，皆要遵循一定的“常式”，也就是固定套路。 

考察现存的北宋诸帝即位赦书，可以发现其中确有一定之规：首先是一段简短的开场

白，讲王位受命于天，世代相承；其次是追述先皇功绩；接下来是大赦天下、广授恩泽的

具体内容；最后表示要遵循先人之志，并勉励臣僚协力辅佐6。而李纲所谓的“赦令”常式，

系指其中的第三部分。 

《宋大诏令集》所存诸帝登基赦书中，有关“赦令”的部分统统予以省略，以“可大

                                                 
1  杨亿：《武夷新集》卷一六《次对奏状》，第 1086 册，第 559 页。 
2 《宋会要》仪制一○之六。 
3 《宋会要》仪制一○之六。 
4 《宋会要》仪制一○之七。 
5  [宋]李纲著，王瑞明点校：《李纲全集》卷一七四《建炎进退志总叙上之上》，长沙，岳麓书社，2004 年，第 1612 页。 
6  参见《宋大诏令集》卷一《即位》，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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赦天下云云”1概括，仅凭这些赦书，很难得知当时赦令的实际内容。《三朝北盟会编》记

载了宋钦宗发布的登基赦书，其中的“赦令”部分恰可补《宋大诏令集》之缺，兹引于下。 

„„可大赦天下。应赦书到日，昧爽以前，罪人除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赦，

其余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应文臣承务郎、

武臣承信郎以上，并内臣及致仕官，并与转官，合磨勘者仍不隔磨勘。诸军将校合加恩者

并加恩，内外马步军诸将士等并特与优赏。承务郎以上服绿、服绯及十五年者并与改转服

色。文武升朝官、禁军都虞候、诸班、诸军都虞候、诸班指挥使、御前忠佐马步军都军头、

副都军头、藩方马步军都指挥使父母、妻并与封叙，已有官封者更与封叙，亡殁者与封赠，

已封赠者更与封赠。应贬降责授官并与牵叙，在外未量移者与量移，已量移者与叙用，已

叙用者更与叙用。应流配人元系命官，已经恩赦放还者，量与叙用。应各追官停废人等并

终身不齿及放归田里并诖误连累，自来未敢求仕人，并许于刑部投状，具元犯闻奏，当议

特与甄叙。应散官编管人等并仰所属具元犯闻奏，当议等第施行。应除名追官停废人等，

曾经编管、羁管，已入逐便者，并许于刑部投状，特与叙用。应停降诸色人等未曾叙用者，

依例施行。应诸路人户所欠今年夏秋税租及送纳钱物，并自来倚阁税物，并与除放。其乡

村逃移人户并仰招诱归业。应今日以前天下诸色欠负并令逐处依今年冬祀赦书例疾速保明

闻奏。今来边事之际，诸路州县应有合行宽恤事件，仰逐路帅臣、监司、守臣疾速一面施

行讫奏。应逃亡军人并与限一百日许于所在自首，并与放罪，限满不首，复罪如初。应诸

处有聚集盗贼，所在州县备坐今来赦宥招诱归业，如愿在军者许诸军内安排，给与衣粮。

应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所宜旌表，以厚人伦。五岳四渎、名山大川、历代圣帝明王、忠臣

烈士，载在祀典者，委所在精洁致祭。近祠庙处并禁樵采，如祠庙破损处，令逐州以系省

钱修葺，仍仰监司常切点检，毋致隳坏。应赦书该说不尽事件，委逐处子细看详，分析闻

奏。„„
2
 

“赦令”的内容包括大赦囚徒、文武百官升迁、诸军将校加恩、减免税负及相关臣下

的封赠等几个方面。钦宗与高宗仅相前后，当然称不上“祖宗”，但正如李纲所言，“祖宗

登基赦令皆有常式”，钦宗登基赦书中“赦令”的部分同样是根据此前的“常式”而来，

足以反映北宋诸帝登基赦书“赦令”部分的基本内容。以之与太祖、太宗登基赦书相比较

可以发现，除了封赠臣僚的范围不同外，钦宗登基赦书中关于臣下封赠的规定与宋太祖即

                                                 
1 《宋大诏令集》卷一《即位》。 
2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六，靖康中帙，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庚申，第 191、1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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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赦书中相关内容的文字表述非常接近1。《宋会要》记载了宋太祖至宋神宗六帝即位赦书

中有关封赠的部分，太宗、真宗仅对太祖赦书中封赠官僚的范围进行了小幅修改，仁宗、

英宗、神宗三帝赦书中的相关内容皆“如旧制”2，这证明北宋以来诸帝即位赦书中“赦令”

部分确有“常式”，而封赠己是其中的常规内容。《宋大诏令集》中对登基赦书“赦令”部

分的省略，很可能是考虑到这些内容大家都已耳熟能详又过于类同而最终作出的决定。据

此，有理由相信哲、徽二帝的登极赦书中包含有封赠的内容。 

即使在国难当头、兵临城下的危急时刻，新帝即位仍然不忘广授封赠恩例。钦宗即位

赦书已如前所述，建炎元年（1126）高宗即位时，正面临着金军的大举进犯，奔徙各地以

求保命，但其登基赦书仍然规定：“应文武升朝官并禁军都虞候以上父母、妻未有官封者

并与封叙，已封叙者更与封叙，亡殁者与封赠，已封赠者更与封赠，祖父母在者亦听回授。”

3
 

高宗以后诸帝即位赦书多已散佚，但一些零星记载仍可证明，即位封赠这一惯例仍在

延续。绍兴三十二年（1162）八月，诏封赠贵妃刘氏三代，“以皇帝登极赦故也”4。该年

是孝宗即位之时，记载称该次封赠依据的是皇帝即位赦书，说明孝宗仍在坚持践祚封赠这

一传统。淳熙十六年（1189）四月，吏部言“今登极赦恩，应文武官及都虞候以上并与封

赠”5。这里所言登极赦恩，系指光宗继位，吏部官员的上奏表明光宗登极时也曾对臣下进

行封赠。庆元元年（1195）三月，主管官告院张经等人上奏，“今来登极、明堂相继两赦封

赠，秖以前郊数为则倍给，合出告四万四千一百五十余道。乞将文武臣该遇登极、明堂两

赦未曾给告之人，许令吏部具钞，作一并封赠，于告身内开说书写，庶免留滞。”6清楚地

表明宁宗登极赦书中也包含封赠的内容。根据这些散落各处的材料可以得知，即位封赠在

南宋至少延续到了宁宗朝。 

即位封赠并不始于宋代，就笔者所见，早在唐代宗时期便已开始于即位时进行封赠。

代宗即位赦书中写道，“诸州刺史父母在，无官者与致仕官及母邑号，已亡殁者追赠。”7此

后德宗、顺宗、宪宗、穆宗即位赦书中都有关于封赠臣下的条文8，但随后的敬宗、文宗即

                                                 
1 “文武升朝官、内诸司使副、禁军都指挥使以上及诸道行军司马、节度使副、藩方马步军都指挥使父母、妻未有官及

未曾叙封者并与恩泽，亡父母未封赠者并与封赠。”（《宋会要》仪制一○之六） 
2 《宋会要》仪制一○之七。 
3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一，炎兴下帙，起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庚寅尽其日，第 743 页。 
4 《宋会要》仪制一二之一四。 
5 《宋会要》职官九之一五。 
6 《宋会要》职官九之一五。 
7  [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二《代宗即位赦》，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第 9 页。 

8  宪宗于永贞元年（805）八月即位，次年改元为元和元年，大赦天下，“自武德以来功臣子孙与官及出身；文武常参
官、观察、节度、团练、经略使、刺史、六军大将等，父母亡殁与封赐；至德以来任宰辅与追赠及谥。”（《册府元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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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赦却没有这方面内容，武宗以后诸帝则记载不详1。 

五代时期，唐庄宗、唐末帝、晋高祖即位时曾对殁于王事的将士进行封赠，但父祖封

赠被写入即位赦书却始见于晋少帝。天福七年（942）七月，晋少帝即位赦书明文，“奉守

文之业，敦孝治之风，宜加幽显之恩，用慰哀荣之意。内外臣僚、内诸司使及侍卫诸军指

挥使已上，父母在者与官封，已有官封别与迁改，已亡殁者并与封赠，已有封赠更与妻封

赠，其有郡邑国号者与进封，未有者与叙封。”2此后，除后汉高祖即位没有封赠、后周恭

帝记载不明外，其他几位皇帝即位赦书中都有颁行封赠的记载3。 

有学者指出，古代中国特色的大赦分为宥罪、恩赐两个部分，其元素具体包括对罪囚

的赦宥，对官人的赏赐，对百姓减免租税的恩惠等
4
。自中晚唐起，封赠作为大赦的一项内

容，开始出现于新帝即位赦书中，并在五代后期逐渐普遍，五代后六位君主中，有四位的

即位赦书中有封赠内容5。宋朝建国以后延续了这一趋势，封赠成为皇帝即位赦书中的常规

内容，作为对臣僚的一种恩赐，得以最终固定下来。 

封赠最初成为新帝即位赦恩的一项内容，与当时的政局有着紧密的关联。封赠被首次

写入即位赦书的代宗时期，延续了八年的安史之乱刚刚结束，代宗一方面要对臣下在战乱

中的贡献进行奖励和安抚，另一方面要应对中央与地方势力的此消彼长，重新建立中央与

地方之间因为战乱而遭到破坏的联系。在古代中国普遍存在着一种尊大先人、荣祖显亲的

心理倾向，对臣下先人的追荣，无疑能够提升臣下对于中央政权的好感，封赠就成为沟通

中央与地方联系的一种手段。对比安史之乱前后中央政权对臣下的封赠，可以看到封赠之

制在前后的变化及作用的不同。 

安史之乱前，开元十七（729）年十一月，玄宗拜谒诸陵还，大赦天下，“中书门下、

丞相、尚书、开府、三省、大将军，父赐三品官；九卿，三监、十二卫、监门、羽林军、

五省长官，三府尹，大都督府长史，父各赠四品官；五品以上清官，父各赐五品官。凡所

赠官，宜兼赠母邑号，俾夫群臣受荣，上延父母，先帝遗泽，下及幽冥。”6封赠的对象主

要是在京五品以上清官。至天宝十三年（754）赦书规定，“其内外现任官阶俱是三品已上，

                                                                                                                                                             
卷八九，《帝王部·赦宥第八》，第 1067 页。） 
1  见“附录 2：唐代即位赦表” 
2 《册府元龟》卷九四，《帝王部·赦宥第十三》，第 1125、1126 页。 
3  参见“附录 3：五代即位赦表”。 
4  陈俊强将古代中国特色的大赦分为宥罪、恩赐两个部分，其元素具体包括对罪囚的赦宥，对官人的赏赐，对百姓减免

租税的恩惠等。参见陈俊强《皇权的另一面：北朝隋唐恩赦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117 页。

其中，封赠属于大赦中的恩赐部分。 
5  参见“附录 3：五代即位赦表” 
6 《册府元龟》卷八五《帝王部·赦宥第四》，第 1007、10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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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未有五品官及无官已亡殁者，宜各赠五品官，及母无邑号者亦与追赠。其见任四品、五

品清官，官阶俱是五品已上者，亡父母先无官号亦准此追赠。”1加入三品以上外官。有学

者根据这些史料记载指出，封赠在唐代前中期主要颁授给京朝官，内重于外，到天宝十三

年（754）才加入了三品以上的外官
2
，精确地概括了安史之乱前封赠的特点。 

安史之乱爆发后，藩镇势力不断上涨，地方长官也经常性地被纳入封赠的范围。到了

代宗即位之时，特别指出对诸州刺史的父母进行封赠，原本作为封赠恩例主要获得者的中

央官僚却并无一言提及，这当然不是说中央官僚都被排除在封赠之外，而是统治者在特殊

时期对特定群体的特殊优待。对州县基层亲民官的重视是代宗即位赦书的突出特点，除封

赠先人外，诸州刺史还可以荫一子为官，享受“刺史、县令入五品减两考”等优待。而与

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节度使、防御使这一层级的漠视，赦书中没有对这一级官员给予

特别照顾，甚至有“诸州防御使并停”这样的限制性规定3。 

在藩镇势力日益上扬的背景下，中央政权对他们权益的忽视无疑会引起他们的抵触，

这种抵触很快反映到制度中。代宗即位第二年，在《册尊号赦》中便做出了改变，文武常

参官、刺史依旧封赠之外，对节度、观察使的利益进行了照顾，“诸道节度使及立功将士，

其父兄□在无官者，依子文武与官，已殁者追赠。”
4
此后，宪宗即位封赠加入了观察、节

度使、团练、经略使，“文武常参官、观察、节度、团练、经略使、刺史、六军大将等，

父母亡殁与封赐”5。穆宗即位封赠也考虑到诸道节度使，“中书门下，并诸道节度使、诸

州府长官、东都留守、及京常参官、诸军使等，父母、祖父母，并节级与追赠，父母存者

与官封，已经追赠者更与改赠。”6节度使成为新君即位封赠时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一直

延续到宋代。 

自中晚唐以至五代，武人在社会历史舞台中的地位逐步提升，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扮演

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种现象也投射到封赠制度中，在新君即位赦书中有所反映。天宝

七年（748）五月，玄宗发布大赦，“内外文武职掌官有五品已上，其父老见在无官者，宜

授各一官，仍令致仕；其祖母见在准母例处分。”7对外官五品以上武职官的权益进行了考

虑。广德元年（763）七月，代宗大赦天下，规定诸军立功将士的父亲可以得到封赠8。武

                                                 
1 《册府元龟》卷八六《帝王部·赦宥第五》，第 1028 页。 
2  吴丽娱：《光宗耀祖：试论唐代官员的父祖封赠》，《文史》2009 年第 1 期。 
3 《唐大诏令集》卷二《代宗即位赦》，第 9 页。 
4 《唐大诏令集》卷九《广德元年册尊号赦》，第 58 页。 
5 《册府元龟》卷八九《帝王部·赦宥第八》，第 1067 页。 
6 《唐大诏令集》卷二《穆宗即位赦》，第 11 页。 
7 《册府元龟》卷八六《帝王部·赦宥第五》，第 1023 页。 
8 《唐大诏令集》卷九《广德元年册尊号赦》，第 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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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军职逐渐成为中央进行封赠时必须考虑的一个群体，但他们首次在新帝即位封赠中出

现还是在唐宪宗时期，宪宗即位赦书中将六军大将包括到封赠范围之内1，随后穆宗即位封

赠也提到“诸军使”可以封赠二代2。到了藩镇林立的五代，军职武官更是即位封赠时不容

忽视的固定群体，侍卫诸军指挥使、都虞候、诸道行军副使、藩方马步军都指挥使以上的

军职官员，都是新君必须着力笼络的对象3。 

即使到了宋代，军职武官仍是即位封赠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群体。太祖即位赦书中规定

禁军都指挥使以上，及诸道行军司马、节度使副、藩方马步军都指挥使父母可以得到封赠

4，太宗登基时把范围扩大到都虞候以上5，到真宗时又添入诸班诸军都虞候、诸班指挥使、

御前忠佐马步头、副都军头
6
，能够获得即位封赠的军职官员范围最终固定下来，后来的仁

宗、英宗、神宗诸帝即位都没再进行改变
7
。 

中晚唐以降，武人的地位持续上升，对政治的运行乃至整个社会都产生越来越重要的

影响，与这一趋势相应，在封赠制度中武人也日益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这体现了社

会变化对于制度运作的刺激，也是制度对于社会形势的响应。入宋以后，国内政治形势日

趋稳定，在“兴文教、抑武事”8的建国方针下，武人的地位也一落千丈，不复唐末五代以

来飞扬跋扈之势。但在封赠制度中，军职人员仍然占据着重要一席，并且获恩范围有逐渐

扩大之势，与武人社会地位的下降形成鲜明对比。这种社会现实与制度之间距离的产生无

疑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外患对于宋朝军事上的压力是其中重要一环，为了国家的安全，宋

朝政府不能放弃对于军队的倚重，也就不能不对军职官员加意笼络；制度发展过程中自身

的惯性是另一方面，在达到一定的平衡状态后，如果没有重大外来刺激，制度自身不会作

出太大改变，即得利益集团不会被贸然排除在外。除此以外，从更广阔的视野审视，可以

发现获得封赠的军职人员范围的扩大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现象，在两宋时期封赠制度的发展

过程中，这种受恩群体范围扩大的趋势存在于方方面面，军职人员受恩范围的扩大顺应了

制度发展的趋势，与制度发展的方向相一致。 

                                                 
1 《册府元龟》卷八九《帝王部·赦宥第八》，第 1067 页。 
2 《唐大诏令集》卷二《穆宗即位赦》，第 11 页。 
3  参见《册府元龟》卷九四、九五、九六。 
4 《宋会要》仪制一○之六。 
5 《宋会要》仪制一○之六。 
6 《宋会要》仪制一○之七。 
7 《宋会要》仪制一○之七。 
8 《长编》卷一八，太平兴国二年春正月，第 3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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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庆寿礼封赠 

这里所说的庆寿礼，指皇帝为给太上皇或母后祝寿而举行的典礼。就笔者所见，两宋

时期关于庆寿礼封赠的记载最早见于高宗朝末年。绍兴二十九年（1159）正月，韦太后八

十大寿，朝廷举行了盛大的庆典，高宗诣慈宁宫贺寿，“凡通籍于朝者皆貤恩其父母”1。

韦太后是高宗生母，靖康之难中被金人掳走，绍兴十二年（1142）以六十三岁高龄才得以

归宋。高宗对韦太后非常孝顺，“惟恐不及，或一食稍减，辄不胜忧惧”2。经历众多磨难

之后，得以庆祝亲生母亲八十大寿，高宗自然格外重视，推己心以及人臣之心，因此广授

封赠恩典。在此之前，并未有因皇太后庆寿而对臣下广行封赠的先例，时人也以“非常之

岁，千载一时”
3
来形容。 

再次见到关于庆寿礼封赠的记载是在孝宗时期。淳熙二年（1175）十二月，高宗年且

七十，孝宗朝德寿宫，行庆寿礼，文武百僚并簪花赴文德殿立班。礼毕之后，大赦天下，

“文武官封父母”4。这次封赠范围更广，不但涉及以往既定的群体，“应文武升朝官父母

及宗妇、宗女年七十以上与加封，禁军都虞候、藩方马步军都指挥使父母年七十并与封叙，

已封叙者更与加封”
5
，而且规定“得解进士父母年七十以上并与初品官，妇人与封号”

6
。 

淳熙十年（1183）、十三（1186）年，孝宗又两次举行庆寿礼。淳熙十年十二月，孝宗

为高宗吴皇后举行庆寿礼，赦书规定，“应升朝官以上祖父母、父母并与加封一次，祖父

母年未七十以上及父母未有官封者，特与官封。京官、选人并使臣祖父母、父母年七十以

上，亦与官封，已有官封者与加封。应禁军都虞候以上并藩方马步军都指挥使祖父母、父

母年七十以上，并与封叙，已封叙者更与加封。”7淳熙十三年庆寿封赠则依前两次之例办

理
8
。 

高、孝两朝的庆寿礼封赠为后人树立了的榜样。绍熙五年（1194）年春正月，光宗再

次为高宗吴皇后举行庆寿礼，“推恩如淳熙十年故事”9。庆元五年（1199）八月，宁宗率

                                                 
1 《系年要录》卷一八一，绍兴二十九年春正月辛巳，第 3000 页。事并见《宋会要》仪制 10 之 34。 
2 《宋史》卷二四三《后妃下·韦贤妃》，第 8642 页。 
3 《宋会要》仪制一○之三四。 
4 《宋史》卷三四《孝宗二》，第 660 页。 
5 《宋会要》职官九之一二。 
6 《宋会要》职官九之一三。 
7 《宋会要》职官九之一四。 
8 《宋会要》职官九之一三。 
9 《宋史》卷三六《光宗》，第 708 页。此次庆寿礼系为高宗吴皇后而行，见《宋史》卷二四三《后妃下·宪圣慈烈吴皇
后》，第 86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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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臣至寿康宫为光宗祝寿，随后“推恩如庆寿故事”1。 

从现有记载来看，庆寿礼封赠并非每年都会举行，也没有固定的周期。两宋时期关于

庆寿礼封赠的记载主要集中于高、孝、光、宁四朝，就笔者所见，并未发现北宋时期有关

于庆寿礼封赠的记载。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绍兴二十九年庆寿礼，“宰执、使

相皆进上寿礼物。诏庶人年九十、宗子女若贡士以上父母年八十者，皆授官封„„宰执沈

该率百官诣文德殿称贺。用建隆故事也。”2李心传所说的“建隆故事”是仅仅指宰执率百

官称贺的庆寿礼仪，还是包括前述贡士父母年八十者叙封的内容，很难给出一个确切的答

案。如果“建隆故事”包括贡士父母年八十者叙封的内容，那么建隆三年庆寿礼便可以作

为宋代庆寿封赠的滥觞。 

庆寿礼是皇帝出于孝道而举行的典礼，以孝宗为例，在宋朝诸帝中，孝宗以孝见称于

世，时人赞叹他“寿皇圣孝，冠绝古今”3，《宋史·孝宗纪》也说“宋之庙号，若仁宗之

为‘仁’，孝宗之为‘孝’，其无愧焉，其无愧焉！”4正是出于至孝，孝宗才会在高宗寿辰

时举办规模庞大的庆祝仪式。然而由于身份的特殊性，皇帝父子之间关系的融洽程度已经

不仅仅是一个伦理问题，而且成为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足以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

产生影响。正因如此，身处一国之君的位置，他所举行的庆寿礼虽然是出于孝道，但其中

所承载的意义却又远远超出孝道的范畴，而包含着一定的政治因素，能够达到一定的政治

效果。孝宗淳熙十三（1186）年为庆祝高宗八十大寿而举行的庆典中，文武百官身着朝服

集于大庆殿，举行盛大的典礼。 

用法驾五百三十四人、大乐四十八人架、乐正乐工一百八十八人，及列仪仗鼓吹于殿

门外。上服通天冠、绛纱袍，执大圭，恭行册宝之礼。鼓吹振作，礼仪使已下皆导从，上

乘辇从至德寿宫，俟太上升御座，宫架乐作，皇帝北向再拜，奏起居，致词曰：“臣某稽首

言，伏惟太上皇帝陛下，寿同天永，德与日新。典册扬徽，华夷赖庆。”左相宣答曰：“太

上皇帝圣旨，皇帝迎阳展采，镂牒荣亲，何幸吾身屡观盛事。”次皇太子以上称贺致词，宣

答讫，并再拜舞蹈。礼毕，次诣太上皇后殿，行礼如前。候解严讫，皇帝入宫，进奉礼物，

行家人礼，御宴极欢。自皇帝以至群臣、禁卫、吏卒，往来皆簪花。
5
 

规模宏大的庆寿礼吸引四方百姓不远千里而来一睹盛事，都城之民甚至“喜极有至泣下者”

                                                 
1 《宋史》卷三七《宁宗一》，第 725、726 页。 
2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一，绍兴二十九年春正月丙辰朔，第 2999 页。 
3  [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一《庆寿册宝》，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1 页。 
4 《宋史》卷三五《孝宗三》，页 692 
5  周密：《武林旧事》卷一《庆寿册宝》，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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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派歌舞昇平的盛世景象。典礼结束后，朝廷广布恩泽，使四方百姓均沾恩典，为庆典

划上完满的句号。 

通过宏大的典礼，孝宗成功地向全国百姓传递出两组政治信息：一，宣示太上皇与皇

帝之间父子关系和睦，朝堂之内君臣关系和谐，国家政治局势稳定；二，盛大的典礼是强

大国力的象征，向世人昭告国家正处于鼎盛时期。不远千里而来的四方百姓无疑对此深有

体会，乃至喜极而泣下。典礼使人们亲身感受到国家的稳定与富强，激发出人们身处盛世

的自豪感，加强人们对朝廷和国家的认同，最终能够达到巩固统治、安定天下的效果。这

是庆寿礼在孝道之外的意义。 

作为庆典的一项内容，封赠承担着自己的使命。在中国社会中，一个普通家庭的婚丧

嫁娶等事，照例要有众多亲朋好友出席，这实际上是家庭的社会关系、人际网络重新确认

的过程。庆寿礼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这样一种活动，不同的是，对普通百姓来说平等

的关系网络在这一过程中衍变为君臣秩序，群臣庆贺表明他们的臣服，君上推恩昭示皇恩

浩荡，在此过程中，完成的是沟通君臣的使命，加强的是君臣间的联系，巩固的是君臣间

的利益共同体。封赠作为完成君臣联系的一种手段，其政治意义也正体现在这一过程之中。 

四、瑞异封赠 

在古代中国，皇帝又称天子，代表上天对人间社会进行统治。因此，天变往往被人为

地与人间政治联系起来，祥瑞是对帝王在人间统治的褒奖，灾异则意味着帝王统治有过失

之处。每当天变发生，皇帝都要适时地做出反应，或天下大庆，或反躬自省，以示自己对

天意的重视，宣扬统治的正统性与正当性。在某些时候，封赠成为这种反应的一种方式。 

（一）灾异封赠 

端拱二年（989）七月，司天监奏，“六月十八日彗见积水西，光芒长五尺，行拂右攝

提星。至今月十九日隐大（伏？）西方，计见四十日。”
2
面对星变，太宗迅速作出反应，

他对宰相说，“长星示变，盖天所以警人君之失，固宜恐惧修省，晋孝武反举酒劝之，如

此狂惑，不亡何待。今岂非时政有阙，物情壅遏乎：百姓何罪，责在朕躬，敢不兢畏贬损

                                                 
1 周密：《武林旧事》卷一《庆寿册宝》，第 1 页。 
2 《宋会要》瑞异二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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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答天谴。”1表达了对天变的重视，希望通过“贬损”自身来应对天谴，于是“命撤乐，

避正殿，进素食，分遣使臣往诸道平决刑狱，广布恩宥，以答天诫。”2
 

然而，这些措施并未起到作用，七月，彗星“又出东井、积水西，青白色，光芒渐长，

辰见东北，旬日，夕见西北，历右攝提，凡三十日。”
3
慧星重现说明即有措施并非对症良

方，统治者应该反省自己在其它方面的过失。太宗于是于八月初发布大赦令，规定“应沿

边将校、臣僚没于王事者，如未经赠官并与赠官。”4次日，司天监报告“肆赦之后，天气

澄廓，彗星不见。”5
 

彗星出没意味着帝王在人间的统治有过失，这次星变发生的时间尤其关键：雍熙北伐

刚刚遭遇重大挫折，损兵折将，契丹军队大举问罪，宋朝面临着巨大的国防压力；外战失

败导致国内统治秩序不稳，战争增加了百姓的负担，民间对政府的抵触情绪上升，朝堂之

上也兴起对太宗“竭苍生之众力，务青史之虚名”6的批评之声。在内忧外困的背景下，星

变的发生无疑加剧了统治集团所面临的压力。宰相赵普上奏说，“今则人心颇郁，上象仍

差。起狂夫生乱之谋，生强敌犯边之计。天时人事，不比寻常，惟有今年，倍须保护。”7显

示了其时政治局势的紧张状态。 

在诸多措施不力的情况下，太宗宣布大赦天下，对沿边战死臣僚进行封赠，是根据当

时的政治背景做出的抉择。在战争形势下，军队是战斗在第一线的群体，对他们的利益必

须加意照顾，激励他们为国效力的信念，这是直接关乎国家安全的头等大事。借助星变的

发生，中央政府发布对军职武官的封赠，实现了对军队的笼络，安抚了由于伤亡引起的抵

触情绪，强化了中央与军队之间的联系。“肆赦之后，天气澄廓，彗星不见”的反应，向

世人证明了太宗措施的及时与正确，象征着太宗盲目发动战争的过失已经得到上天的宽

恕，从而有助于缓解来自于朝堂、民间的不满情绪，稳定风雨飘摇的局势。封赠作为大赦

的重要内容，在安定局势的过程中显示出其强大的政治功能。 

（二）祥瑞封赠 

相对灾变而言，祥瑞的发生使得广授恩典更加名正言顺。政和二年（1112），内臣谭稹

                                                 
1 《长编》卷三○，端拱二年六月戊子，第 682 页。 
2 《宋会要》瑞异二之七。 
3 《宋会要》瑞异二之七。 
4 《宋会要》仪制一○之七。 
5 《宋会要》瑞异二之七。 
6 《长编》卷三○，端拱元年春正月，第 674 页。 
7 《长编》卷三○，端拱二年八月辛亥，第 6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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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晋州民间得到一件异物，归朝后作为宝物献上。蔡京见到后称之为元圭，认定是以前上

天赐给大禹的宝物。后来又有臣僚发现石上有“天正尧瑞”四字古文，更增加了宝物的价

值1。于是，徽宗于十一月在大庆殿接受元圭，大赦天下，广授封赠2。 

徽宗统治期间不能称为安定，国外有对西夏、河煌吐蕃的战争，国内花石纲的运送、

经济方面的苛求搜掠，都给百姓带来很大的负担，导致统治基础的动摇。此外，徽宗久有

绍述神宗、哲宗变法之意，继位不久便开始谋求进行变革，政和二年正是变法过程中较关

键的一年，夏四月徽宗下诏复行方田法，九月又进行大规模的官制改革。如何为这些变革

的正当性提供依据，减少人们对改革的怀疑与抵触，这同样是徽宗君臣亟需解决的问题。

此次元圭事件的炮制，就是出于缓解以上诸方面压力的目的。元圭最初得名，正始自徽宗

最为倚重的助手、改革的最大支持者蔡京，其中的深意颇值得人们玩味。 

元圭出现后，蔡京、何执中首开其端，大唱赞歌，“陛下缵禹之绪，行尧之道，格于

上帝，故天授以至宝，不胜大庆”3，将徽宗的治绩与禹、尧相提并论，美化徽宗的统治。

继而百官廷议，以为元圭是“周人仿古为之，而王执以镇四方也”4，为徽宗统治的正统性

美言，压制民间的不满情绪。政和三年（1113）春正月，徽宗下诏，“朕荷天之休，锡以元

圭，告成厥功，推原本始，实自我烈考，弛张弥纶，权舆万事，以克用乂，亦惟我哲宗，

继志述事，克笃前烈。顾朕何德以堪之，永言孝思，不可不告。”5于是派遣官员执圭册告

于神宗、哲宗之陵。通过这种方式，徽宗向世人宣告了自己援神、哲二帝之志进行改革的

正当性与神圣性，回击了人们对改革的质疑。 

元圭的出现使徽宗君臣为自己统治的正统性与正当性找到了依据，其间伴随的大赦、

封赠等恩泽，隐含有利益交换的色彩，一方面用来感谢臣下在元圭事件中的配合，另一方

面通过广授恩泽，以换取臣下对改革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封赠过程中已经开始实

行新的官制，“今来元圭赦书合封赠者并依已降新官名封赠给告”6，臣僚接受了这些恩典，

也就不能再对改革提出异议。 

两宋时期发生的天变、瑞异当然不止两次，朝廷却并不是每一次都会进行封赠，根据

当政者对天变、瑞异的政治解读，根据现实的政治需要，统治者可以灵活地决定要不要封

                                                 
1  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二八《徽宗皇帝》，第 707 页。一说为开德府通判王景文家藏旧物，献之于朝，王景文

后得以增秩迁官。 
2 《宋会要》职官九之六载，政和三年正月五日，尚书省言，“今来元圭赦书合封赠者并依已降新官名封赠给告”，表明

元圭赦书中有封赠臣下的内容。 
3  [清]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卷九八《宋纪九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343 册，第 793 页。 
4 《文献通考》卷一一五《王礼十》，考一○四二。 
5  [宋]王称：《东都事略》卷一一《本纪第十一》，宋史资料萃编第一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 年，第 215 页。 
6 《宋会要》职官九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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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给哪些人封赠、如何封赠等问题，其间蕴涵着较强的实用色彩。 

五、职任封赠 

两宋时期，封赠作为一种福利性待遇，与官僚制度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臣僚日常

职任中，有着众多的封赠机会，如初任、再任、陈请、回授、卒殁等。 

（一）初任、再任封赠 

所谓初任封赠，指臣僚在担任某些官职的同时，便获得封赠的恩赏。五代后唐同光二

年（924）九月，司封部检会旧叙封条贯，“准旧例，应外任，其上州刺史或带使额都督府，

在京军诸卫将军、小将军以上初任，听准例各与母、妻依品第叙封。其东宫杂五品初仕升

朝，并中下州刺史，并许至第二任叙封。如自班行及遥郡除授中下州刺史者已同两郡，许

听叙。其他并请准例。”1在此前后，上州刺史、带使额都督府，在京诸卫将军、小将军以

上的外任官，一经上任便得以叙封母妻。而中下州刺史及初任升朝官的东宫杂五品官员，

则必须等到第二任期，也就是再任的时候，才能够享受同等待遇。 

到了宋代，享受初任封赠待遇的群体范围大大缩减。《宋史·职官十》记载，“凡初除

及每遇大礼封赠三代者：太师、太傅、太保、左右丞相、少师、少傅、少保、枢密使、开

府仪同三司、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同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签书枢密院事。”2也就

是说，只有宰执和三师、三少等位高望崇的臣僚才能在任官伊始同时得到封赠。在宰执集

团内部，获得初任封赠资格的时间又不一致，最初得以初任封赠的是宰相，此后才逐步扩

大到参知政事、枢密院长官等执政官员。“初拜宰相即赠三世，其后签书枢密院以上皆即

特赠之，他官须经恩。”3
 

从其它一些史料来看，《宋史》所载具备初任封赠资格的官员还不完全。据《春明退

朝录》载，“凡辅臣、宣徽使初入，封三代，为东宫三少，因进官或遇大礼，进加至太师。”

4
宣徽使也享有初任封赠的待遇。同样被遗漏的还有中散大夫。中散大夫是在神宗元丰三年

（1080）由光禄卿、卫尉卿、少府监阶所改5，因其位列要阶，享有十种特权，而被世俗称

                                                 
1  [宋]王溥：《五代会要》卷一四《司封》，北京，中华书局，1998 年，第 181 页。 
2 《宋史》卷一七○《职官十》，第 4085 页。 
3 《宋会要》仪制一○之六。并见[宋]孙逢吉撰《职官分纪》卷四九《赠官》，北京，中华书局，1988 年，第 869 页。 
4  [宋]宋敏求撰，诚刚点校：《春明退朝录》卷中，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第 21 页。 
5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中散大夫”条，北京，中华书局，1997 年，第 5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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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十样锦”1。《曲洧旧闻》载：“今之中散大夫，则昔之大卿监也。旧说谓之十样锦：受

命之初，不俟赦恩，便许封赠父母、妻一次，一也；妻封郡君，二也；不隔郊奏荐，三也；

奏子为职官，四也；乘马许行驰道，五也；马鞍上施紫丝座，六也；马前执破木杖，七也；

宴殿内金器，且坐朶殿上，八也；身后许上遗表，九也；国史立传，十也。”
2
受命之初便

许封赠父母、妻一次，证明中散大夫享有初任封赠的权力。南宋以后，中散大夫失去了在

奏荐、遗表、奏子官三方面的特权，被称为“七样锦”3，但初任封赠的特权仍然得以保留。 

对一般臣僚来说，必须经恩才能得到封赠，迁转加官之时通常并不伴随封赠恩例4，而

类似宰执的一些高级臣僚又不尽然。前引《春明退朝录》称，辅臣、宣徽使三代可以“因

进官”而得以封赠。欧阳修曾撰程琳父神道碑，记载程琳父亲依程琳官得封赠的经历：程

琳受命参知政事，其父被赠为太子少师；程琳迁尚书左丞，其父被加赠为太子太师；程琳

被罢为资政殿学士，其父被优赠为太师、中书令；及程琳为宣徽北院使，其父又赠兼尚书

令。程琳的父亲不但在儿子加官的过程中得到封赠，甚至在儿子罢政时得以优赠。洪迈把

这种迁转之际的封赠称为“旧法”5，显然是视之为成文条例，或许有其所本。但即使执政

官迁转、罢政之机获得封赠在此前曾被列入制度条文，这种作法在洪迈进行记录的时候也

已不再施行，“文臣封赠三代，自初除执政外，凡转厅皆不再该，唯知枢密院及拜相乃复

得之。”6
 

（二）陈请封赠 

臣僚就自己的特殊要求向朝廷提出申请，是为陈请封赠。从内容来看，臣僚陈请的多

是一些不符合现存制度规定的要求，以下试举数例进行分析。太宗时期，名相李昉本是工

部郎中、集贤殿直学士李超的小儿子，自幼被过继给叔父。李昉出仕后，其叔父母分别被

封赠为太子太师和陈国太夫人。淳化四年（993），李昉已年近七十，担心自己一旦身有不

测，“既不能报昊天之罔极，亦所以为名教之罪人”，因此借郊祀之机，请求封赠本生父母。

根据当时的制度，出继之子不得封赠本生父母，因此李昉的要求显然是违反制度规定的。

但由于李昉身份特殊，太宗遂特予准许，封赠其本生父李超为太子太师、母谢氏为郑国太

                                                 
1 《夷坚志》中记载为“十段锦”，见[宋]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志》甲集卷七《刘粲民官》，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第 57 页。 
2  [宋]朱弁：《曲洧旧闻》卷一○，丛书集成初编本，第 77 页。 
3  [宋]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一二《中散大夫七样锦》，北京，中华书局，2000 年，第 244 页。 
4  回授属于例外情况，不在此限。 
5 《容斋随笔·四笔》卷一三《执政赠三代不同》，第 789 页。 
6 《容斋随笔·四笔》卷一三《执政赠三代不同》，第 7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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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1。绍兴五年（1135）二月，淮西宣抚使刘光世以朝廷所赐特恩陈乞封赠妾许氏、吴氏、

宁氏。根据法令，官员只能封赠正室妻子，并且妻子必须出身清白，召保官作保，否则官

员要接受徒二年的刑罚，保官也会被牵连2。刘光世的作法明显也不合规定。 

诸如此类的众多例子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人们都在寻求制度条文之外的特例。人们

之所以陈请，是因为制度规定不能满足要求，反映出制度还并不完善，并且与人情之间存

在着矛盾和冲突。在制度与人情之间，陈请封赠扮演着调合者的角色，有效的弥合了两者

之间的裂缝。陈请的过程中，一部分针对个案的处理办法转化为成例，如因李昉之案确定

的封赠本生父母之例，柴宗庆之后的驸马封赠父母之例3，刘光世之后的封妾之例4等等，

为后人处理类似案件提供了参考。与此同时，针对人们陈请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关于制度

的种种问题，相关部门也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弥补的措施。如天圣九年（1031）在段少连

之父封赠案后规定，“自今文武官请封赠祖、父，并具析曾与不曾任官，文资仍具出身”5，

从而完善了制度条文。 

然而，由于陈请封赠寻求制度外特恩的特性，它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批评。宣和二

年（1120）六月，由于有京官校书郎、正字陈请封赠得到准许，因此一些杂压在校书郎之

上却未达到升朝官品级的监、丞官也援例申请，甚至一些小使臣也借小有功劳或磨勘转官

之机请求封赠，有臣僚因此发出“攀援无止，不亦太滥乎”6的慨叹。 

制度层面的批评之外，另一种关于陈请封赠的非议来自于理学家，批评的焦点集中于

“陈请”这一行为在道德上的缺失。朱熹记载了范祖禹和程颐的一段谈话，并在其后进行

了评点： 

范淳父言：“今人陈乞恩例，义当然否，人皆以为本分，不为害。”伊川曰：“只为而今

士大夫道得个‘乞’字惯，却动不动又是乞也。”因问：“陈乞封父祖如何？”伊川云：“此

事体又别。”再三请益，但云：“其说甚长，待别时说。”先生云：“某因说‘甚长’之意，

思之，后来人只是投家状便是陈乞了，以至入仕，事事皆然。古者人有才德，即举用。当

时这般封赠，朝廷自行之，何待陈乞！程先生之意恐然也。观后来郊恩都不曾为太中陈请，

则乞封赠，程先生亦不为之矣。”
7
 

                                                 
1 《宋会要》仪制一○之一四。 
2  [宋]谢深甫编，戴建国点校：《庆元条法事类》卷一二《职制门九·封赠·敕·户婚敕》，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第 251 页。 
3 《宋会要》仪制一○之一四。 
4 《系年要录》卷八五，绍兴五年二月辛丑，第 1410 页。 
5 《宋会要》仪制一○之一五。 
6 《宋会要》仪制一○之一八。 
7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九七《程子全书三》，北京，中华书局，1994 年，第 24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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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程二人对时人陈乞恩例的作法不以为是，在他们看来，“陈乞”本身是一种有亏士行

的行为，不应提倡。然而，陈乞封赠可以为祖先带来荣誉，在一个崇尚孝道的社会氛围中，

程颐也不能公开指责人们的这种作法，只能以“此事体又别”，“待时别说”来搪塞。朱熹

发明程颐之意，指出“封赠朝廷自行之，何待陈乞？”言下之意，朝廷自会对臣下荣祖显

亲之心有所照顾，不必臣下自行陈请，委婉地表达了对陈乞封赠这种行为的批评。在这段

话的最末，朱熹说道，“观后来郊恩，都不曾为太中陈请，则乞封赠，程先生亦不为之矣”，

表明自己对程颐德行的推崇，也体现出他本人对于陈乞封赠的态度。 

（三）回授封赠 

臣僚将授予自己的恩例、官资等转授给自己的亲属，对他们进行封赠，叫作回授封赠。

可供回授的名目很多，可以是自己的官职或官资的迁转、章服改换之类。如至和二年（1055）

六月，太子中允、馆阁校勘邵亢“愿纳官以求赠”其母1；元丰元年（1078）四月，西上閤

门使、忠州团练使韩存宝以减磨勘三年回授其母万年县君田氏进封仁寿郡君2；绍兴五年

（1135）五月，承节郎余佑之纳覃恩所进一官为故祖母顾氏换一孺人封号3；绍兴十年（1140）

五月，左宣义郎、知建康府溧水县李朝正以特赐章服回授其母
4
；乾道五年（1169）十一月，

入内内侍省东头供奉官顾愿以年劳回授其妻张氏特封安人5，等等。 

臣僚所获加恩、奖赏也可以用来回授封赠。天圣六年（1028）正月，建州观察使康继

英请求以“南郊所加恩”回赠其祖再遇一官，“诏优赠之”6；绍兴二十六年（1156）正月，

昭化军承宣使、知閤门事钱恺“以任子恩四资”封其母田氏为永国太夫人7；绍兴二十八

（1158）年二月，杨存中以郊礼合得异姓并门客文资恩泽两资回授兄弟居中、执中8；乾道

八年（1172）七月，右承奉郎、新差知临安府钱塘县段子方以“亲获强盗一十人酬赏”回

授所生母马氏封太孺人9，等等。 

将已获得的封赠恩例在亲属之间转授也是一种常见的回授封赠的形式，其中又以将原

本属于妻子的叙封恩例回授给母亲、祖母等长辈最为普遍。大中祥符二年（1009），由于

                                                 
1 《长编》卷一八○，至和二年六月癸巳，第 4352 页。 
2 《长编》卷二八九，元丰元年夏四月，第 7069 页。 
3 《系年要录》卷八九，绍兴五年五月乙亥，第 1479 页。 
4 《宋会要》仪制一○之三二。 
5 《宋会要》仪制一○之三八。 
6 《长编》卷一○六，天圣六年春正月甲子，第 2463 页。 
7 《系年要录》卷一七一，绍兴二十六年春正月戊辰，第 2810 页。 
8 《宋会要》仪制一○之二一。 
9 《宋会要》仪制一○之四○。 



41 

东封恩例，太常博士陈从易应当封赠母、妻，他请求将妻子的叙封转授给祖母，结果祖母

詹氏被封为河间县太君1。绍兴五年（1135）正月，中书门下少检正诸房公事晏子敦以“明

堂封妻恩”回授曾祖母2；同年二月，太常博士陈确同样以“明堂封妻恩”封其寡嫂为孺人

3
。 

回授封赠自唐代便已开始施行，开元年间，“惟许宰相回赠于祖”4。其后，众多臣僚

纷纷援引此例，宝历元年（825）八月，有臣僚上奏，“中外官僚，准制封赠，多请回授祖

父母”5，表明回授封赠在现实中已非常普遍。但此时的回授封赠在很多情况下是臣僚将原

本属于父亲的封赠恩例回赠给祖父母，如马总准制赠亡父，请回赠其祖及祖母；散骑常侍

张惟素亦是如此
6
。这就带来了一个重大的伦理问题：作为人子，剥夺父亲的赠典改授他人，

即便是转授给祖父母，这种作法是不是符合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时任膳部员外郎的

王敦史便提出了这样的质疑：“夫推让于祖，在父则然，改夺于朝，为子何忍？”7指出回

授封赠在伦理方面的未善之处。 

降至宋代，时代的要求和儒学的复兴使得道德秩序、礼义规范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对义理的追求促进人们对儒家道德、伦理的理解上升到新的高度，对儒家伦理内在理路的

贯通达到新的水平，这种理解被应用于政治运行的过程中，对政治行为起着无声的规范作

用，在伦理、道德方面受到质疑的种种政治举措得以纠正。在这种环境中，回授封赠的形

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父亲的赠典不再作为回授的一项内容，取而代之的是自身的加恩、

转官之类，得以保留的以封赠恩例回授的形式是将妻子的恩例回授给曾祖母、祖母等长辈，

这些作法无疑更加符合并且更能突显“孝”道规范，唐代回授封赠中存在的伦理漏洞在宋

代得以弥合8。 

这并不是说宋代没有违背伦理规范的个别案例出现。英宗治平三年（1066）正月，枢

密副使吕公弼以南郊封赠三代恩例，追赠亡子希仁一官9。在一个孝道至上的社会中，将后

代的恩例回授给先人是常见的行为，也更加符合伦理规范的要求，与之相对，剥夺三代之

封以追赠亡子这种逆常规而行的作法则明显有亏孝道。吕公弼或许也有他自己的考虑：首

                                                 
1 《长编》卷七一，大中祥符二年二月，第 1597 页。 
2 《系年要录》卷八四，绍兴五年春正月辛亥，第 1376 页。 
3 《系年要录》卷八五，绍兴五年二月乙未，第 1405 页。 
4  [宋]王溥：《唐会要》卷五八《司封员外郎》，北京，中华书局，1955 年，第 1007 页。 
5 《唐会要》卷五八《司封员外郎》，第 1007 页。 
6 《容斋随笔·五笔》卷八《唐臣乞赠祖》，第 926 页。 
7 《唐会要》卷五八《司封员外郎》，第 1007 页。 
8  关于宋代封赠制度对于伦理规范的重视，参见本文第五章“宋代封赠制度的发展与特点”。 
9 《长编》卷二○七，治平三年春正月丙子，第 5022 页。 



42 

先，吕公弼的父亲吕夷简为相多年，其三代俱已屡受封赠，根据宋制规定，臣僚三代封赠

有一定的官爵限制，达到限制后再次经恩可以不再迁转1；其次，吕公弼的兄弟吕公绰、吕

公著都在朝为官，同样具有封赠三代的资格。就获得的实际利益而言，吕公弼放弃南郊封

赠三代恩并不会给吕氏家族带来多大损失，相形之下，追赠亡子则可以有效地宽慰丧子之

痛，这也许是吕公弼以封赠三代恩回授亡子的原因所在。尽管如此，在时人看来，这仍然

是一个令人惊诧的决定，南宋史家李焘对此评论说，“回三代恩以授男女，盖前此未有。

当考。”2表达了对事件的难以置信。 

回授封赠实际上是一个交换的过程，官员用其它恩例来换取封赠，随之而来的问题便

是官员是否真的需要缴纳用于交换的恩赏？官员将自己的官资回授封赠后，是否还会得到

迁转？在处理这一问题时，统治者并没有固守单一标准。一般情况下，官员在得到封赠的

同时需要缴回用来交换的其它恩例。皇祐二年（1040），祠部员外郎、知制诰胡宿请求以

转兵部员外郎两资回赠亡祖、亡祖母，仁宗令收回转官告敕，“特与追赠祖父母”3。绍兴

十二年（1142），高宗将秦桧由魏国公进封为秦、魏国公，秦桧请求将两国之封回授给故母，

秦国夫人王氏因此被追封为秦、魏国夫人，秦桧则仍然保留魏国公的封号4。楼钥在其文集

中记载，四川有二人请求以自己的官职回授封赠父母，皇帝虽对二人表示嘉奖，批准了其

封赠请求，但仍命二人“循从事郎致仕”。5
 

另一方面，法外用情的事例也比比皆是。天圣六年（1028），雄文雅迁汾西县令，“乞

纳所除县令回赠”其父故永昌县尉雄可则。雄可则系殁于王事，是朝廷加意照顾的对象，

因此朝廷特赠可则为大理寺丞，而雄文雅“除县令如故”6。天圣七年（1029），左班殿直

崔仲思请求以所迁官回授母亲何氏一郡封。崔仲思是故太子左谕德崔遵度的儿子，而崔遵

度曾“事上东宫”，系潜邸旧臣。仁宗不但批准了崔仲思的请求，何氏特进封乐安郡君，“仍

诏迁仲思官”7。这些事例表明，虽然本质上是一种交换，但并不是每次回授封赠都必须缴

纳原有恩例，在情与法之间，决策者有着自己的考量，法以责众，情以示恩，二者的结合

即维系了制度的规范性，又能够给特殊群体足够的照顾。 

                                                 
1 《宋会要》职官九之九，“中书门下省言：通直郎遇恩，母、妻合封孺人，后来父、子官皆未至朝奉郎，再遇恩止合封
孺人，自不必再行封赠。”证明官僚遇恩应封赠，如果要封赠的对象官封已达到一定等级，不该迁转，则不必再行封赠。 

2 《长编》卷二○七，治平三年春正月丙子，第 5022 页。 
3 《宋会要》仪制 10 之 16。 
4 《系年要录》卷一四七，绍兴十二年十一月壬辰、甲午，第 2364、2366 页。 
5  楼钥：《攻媿集》卷一一《赠蜀二史》。 
6 《长编》卷一○六，天圣六年六月，第 2474 页。 
7 《长编》卷一○八，天圣七年冬十月丁亥，第 2523、25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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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乏必要的限制措施，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回授封赠连带产生了许多问题，其中

最突出的便是回授的滥用。针对这一问题，统治者曾数次立法进行整治。熙宁三年（1070）

十一月，神宗下诏：“升朝官除南郊赦封赠父母外，不得以加恩、转官、服色之类，回授

及封赠有服、无服等亲。其前后体例并罢之。”
1
对制度的运行进行规范，禁止臣僚援引种

种恩典要求回赠。这条禁令在徽宗政和年间得到重申，但特许“太中大夫以上不拘此令”

2，将制度约束的范围由熙宁时期的“升朝官”缩小为“太中大夫”也就是从四品以下的官

员。南宋以后延用政和令，规定“太中大夫、观察使以上不拘此令”3，限制的主体是文臣

从四品、武臣正五品以下的臣僚。 

尽管有明文禁令，但其实施情况却并不能令人满意。就在政和令下达不久，政和三年

（1113）四月，翰林学士、朝散郎、知制诰兼侍读王黼便提出“以见磨勘一官回授父妾雷

氏一近上名称”的请求4。王黼官阶朝散郎，系正七品朝官，正在令文约束的范围之内。或

许是考虑到王黼任职清要，位列侧近，朝廷特许了他的请求，赠雷氏为硕人。但在诏书中

有“仍免回授”之语，也就是说雷氏的封赠是朝廷特别给予，并非王黼回授所得，从而避

免了法令刚刚下达便遭到破坏的尴尬情况。 

宣和二年（1120）六月，有臣僚在上书中提到，“近日有小使臣不自揆度，偶因薄劳或

磨勘转官者，遂乞回授封赠父母。既系小使臣，又非该遇郊恩，乃敢更相引例，攀援无止，

不亦太滥乎？”5小使臣系从八品以下的低级武官，从臣僚的言论来看，这些人以加恩、转

官之类名目陈乞回授，“攀援无止”，已经达到令人难以接受的地步，说明熙宁、政和以来

的禁令并未得到严格的执行。南宋初，回授封赠泛滥的局面仍然没有好转，直到孝宗淳熙

年间以后才有所改善6。 

（四）卒殁封赠 

一些臣僚去世前后，其家人往往会得到来自朝廷的封赠恩典，然而这并不是一项常规

制度，只是作为一种特恩，以褒奖臣下的功劳或彰显臣下的位望。臣僚对国家有显著功勋

时，这种特恩尤为常见。咸平三年（1000），高阳关都部署、马军都虞候、彰国军节度使

康保裔在与契丹作战时战死杀场，其子康继英面见真宗时，悲涕伏地以至不能起身，这种

                                                 
1 《长编》卷二一七，熙宁三年十一月庚戌，第 5281 页。 
2 《宋会要》仪制一○之一八。 
3 《庆元条法事类》卷一三《职制门·回授·令·封赠令》，第 269 页。 
4 《宋会要》仪制一○之一八。 
5 《宋会要》仪制一○之一八。 
6  参见本文第五章“律与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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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令真宗受到触动，感叹“保裔父死疆场，而身复战没，世有忠节，深可嗟惜”，又听

说康保裔尚有八十四岁母亲，于是遂封其母为陈国太夫人、追封其亡妻为河东郡夫人1。康

定元年（1041），镇戎军西路都巡检使、内殿承制杨保吉与西夏战没，他的妻子被封为天

水县君、母为襄阳郡太君
2
。皇祐年间，知封州曹觐、知康州赵师旦死于侬智高叛乱，朝廷

追赠曹觐父曹修古为工部侍郎，赵师旦母为长安县君3。这些都是朝廷对臣僚精忠报国、有

功于社稷的奖赏。 

大中祥符九年（1116），右神武大将军、领康州团练使王中正病卒。王中正本是一名江

湖商贩，自称曾遇异人授以法术，在谢德权、刘承规的引见下，得以面见真宗。真宗后来

炮制“圣祖降”事件时，王中正扮演了“圣祖”与世人之间中介的角色，传达“圣祖”的

意旨，成为真宗倚重的左膀右臂。他的宅第也被赐号为“南宅”，成为圣祖降临休息的所

在。王中正病重时，“圣祖”再次降临并表彰他说“慎密类汝者少，即塑形景灵宫，为吾

辅，勿忧也。”4王中正任官时，“每国家举大礼及有营缮，中正必达灵命，以药金银为献，

前后累巨数万”，又曾为真宗炮制“圣祖降”事件立下大功，深得真宗器重，因此他去世

后也得到了非同寻常的礼遇，塑像景灵宫、中使护丧、官给葬事，并特封其妻施氏为吴兴

郡夫人
5
。与前述臣僚以身许国的事例不同，王中正并没有作出杰出的文治武功，而是凭借

“法术”致身通显，以另一种形式为“社稷”立下了功勋，死后同样得到了朝廷的优抚。 

除此以外，能够在卒殁之际得到封赠的多是一些地位崇高的臣僚。咸平三年（1000）

四月，太子太保、赠司空吕端卒。吕端备位两朝宰相，且于真宗有定策之功，真宗也对其

特别礼遇，“每见辅臣入对，惟于端肃然拱揖，不以名呼”。吕端病重时，真宗“车驾临问”，

“抚慰甚至”6。吕端死后，真宗派遣中使护其丧事，并追封其亡妻李氏为泾国夫人7。绍

兴二十八（1158）年，太尉、武当军节度使杨政卒，其妻永宁郡夫人南氏特封崇国夫人，

“以政薨，故加恩以恤之也”8。同年四月，少师、保宁军节度使、万寿观使、提举秘书少、

信安郡王孟忠厚卒。孟忠厚是哲宗孟皇后的兄长，身为皇家“期亲尊属”9，地位尊崇。在

他死后，高宗特封其妾赵氏为恭人、符氏为安人10。通过对这些臣僚的优待，既彰显了他

                                                 
1 《长编》卷四六，咸平三年正月，第 986 页。 
2 《长编》卷一二九，康定元年十一月乙亥，第 3057 页。 
3 《长编》卷一七三，皇祐四年九月己未，第 4173 页。 
4  [宋]曾巩：《隆平集》卷一八《武臣·王中正》，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 年，第 697 页。 
5 《长编》卷八八，大中祥符九年冬十月，第 2021 页。 
6 《宋史》卷二八一《吕端传》，第 9516 页。 
7 《长编》卷四七，咸平三年夏四月，第 1009 页。 
8 《宋会要》仪制一○之三四。 
9  [宋]王珪：《华阳集》卷三三《濮安懿王典礼议》，丛书集成初编本，第 430 页。 
10 《系年要录》卷一七六，绍兴二十七年夏四月辛亥，第 29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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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崇高的位望，也借以向世人表明朝廷优礼大臣之意。 

六、后宫封赠名目 

与外朝大臣相比，后宫嫔妃同皇帝的关系显然要更加亲密，她们与皇帝终日生活在一

起，也有更多的机会获得各种恩赏，封赠先世当然是其中一项。 

后宫之中，皇后的身份最为尊贵，“敌体至尊，母仪四海，六宫之内，无与等夷”，地

位崇高如同“女君”
1
。相应地，皇后享有的各项待遇也远远超过其他嫔妃。就封赠先世而

而言，皇后有更多的机会。受册之日，皇后的先人往往会得到封赠。如建炎三年（1129）

七月，诏宣和皇后父进封普安郡王，“以后受册推恩也”2。绍兴十三年（1143），吴贵妃被

册立为皇后，得以封赠三代3。甚至在后妃被追册为皇后时，其先人都会受到封赠。明道二

二年（1033）十一月，美人张氏被追册为皇后，其父供备库使张守瑛也随之被赠为邓州观

察使4。皇后归家省亲之时，封赠其先人更是顺理成章。绍兴十四年（1144），韦太后归谒

家庙，故兄韦宗闵被赠为崇庆军节度使
5
。度宗咸淳五年（1269），全皇后归宁，得以封赠

三代，亲属并行推恩6。 

对于其他妃嫔来说，进封之时往往能够得以封赠先世。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由

于刘才人、吴才人得到进封，刘才人祖母太安人耿氏进封为咸宁郡夫人，吴才人母裴氏为

齐安郡夫人7。 

后宫妃嫔终日侍奉于皇帝身侧，在常规性的封赠之外，得到特恩的机会非常多。这就

使得她们的封赠往往无规律可寻，具有更大的随意性和偶然性，归根结底，“上雅意所属”

8是她们获得封赠恩赏的最根本原因。 

 

 

 

 

                                                 
1  [宋]司马光著，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二五《后妃封赠札子》，成都，巴蜀书社，2009 年，第三册，
第 223 页。 
2 《系年要录》卷二五，建炎三年秋七月辛巳，第 506 页。 
3 《系年要录》卷一四九，绍兴十三年五月癸未，第 2396 页。 
4 《长编》卷一一三，明道二年十一月乙丑，第 2643 页。 
5 《系年要录》卷一五二，绍兴十四年冬十月辛卯，第 2452 页。 
6 《宋史》卷四六《度宗》，第 902 页。并见《武林旧事》卷八《皇后归谒家庙》，第 133、134 页。 
7 《系年要录》卷一六三，绍兴二十二年十二月癸亥，第 2674 页。 
8 《长编》卷一一三，明道二年十一月乙丑，第 2643 页。 



46 

第三章 封赠决策体制 

臣下的封赠请求要经历哪些层级，通过哪些管理机构，满足什么样的条件与限制，最

终汇总于中央？对于这些自下而上的大量陈请要求，国家要借助什么样的程序与准则来进

行处理？这两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共同构成了臣下的封赠要求从提出申请到形成决

议的完整链条。对这一链条进行拆解，层级解析其程序，达到对该政治过程整体把握与细

微辨析的结合，关注该过程中当事双方的具体行为以及由此引发的相关环节的动态变化，

这是本部分希望解决的问题。 

一、陈乞封赠的渠道 

臣下要得到朝廷的封赠，必须首先提出请求，来自全国各地有关封赠的信息最终汇集

于政治中枢，这本质上是一个信息汇总的过程，其经由的途径则多种多样。皇帝根据日常

对臣子家庭情况的熟悉程度，了解到其家庭成员的封赠情况，这是一种途径。真宗年间，

陈省华为左谏议大夫，其子陈尧叟为同知枢密院事，陈尧佐直史馆，陈尧咨知制诰。按照

当时的制度，陈尧叟位登枢近，可以封母为郡夫人，但由于其父陈省华同列朝官，根据“妇

爵从夫”的原则，其母遂只封为县君。陈省华父子四人同朝为官，且均地位清要，这在整

个两宋的历史上都不多见，加之陈尧叟又曾就母亲的叙封有所论列，因此真宗对陈家的情

况非常了解。陈省华去世一年后，真宗便主动提出对陈尧叟的母亲进行叙封1。在这一事例

中，陈尧叟并未就母亲的叙封提出陈请，而是皇帝出于此前对其家情况的了解，主动加以

封叙。这种最高统治者在日常自上而下对臣下家庭情况的了解，是有关封赠的信息来源途

径之一。 

臣僚奏事，即臣下通过进对、章奏等各种形式将自己掌握的情况向中央反映，这是封

赠信息上传的另一种渠道。其中，中书门下或枢密院等机构分班或合班奏事是一种情况。

建炎元年（1127），种广在守御陕州时战死，张浚赠其一官。数年之后，枢密院获悉种广的

事迹及赠官情况后，重新审查这一案件，认为赠官过薄，于是向朝廷进行了通报，最终促

成了对种广的再次封赠，由武经郎特赠为武翼大夫2。绍兴五年（1135）十月，中书门下官

                                                 
1 《长编》卷六三，景德三年五月，第 1400 页。 
2 《系年要录》卷一○六，绍兴六年冬十月丁未，第 17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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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向皇帝上言，武功大夫、忠州团练使、新知邵州杨珪的母亲郭氏敦促其子从伪齐政权回

到宋朝，而自己却滞留并死于“伪地”，应加以褒奖。通过中书门下的汇报，郭氏的情况

得以上达圣听，最终获赠感义郡夫人1。这些机构将自己了解到的各级官员情况向上反映是

封赠信息传达的重要途径。 

宰执、侍从之类的近臣可以借助经常与皇帝见面的便利，向皇帝提出自己的封赠请求。

景德年间，曾侍讲东宫的邢昺已经七十余岁，在便殿奏对的过程中，真宗与他相谈甚久，

感叹旧时僚属多已沦没，只有邢昺尚在，因此特加褒赐。邢昺也倚恃旧恩，“多所干请”，

为亡妻求追封2。天禧五年（1021），参知政事王曾在一次面圣时，“自言”自幼丧亲，由季

父母抚养，请求真宗在季父母改葬之时予以追赠3。这些都是臣僚借与皇帝见面之便而申诉

封赠请求的例子。 

除宰执、侍从等近臣的奏对外，其他官员也可通过召对、转对等机会向皇帝进奏，将

自己或其他官员的封赠请求向皇帝反映，外任官员还可在陛辞或述职时得到当面上奏的机

会。熙宁七年（1074）十二月，荣州团练使越思忠借赴任前入辞的机会，向神宗提出封赠

亡妻的请求4。绍兴五年（1135），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晏敦复也在进对时上言，请求

以明堂封妻恩例回授封赠曾祖母张氏5。 

除当面进对外，臣僚还可以通过章奏将自己或他人的封赠请求传达给中央。景德三年

（1006）正月，时任五溪都防御使的向通汉便上表，请求追赠父母6。大中祥符年间东封之

后，时为太常博士的刁湛上章奏道，“妻以箕箒之旧，尚蒙封邑之荣，母以劬劳之恩，不

及漏泉之泽。教化之本，轻重未安”7，请求封赠亡母。仁宗年间，范仲淹也曾上书，请求

将磨勘恩例回授封赠父母。 

臣僚以奏章的形式向皇帝申诉自己的特殊要求，其文体可以比较自由，不必拘泥于固

定格式，范仲淹文集中保存了他请求追赠父母的章奏，兹引于下： 

求追赠考妣状 

右，臣窃露微衷，仰干睿听，霆威匪远，渊惧斯深。伏覩编敕节文：一、应京朝官在

任未满，不因公事，朝廷非时移替，在任不曾磨勘转官者，后来同计及三周年，不以到阙

                                                 
1 《系年要录》卷九四，绍兴五年冬十月乙丑，第 1559 页。 
2 《长编》卷六三，景德三年秋七月，第 1414 页。 
3 《长编》卷九七，天禧五年秋七月，第 3250 页。 
4 《长编》卷二五八，熙宁七年十二月，第 6295 页。 
5 《系年要录》卷八四，绍兴五年春正月辛亥，第 1376 页。 
6 《长编》卷六二，景德三年春正月，第 1385 页。 
7  [宋]佚名：《京口耆旧传》卷一《刁衎子湛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451 册，第 1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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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并与磨勘者。伏念臣自蒙恩改授京官，到今七年，除持服月日外，亦以四年余两个

月，不敢侥求磨勘。今为迁奉在近，未曾封赠父母。窃念臣襁褓之中，已丁何怙，鞠养在

母，慈爱过人。恤臣幼孤，悯臣多病，夜扣星象，食断荤茹，逾二十载，至于其终。又臣

游学之初，违离者久，率常殒泣，几至丧明。而臣仕未及荣，亲已不待，既育之仁则重，

罔极之报曾无，夙夜永怀，死生何及！今又俯临葬礼，尚阙褒封。祭奠之间，志述之际，

乏兹恩数，逼于哀诚。身厕登瀛之华，亲无漏泉之泽，矧遇孝理，若为子心！今欲将磨勘

改转官恩泽，乞先移赠考妣，所冀迁厝之日，得及追荣。况臣尚在壮年，序进未晚。伏望

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深轸至仁，俯从危素，特降曲成之造，更覃广爱之风。则人子至荣，

获显亲于不次；君父大赐，必捐躯而是图。臣无任。
1 

上述几种途径无疑都是封赠信息汇总的渠道，但对大多数臣僚来说，要使自己的封赠

请求为中央所知悉，必须遵照一定的行政规范，向所在部门投状申请，经过一定的行政层

级上传，最终到达政治中枢，这是封赠陈请信息上传的常规行政途径。在这种情况下，陈

乞封赠状书要在各级行政单位间传递，为便于审理，要采用统一的格式加以规范，不能自

由发挥。《庆元条法事类》保存了一份陈乞封赠状书的书写格式，兹引于下： 

 

文武升朝官遇恩乞封赠状 

具官姓   名兄弟同状，则为长人具官名，下加“等”字。下准此。 

伏睹某年月日某敕书云云，某年月日授某官兄弟同状，即各具授官年月日。合该敕恩者：

父某，见任某官致仕，有无出身，无官，则云不仕；亡，则云故任某官，无官则云故不仕。曾封赠

官者，仍云封或赠某官。止封母者，亦称父存亡。母某氏，有封号者，称封号，亡，则加“亡”字。更

封赠前母或继母者，各依亲母例，唯加“前”或“继”字。二人以上则依次。其封亡嫡母及无嫡、继母，

封所生母者，亦各加“嫡”或“所生”字。余依上例。即兄弟同状，各有所生母或祇一员有所生母者，各

加子名。若已封赠父及嫡、继母，欲各状陈乞者，亦听。妻某氏，有封号者，称封号，亡，则加“亡”

字。二人以上，则依次。兄弟同状者，各加夫名。 

右某，别无兄弟同列升朝，有兄弟俱合封赠，则云某等兄弟几人，同状封赠。其封赠所生母者，

则云祖父母已亡。若不与父母同状者，则云亡父母并已经封赠。祇封赠妻，则云父母已经封赠。所有录

白父或母、妻合用告敕，如父母官告随葬及遭水火、贼盗之类去失者，并声说事因，并召到保官姓名

二员。并某加恩或见任告敕并皆诣实。如合封赠父奉直大夫至中奉大夫者，仍亦具父及已出身。文

                                                 
1  范仲淹：《范仲淹全集》卷一九《求追赠考妣状》，第 430、4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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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官乞互换封赠者，具所历官资。若父赠得文解而乞文资，则云曾得文解。妻某氏，委是礼婚正室，

今召到保官姓名一员，已曾叙封，则云妻某氏已曾叙封，更不召保官。谨具申尚书吏部，伏乞准

赦施行。谨状。 

年月   日具官姓名。兄弟同状，则先幼后长，最长人称姓名，余加“弟”字，不用姓。止应封

赠父者，母、妻略说不封赠因依。止应封赠母或妻，亦仿此。1 

如状书名称所示，这一模式只适用于文武升朝官陈乞封赠时使用，其内容可以分为以

下几个部分：首先，列举陈乞封赠的依据，也就是朝廷下达的相关赦令内容，如太祖建隆

元年（960）正月十五日赦书规定“文武升朝官、内诸司使副、禁军都指挥使以上及诸道

行军司马、节度使副、藩方马步军都指挥使父母、妻未有官及未曾叙封者并与恩泽，亡父

母未封赠者并与封赠。”2臣僚在援引这一赦书陈乞封赠时就要引用上述内容，以供有司参

考。其次，状书中要列举自己的官职，如果兄弟同朝为官，同状申请，则要列举各自官职

及授官年月，以便有关部门判明身份，审核是否符合规定、应注拟何种官封等问题。第三，

说明陈乞封赠对象的详细情况，如生卒、与自己的关系、在家庭中的名位、曾否任官或受

封赠以及相应的官职及封号等内容，主管部门参考这些情况来最终确定本次授予官封的等

级。第四，要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要求符合相关制度条文的规定，参考材料真实无误。

最后是落款部分，如有需要补充的内容，在此简要说明。 

二、陈乞封赠状书的传递途径 

两宋时期，京城官员、地方官员、军职将校陈乞封赠有着不同的投状途径。如果官员

在京城为官，其陈乞状书直接投递至尚书省。真宗大中祥符年间，诏升朝官遇赦乞封赠者，

“在外者申奏，在京于都省投状”3。 

军职将校的陈乞封赠状书在宋初要由人统一收缴，上交殿前马步军司，进而递交中书

门下。“诸屯泊木（本）职将校每遇覃恩，并差人赍所授告身、本职文字于殿前马步军司

缴连，于中书呈验”。后来由于考虑到道路遥远，恐有所遗失，至道元年（995）太宗诏“在

京诸军加恩依例呈验外，诸州止委知州已下取所授官告、宣头、补职文字录自（目）印缝

连书，入递闻奏。”4除在京诸军依旧例投状外，地方诸军陈乞材料由知州以下官员收取，

                                                 
1 《庆元条法事类》卷一二《职制门九·封赠·式·封赠式》，第 254、255 页。 
2 《宋会要》仪制一○之六。 
3 《宋会要》职官一一之六三。 
4 《宋会要》职官一一之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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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由递铺转送中央。南宋以后，地方军职将校的陈乞封赠材料要缴申尚书吏部，“诸将校

应加恩及封赠者，所属具名籍录初授文书、所授月日，差官勘验，敕到百日内申尚书吏部。”

1 

地方官员的陈乞封赠状书则要依托一定的行政层级层层上报。严格说来，宋朝在地方

上实行州、县两级建制。州级的行政区划包括府、州、军及领县的监，县级行政区划则有

县、军使及隶属于州的监。在州级建制之上，朝廷又设置路一级的多元派出机构，对下级

行政区划进行管辖和监督。随着职权、机制的逐步转变，这些派出机构出现了向行政机构

转化的趋势。政治上，府州和路都直接隶属于中央，州级长官可以直接向朝廷奏事。2宋代

地方行政建制上的这些特点，直接影响到封赠信息上传的诸环节。 

在陈乞封赠状书自下而上传递的链条中，州一级的行政单位处于开端部分，是第一个

层级。臣僚的陈乞状书首先要投递到所在州，“诸京官、选人、使臣、校尉、医官遇恩而

祖父母、父母应官封者，录白出身文字，经所在州陈乞”3。与州平级的府、军等行政单位

承担着相同的责任。绍兴十年（1140），程俊便是在兴元府投状，陈乞保明封叙其母4。乾

道元年（1165）正月，诏“诸州、军申奏到文武官陈乞奏荐、封赠、加恩及致仕、遗表恩

泽录白真本，一切圆备，止是漏‘保明’字，与作小节放行，案后行下取会。”5类似的诸

多事例证明，府、州、军一级行政系统是地方官员投递陈乞封赠状书的所在。 

如果系遇到赦恩陈乞封赠，官员要在规定的时限内递交材料。真宗年间，这种期限为

两周年，“升朝官遇赦乞封赠者，今后立限二周年，限外不来，即便止绝。”6南宋以后改为

一年，“其经恩一年者，不在陈乞”7。 

根据宋代的行政管理体制，州级行政系统直接隶属于中央，因此地方官员的陈乞封赠

状书于所在州投递后，由州递送到尚书吏部，“诸应封赠者，于所在州投状，本州缴申尚

书吏部”8，到达政治中枢，完成上传的过程。 

宋初，路级行政系统仅仅作为朝廷的派出机构而存在，对下级单位进行监督。自仁宗

时起，路开始由地方监察区向行政区的转变，逐渐承担起一定的行政权力9。在封赠信息的

                                                 
1 《庆元条法事类》卷一二《职制门九·封赠·令·军防令》，第 254 页。 
2  参见朱瑞熙《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第五章《地方行政体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282-360 页。 
3 《庆元条法事类》卷一二《职制门九·封赠·令·封赠令》，第 253 页。 
4 《宋会要》仪制一○之三三。 
5 《宋会要》职官九之一一。 
6 《宋会要》职官一一之六三。 
7 《庆元条法事类》卷一二《职官门九·封赠·令·封赠令》，第 252 页。 
8 《庆元条法事类》卷一二《职制门九·封赠·令·封赠令》，第 252 页。 
9  朱瑞熙：《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第 320、3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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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过程中，路级单位也并不是完全不起作用。乾道六年（1170）郊祀之后，“转运司移牒

太平州，云准吏部牒，取会本路曾任执政官合封赠二代者”1。吏部的命令首先下达到路级

机构转运司，再由转运司传递到辖下各州，从而形成封赠诏令由中央（吏部）——路（转

运司）——州的下达途径。 

事实上，虽然地方臣僚的陈乞封赠状书由州便直接上传至中央，但中央似乎一直在以

路为单位划分来自地方的封赠请求，这一点在南宋时期体现的更为明显。绍兴元年（1131），

吏部言：“今来诸路陈乞，并无知、通审验一节，若并退回，恐致积滞。”2以路为单位来归

总各地上报的陈乞状书。 

由于州级行政系统与路各自直接隶属于中央，各路直接向中央呈报属官封赠要求的事

例也屡见不鲜。熙宁八年（1075）八月，环庆路经略司上奏，属下藩官供备库副使梅重信

及内殿承制、閤门祗候蒙布等，陈乞封赠父母妻3。元丰二年（1079）九月，洮东安抚司也

上奏，皇城使、荣州团练使、岷洮州藩部都巡检使包顺请求据南郊赦书封赠父母4。 

在特殊时期的特殊区域，路级机构往往被赋予统领一路兵、民之政的权力，路级长官

成为一路最高军事、行政首脑，对辖下的各类事务拥有更大的处置权。绍兴初，宋金战事

未平，出于对川、陕地区重要战略意义的考虑，高宗命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得“便

宜黜陟”，对辖区内的兵、民之政可以先斩后奏5。张浚在任期内，对属官的封赠行使了最

终决定权，先后对死难的刘惟辅、种广等人进行封赠，甚至“以孺人封号封参议官之妾”。

时任侍御史的常同上书弹劾他擅自“出给封赠、磨勘绫纸”，“五年于外，误国非一”6。 

常同将张浚擅授封赠的行为归结为“不臣之迹”7，多少有欲加之罪之嫌，张浚对属官

的封赠源于朝廷赋予的“便宜行事”特权，并未超出自己的权限。张浚之后，川陕地区路

级机构仍然对属官的封赠保有很大权力。绍兴十年（1140），诏“川陕官员陈乞覃恩、转官

磨勘、奏荐封赠、循资致仕、遗表恩泽依得著令者，令宣抚司施行”8。封赠已被纳入川陕

路级机构的常规职权范围之内。直到宋金战事稳定后，川陕宣抚司的这项权力才被收回。

绍兴十四年（1144），四川宣抚副使郑刚中建议，“今边事宁息，除军政不可待报者，且从

便宜指挥外，其有格法事，并收还省部”，收还的内容包括“文武臣僚磨勘、封赠、酬赏、

                                                 
1 《容斋随笔·三笔》卷一○《司封赠典之失》，第 549、550 页。 
2 《宋会要》职官九之一○。 
3 《长编》卷二六七，熙宁八年八月，第 6547 页。 
4 《长编》卷三○○，元丰二年九月，第 7303 页。 
5 《宋史》卷三六一《张浚传》，第 11300 页。 
6 《系年要录》卷七三，绍兴四年二月丙午，第 1218 页。 
7 《系年要录》卷七三，绍兴四年二月丙午，第 1218 页。 
8 《系年要录》卷一三八，绍兴十年冬十月辛卯，第 22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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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复、章服、奏荐及诸州应奏谳狱案”1等。 

川陕宣抚司的事例表明，在特殊情况下，路级机构会得到统辖一路兵、民之政的大权，

此时它不但是封赠信息上传链条中的一环，甚至拥有最终决定权。但在一般情况下，路级

机构只能将自己掌握的情况转达给政治中枢，听取中央的裁决，无权自行做出决定。在与

张浚川陕任期相前后的一段时期内，其它地区的路级机构便扮演着这样的角色。绍兴二年

（1132），经江东安抚大使叶梦得奏荐，故奉议郎、赠直秘阁杨邦乂被加赠朝奉大夫2。绍

兴七年（1137），江西安抚制置大使李纲奏荐辖下官员步汝霖等，分别得以封赠3。在这两

则事例中，路级机构都仅仅是封赠信息传递链条中的一环，而非终端。 

三、决策机制 

北宋前期，在宫中设中书门下，为宰相办公的机构，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之职，

实际上剥夺了三省议政、决策的权力。此时的官制以纷繁芜杂见称，“三省、六曹、二十

四司，类以他官主判，虽有正官，非别敕不治本司事，事之所寄，十亡二三”，文武百官

“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4。 

官制的混乱连带影响到封赠的管理，政出多门的现象非常突出。一方面，尚书省职能

虽在很大程度上遭到削弱，近乎闲所，但在京文武臣僚的封赠名义上仍由它掌管。《宋会

要》载，尚书都省“总领省事”，具体职责就包括“在京文武官封赠”5。真宗大中祥符年

间，曾下诏升朝官遇赦乞封赠者，“在外者申奏，在京于都省投状”6，证明尚书都省在确

定在京文武官员封赠方面确有一定权限。就职责划分而言，尚书省内主管封赠事宜的机构

应为吏部司封，六部、二十四司虽大多不治本司事，“职司久废，载籍散亡”，但司封“掌

封爵，赠官，宗室诸亲、命妇奏荐、承袭之事”7，仍是封赠的主管机构。 

根据当时的一份诏书，“东宫三师、三少、左右仆射、嗣王、郡王、国公、三京牧、

御史大夫、六尚书、两省侍郎、太常卿、留守、节度使、诸卫上将军、统军大都护、郡公、

县公、大都督，母封郡太夫人，妻封郡夫人，并司封施行”；在这些官员之上的“尚书令、

三师、三公、中书令、侍中、平章事、王，母封国太夫人，妻封国夫人，并委中书门下施

                                                 
1 《系年要录》卷一五二，绍兴十四年冬十月乙巳，第 2454 页。 
2 《系年要录》卷五一，绍兴二年春正月丙申，第 893 页。 
3 《系年要录》卷一一三，绍兴七年八月乙巳，第 1831 页。 
4 《宋史》卷一六一《职官一》，第 3768 页。 
5 《宋会要》职官四之一。 
6 《宋会要》职官一一之六三。 
7  孙逢吉：《职官分纪》卷九《司封郎中》，第 2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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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1，在中书门下与尚书省之间划定了各自的管理范围。但在实际上，司封乃至吏部的职

能非常有限，“凡封爵之制，一出于中书，本司但掌定谥，先期戒本部赴集而已”2，更大

的权限掌握在中书门下手中。景德三年（1006），真宗诏官告院“今后应该封赠投状者须

先取下有脱字，毋取已经叙封郡县名，具录申堂。”3官告院是尚书省吏部的直属机构，“堂”

则是指中书门下政事堂，从这段史料来看，尚书吏部接收臣下投状后，要进一步向中书门

下政事堂进行汇报，作为宰相办公的场所，政事堂在封赠的决策方面拥有更大的权限，而

尚书吏部仅仅负责一些记录、整理的文案工作。 

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对掌文武大政，号为“二府”4，其下设孔目房、吏房、户房、兵礼

房、刑房等五房，行使行政大权。其中，吏房掌“后妃、诸王、公主封册，驸马除拜，京

官、幕职州县官注拟、加恩，诸司使、副之下、内侍加恩，百僚赠官、追封、叙封，河渠、

堤堰、桥梁修造工役，祠祀、祷祈之事。”5是中书门下省内具体负责掌管封赠事宜的机构。 

由上述资料可以看到，北宋前期尚书省和中书门下在名义上都有掌管封赠的职能，但

尚书省的职权非常有限，基本上只是负责一些文案整理与文书传递的工作，即使能够就一

些官员的封赠提出建议，最终的决策也要由中书门下作出。 

元丰改制恢复了原属三省六部的职能，“而省、台、寺、监之官，各还所职矣”6。封

赠的决策机制也得到了梳理，改变了此前政出多门的局面，吏部成了封赠的初级决策机构。

吏部之内具体掌管封赠的是司封部，主管“封爵赠官之事”7，下设郎中、员外郎，“掌官

封、叙赠、承袭之事。凡三师、三公以下至升朝官褒赠祖考、母妻，亲王、郡王、内外命

妇以下保任宗属、封爵诸亲，皆因其位叙而为之等。”8 

吏部掌典选之职，官员依文武的不同及品阶的高下分属四选：尚书左选、尚书右选、

侍郎左选、侍郎右选。司封就臣僚的封赠拿出初步意见后，要将处理结果分送所属各选，

由各选审核是否符合规定，“凡应注拟、升移、叙复、荫补、封赠、酬赏，随所分隶校勘

合格”9。四选审核后，即进呈尚书都省。 

元丰年间规定，文臣太中大夫、武臣观察使以上官员的封赠结果要由尚书省吏部草拟

                                                 
1 《宋会要》仪制一○之七 
2 《文献通考》卷五二《职官六》，考四七七。 
3 《宋会要》职官一一之六三。 
4 《宋史》卷一六二《职官二》，第 3798 页。 
5 《宋会要》职官三之二三。 
6 《宋史》卷一六一《职官一》，第 3769 页。 
7 《文献通考》卷五二《职官六》，考四七六。 
8 《宋史》卷一六三《职官三》，第 3866、3837 页。 
9 《宋史》卷一五八《选举四》，第 36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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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由中书省取旨。“应封赠文臣自太中大夫，武臣观察使以上，吏部拟奏，降会中书

省取旨”。其他官员的封赠则直接送往门下省，“余官奏钞上门下省”1，由门下省“覆奏”。 

中书得旨后，要将结果再转送门下省，由门下省“覆奏”。门下省有“覆奏文武官母

妻叙封”2的职责。“覆”字在此意为审查、考察、核查，所谓“覆奏”，就是审查、考察之

后上奏。作为法制史中的一项制度，“覆奏”在中国古代有一套明确而具体的规定3。门下

省对文武官封赠进行“覆奏”，实际上是在行使封驳的职能。所有臣僚封赠的处理结果，

只有在经过门下省“覆奏”，方能行下有司执行。 

南宋以后，中书、门下合为一省4，吏部封赠结果的处理程序也随之简化。吏部处理过

的封赠材料要经过多次审查，查看其中有无遗漏舛误，如果有不合规定之处，要令有司补

齐材料，方得进呈。淳熙二年（1175），中书门下省便上奏，吏部奏钞文武臣封赠，“若一

人合有取会事，即例皆留滞”，提出将封赠初步决策以四选为单位，每选每日分两道统一

进呈，每钞不得超过五人5。 

即使通过前面的层层审核得以行下的处理结果，如果草制官员认为其不合法制，仍然

可以缴还词头，要求追改前命。“敕命之未下，则有给、舍封驳”6。庆历元年（1041），仁

宗诏封宦官刘从德之妻为遂国夫人，富弼认为此举不合规定，于是封还词头，这是宋代中

书舍人缴还封赠词头的开始7。此后，中书舍人的封驳权逐步为人们所认可，法令明确规定

中书舍人“掌行命令为制词，分治六房，随房当制，事有失当及除授非其人，则论奏封还

词头。”8 

南宋以后，中书舍人的封驳权得以保留。光宗时期，中书门下省送下词黄，成忠郎、

閤门承受赵铨以转官恩回授封赠父母，令权中书舍人陈傅良撰词给告。陈傅良提出，自孝

宗淳熙六年（1179）后，“别无命官带吏职放行封赠体例”，中书门下省的处理不当，赵铨

回授封赠的决定应予“特赐追寝”，拒绝草制9。 

中书省（中书门下）的决议遭到词臣封驳后，必须列举合理的依据来支持自己的论断，

当双方不能达成一致时，皇帝就会令相关机构进行仲裁，依据情、法作出综合的考量，形

                                                 
1 《长编》卷三三一，元丰五年十二月，第 7990 页。 
2 《宋会要》职官二之一。 
3  仇加勉、王平原：《“复奏”、“覆奏”考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7 年第 4 期。 
4 《宋会要》职官三之三○。 
5 《宋会要》职官九之一二。 
6 《宋会要》职官一之五○。 
7 《长编》卷一三三，庆历元年九月戊午，第 3174 页。并见《文献通考》卷五一《职官五》，考四六五。 
8 《宋史》卷一六一《职官一》，第 3785 页。 
9  [宋]陈傅良：《止斋先生文集》卷二二《缴奏閤门承受赵铨乞将转官回授封赠状》，四部丛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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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最终结果。嘉祐七年（1062），中书门下送下婕妤周氏封赠三代词头。根据宋代后宫封

赠条法，婕妤只应封赠二代1，知制诰张环认为中书门下的处理不合规定，拒绝草制，希望

“下有司检详典故”。中书门下列举了崇国夫人许氏、美人张氏两个案例作为依据，知制

诰祖无择反驳“许美人、张美人出一时之恩，未为得礼”，认为援例不当。双方争执不下，

于是仁宗命“更下学士院详定”，学士院最终裁定封赠婕妤周氏二代2。 

在整个封赠决策过程中，皇帝拥有最终裁决权，无论是否符合制度规定，皇帝的裁决

都能够决定臣僚封赠的最终结果。景德元年（1004），王继英为枢密使，根据规定，祖母、

母应追封为郡太夫人。但由于王继英系潜邸旧臣，“小心谨靖，以勤敏称”，深得真宗倚重，

因此“特诏悉加国封”3。神宗年间，殿前都指挥使、建武节度使贾逵请求封赠三代，由于

当时没有发布赦恩，神宗于是以“当令有司检会”来搪塞。贾逵死后，其家人再次提出申

请，神宗于是批示，“逵武人，能念亲不忘，虽不该郊礼，可特许之。”4在这两个例子中，

处理结果都不符合常规，能够得以通过，正是源于皇帝的最终裁决权。 

臣僚的封赠官告由官告院书写制作，完成后转交进奏院，通过递铺送往地方。“敕关

出给官告，付进奏院入递发往逐州”5。真宗时规定，进奏院接到官告院发给告敕，要在白

天送到递铺，并将具体数目、时间回覆官告院6。官告到日，如果该名官员正处于丁忧停任，

或由于各种事故罢任或接受调查，其官告不得给付，需将具体事由上奏，等候命令。仁宗

天圣年间后，规定除官员因犯罪而被判处徒以上罪其加恩官告不得给付外，如果官员系丁

忧或正常去官则发给官告，已去世的官员官告给付其家7。 

四、担保与审查机制 

臣僚递交陈乞封赠状书时，要提供担保证明自己在状书中陈述的情况属实，符合相关

令文的规定。国家机构也要对臣僚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确认其真实性与合法性。 

（一）担保 

臣下陈乞封赠时需要提供为数众多的证明材料，大致有如下几种。一，官员自己的官

                                                 
1  [明]陶宗仪：《说郛》卷五一下《趋朝事类·内命妇封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878 册，第 717 页。 
2 《长编》卷一九七，嘉祐七年冬十月壬午，第 4781 页。 
3 《长编》卷五七，景德元年八月，第 1252 页。 
4 《长编》卷二九五，元丰元年十二月丁卯，第 7190 页。 
5 《宋会要》职官一一之六三。 
6 《宋会要》职官一一之六三。 
7 《宋会要》职官一一之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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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诸遇恩乞封赠者，录白赦宥前见任告敕。学士以上不录。赦后转官者，别录赦后告敕。”

1如果申请人系军职，则要附上个人名籍及补授文书2。二，封赠对象的官告。如果申请封

赠的对象曾被封赠或有官，需要将其官告随状投纳3。上述材料要加盖个人印章，连于陈乞

封赠状书之前，如果没有印章，则于“背缝及状后姓名下书字”4。三，礼婚正室状。如果

申请封赠妻子，需要提供礼婚状，证明确实是明媒正娶的正室妻子。四，保官保状。官员

递交申请时如果材料不足，原则上相关部门不得接受，“若文字不足，未得收接”5。 

在陈乞封赠的过程中，保官必不可少，在下列情况下，需要有保官提供担保：一，陈

请人不能提供附带证明材料，如官告、礼婚状之类；二，首次申请封赠妻子；三，一些非

升朝官申请封赠，如校尉、医官等；四，士人、庶民申请封赠；五，升朝官经恩应封赠，

未及申请而犯罪、丁忧或身亡6。 

由于保官在申请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朝廷对保官的资格作出了一定的限制。就大原则

而言，保官必须为见任流内官，文武本色，不得系分司、致仕、不理先限及进纳流外官，

必须未曾犯赃罪或徒以上私罪。保官年龄必须在七十岁以下，不得为归明傜人，不得与陈

请人有缌麻以上亲或其他利害关系。承务郎以上的官员不能召承直郎以下官员为保7。 

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根据不同的情况，对保官人数、资格又有不同的要求。例如，如

果不能提供父母官告，要由两名保官作保8；首次申请封赠妻子，要由一名升朝官作保9；

校尉、医官要有二名使臣作保10；无官人申请封赠，得解进士及太学生、国子监学生召选

人二人为保，武学生、一般百姓召使臣二人为保11；升朝官应封赠，未及申请而犯罪、丁

忧或身亡，召保官一人为保12。 

在陈乞封赠时如果违背某些基本的法条，申请人会受到处罚。如臣僚遇恩应封赠而遗

漏其母者，徒二年；陈乞封赠非正室妻子者，徒二年，未授者减二等。在这种情况下，由

于保官系“结罪保奏”，也要承担担保不实的连带责任。如陈乞人陈乞封赠非正室妻子，

                                                 
1 《庆元条法事类》卷一二《职制门九·封赠·令·封赠令》，第 251 页。 
2 《庆元条法事类》卷一二《职制门九·封赠·令·军防令》，第 254 页。 
3 《庆元条法事类》卷一二《职制门九·封赠·令·封赠令》，第 251 页。 
4 《庆元条法事类》卷一二《职制门九·封赠·令·封赠令》，第 251 页。 
5 《宋会要》职官一一之六三 。 
6 《庆元条法事类》卷一二《职制门九·封赠·令·封赠令》，第 251-253 页。 
7 《庆元条法事类》卷一二《职制门九·封赠·令·杂令》，第 254 页。 
8 《庆元条法事类》卷一二《职制门九·封赠·式·封赠式》，第 255 页。 
9 《庆元条法事类》卷一二《职制门九·封赠·令·封赠令》，第 253 页。 
10 《庆元条法事类》卷一二《职制门九·封赠·令·封赠令》，第 253 页。 
11 《庆元条法事类》卷一二《职制门九·封赠·令·封赠令》，第 253 页。 
12 《庆元条法事类》卷一二《职制门九·封赠·令·封赠令》，第 2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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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官要接受减犯人一等的刑罚，如果保官事先并不知情，可以再减二等1。 

（二）审查 

政府对臣下封赠材料的审查主要通过各级行政机构来进行。各州府是地方官员投递陈

乞封赠状书的所在，也就顺理承章地成为审查的第一个环节，“诸应封赠者，于所在州投

状，„„仍委所属验实保明”2。“诸京官、选人、使臣、校尉、医官遇恩而祖父母、父母

应官封者，录白出身文字，经所在州陈乞，从本州验实，结罪保奏。”3 

各州在审查过程中也需要下级行政权构的配合。《庆元条法事类》对臣下陈乞封赠状

书的审查这样规定：“诸士庶遇恩应官封者，召使臣二人委保，经所属陈乞，批书保官印

纸，下廂耆邻保次第勘验。本处取丁籍再行审验年甲，无伪冒方听结罪保奏。”4这里所说

的耆、保都是县级以下的基层单位，州级行政单位接收到陈乞状书后，如果想要验证陈乞

人所述情况的真实性，很难绕过各县，直接下到这些单位进行调查。因此，在耆、保层级

对诸士庶基本情况的“勘验”无疑需要县级单位的配合才能完成。 

朝廷之所以要设制通判，就是为了监督知州、知府，防止其势力坐大。宋初曾规定，

州府辖区内的公事，必须由知州、通判共同签书方得行下5。具体到辖内官员封赠材料的审

查，知州、通判也要共同肩负起相应的责任，“应乞封赠叙官，知通并审验经赦日实系升

朝官及违碍事”6。通过知州、通判的相互牵制，共同审验，一方面可以减少州府长官包庇

蒙混的情况发生，另一方面也可以降低发生错漏的概率。 

州府对属内官员的陈乞封赠材料审查后，要“结罪保奏”，如果州府没有完成份内职

责，相关责任人，主要是当行吏人，要受到处罚，包括责杖、降级、罚俸、勒停等。“诸

命官陈乞封赠，州不依条式保明，故为漏落不圆，致行取会者，杖一百，吏人仍勒停。若

不取索保官印纸批书，及已批书不于申状声说，或申状内不填实日者，当行吏人杖八十，

职级减一等，签书官罚俸一月。”7 

申请封赠材料由州府送抵中央后，要由中央机构进一步审查。大中祥符五年（1012）

八月，判官告院刘楷奏：“又据外州乞行封赠文状，多无先封官告录白及妻礼昏正室状并

                                                 
1 《庆元条法事类》卷一二《职制门九·封赠·敕·户婚敕》，第 251 页。 
2 《庆元条法事类》卷一二《职制门九·封赠·令·封赠令》，第 252 页。 
3 《庆元条法事类》卷一二《职制门九·封赠·令·封赠令》，第 253 页。 
4 《庆元条法事类》卷一二《职制门九·封赠·令·封赠令》，第 253 页。 
5 《宋会要》职官四七之五八。 
6 《宋会要》职官九之一○。 
7 《庆元条法事类》卷一二《职制门九·封赠·敕·职制敕》，第 2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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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妻累封县君（郡），欲望自今委进奏院点检，须齐足方得发付当院。”1此后，地方上交

的陈乞封赠文状首先要经过进奏院的检点，符合条件才得发付相关执行机构。 

元丰改制后，吏部成为封赠的初级决策机构。在对申请材料综合考量的过程中，如果

遇到材料不实、不全的情况，吏部会酌情作出“行下本处取会”或“先次放行”2等决定。

如绍兴元年（1131）六月，吏部言“文武官陈乞封赠，有自京官及小使臣或白身借补升转

充修武、通直郎以上之人，恐录到告敕、付身节去‘借补’二字，便作正官陈乞，欲并从

本部具因依取旨。”3臣僚篡改告敕、付身，冒充正官申请封赠，显然是作弊的行为，吏部

要求“并从本部具因依取旨”，则是在行使自身的审查职能。 

（三）实际效果 

宋朝政府在制度层面设置的担保与审查机制不可谓不严格，但在实践中的效果却并不

理想。前述大中祥符八年刘楷奏言表明，州府作为审查的第一个环节，并未有效地行使其

职责，致使递交到中央的申请材料大多错漏百出。 

更有甚者，为了获得更大的恩赏，一些人不惜以身犯法，在陈乞材料中作弊以图蒙混

过关。南宋初期，由于战事的影响，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减弱，欺瞒的现象更为普遍。如

前述绍兴元年（1131）六月吏部奏言所反映的那样，有臣僚本身系自京官、小使臣或白身

借补升转至通直郎、修武郎以上官阶，通过对官告、付身私动手脚，截去“借补”二字，

冒充正途出身官员陈乞封赠，给有关部门辨别带来很大难度。 

迫于环境的压力，一些有违法条的严重疏漏也不得不被放行。绍兴元年（1131），吏部

言：“近降指挥，应乞封赠叙官，知、通并审验经赦日实系升朝官及违碍事。缘道路阻滞，

多未尽知。今来诸路陈乞，并无知通审验一节，若并退回，恐致积滞。”4在战乱频仍的环

境下，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被极大的削弱，知州、通判很难对辖区内各地的具体情况一一

核实，审验的职责难以有效地履行。这些没有经过初步审查的陈乞材料上交到中央，使中

央机构处于两难的境地：如果径行办理，必定会有众多与事实不符之人蒙混过关，致使臣

僚所受恩典与自身官职轻重不伦的现象发生，破坏朝廷“视爵秩之高下以为之等”5的初衷；

如果退回重审，则一方面仍然难以确保事事验实，另一方面势必导致大量文书积压，对于

                                                 
1 《宋会要》仪制一○之八。 
2 《宋会要》职官九之一○。 
3 《宋会要》职官九之一○。 
4 《宋会要》职官九之一○。 
5 《宋会要》职官九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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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危难之际笼络人心的政治目的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两相权衡之下，宋高宗只得牺牲

政府的行政规范，下诏“应所在州军申到官员陈乞封赠文字，内无知、通审验一节及小节

不圆，先次放行，却行下取会。”1既已“先次放行”，所谓“行下取会”也仅仅是表明一个

姿态而已。 

局势稍稍稳定后，宋朝政府开始加强审查的力度。绍兴十一年（1141）九月规定，“应

承受枢密行府札付到官员等封赠加恩，缴到合用付身、朱钞等已圆备之人，并与放行。内

未圆者，即行下本处取会。”2如果申请材料中用以证明身份的官告等关键材料不全，必须

返还上报单位取索，待材料齐全后才能办理。与此前“缘道路阻滞，多未尽知”，以致知

通审验不能进行的状况相比，此时战事已经结束，宋朝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有所恢复，因

此有条件要求“行下本处取会”。 

与此同时，如果是一些无关紧要的环节出现问题，并不影响对陈乞材料进行整体衡量，

仍可以先行予以办理，事后再补齐相关手续。如保官忘记说明自己作保的次数及寄居的原

因3，或材料上忘写“保明”4二字等，都被视作“小节”，可以“先次放行”，待案后再“行

下取会”，有不合条法之处再行改正5。 

尽管宋朝政府有对封赠申请加强管理的主观愿望，也在一定程度上付诸了努力，但舞

弊作假的行为并未得到有效控制。淳熙二年（1175），孝宗为高宗举行庆寿礼，随后大肆封

赠，“得解进士父母年七十以上并与初品官，妇人与封号”6。有臣僚指出，尽管“向来台

臣固已论列，而严保任之制”，但这次“不世之恩”却仍然“增加年甲、伪冒寝出”7。当

时的一位文士作了一篇《温阳老人对》，辛辣地讽刺了这种现象。 

温阳之山有老人，行年一百二十矣。淳熙登号之三年，朝廷举行旷世之典，有采樵者

进而问之曰：“今天子朝太上皇德寿宫，奉玉巵上千万岁寿，肆大号，加恩区内，无问于已

仕未仕之父母，第其年之如诏者而授之官。叟何为而弗与？”老人对曰：“吾未及其年。”

樵者曰：“叟年踰期颐，若何而未及？”对曰：“天有二日，人有二年：有富贵之年，有贫

贱之年。富贵之年舒以长，贫贱之年促以短。吾自幼至老，未尝识富贵之事。身不具毛褐，

不知冰绡雾縠之为丽服也；口不厌藜藿，不知熊蹯豹胎之为珍羞也；目不覩靡曼之色，而

                                                 
1 《宋会要》职官九之一○。 
2 《宋会要》职官九之一○。 
3 《宋会要》职官九之一五。 
4 《宋会要》职官九之一一。 
5 《宋会要》职官九之一一。 
6 《宋会要》职官九之一三。 
7  周煇撰，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卷一《庆寿推恩》，第 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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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头齞辱之与居；耳不听丝竹之音，而荛歌牧啸之为乐。今吾虽阅一百二十二年之寒暑，

而不离贫贱，若以二当一，则吾之年始六十有一，与诏不相应，是以为未及，又何敢冒其

官！”曰：“今之世有年未及，益其数，求以应诏者，朝廷亦官之，何也？”对曰：“彼富贵

者也，吾固言之矣，是所谓以一而当二者也。其学宁越之徒欤？吾侪小人，不敢求其比。”

樵者笑而退。1 

笔者借“温阳老人”之口，将年甲分为富贵之年和贫贱之年，富贵之年以一抵二，贫贱之

年以二折一，通过幽默的调侃，辛辣地讽刺了地方权贵“增年诡籍以显荣命”现象的普遍。 

淳熙三年（1176）三月，礼部尚书赵雄上书指出这一问题，“庆寿赦，得解进士父母年

七十以上并与初品官，妇人与封号。窃虑有增加年甲，计嘱州郡保明，例与放行，侥幸为

多，恩赏泛滥。”对于申请人私增年甲的舞弊行为，州府包庇纵容，结果使得国家的审查

机制形同空文。无奈之下，朝廷只得将进士的封赠材料与其试卷家状、贡籍中所载父母年

甲互相比对，以求其实。随后，根据吏部尚书韩元吉的建议，下诏“进士增改父母年甲以

冒封爵者，坐以学规一等之罚，限一月自首改正”2。  

种种疏漏层出不穷，致使相关机构不得不相应地改变一些原有的行政惯例。南宋以后，

吏部奏拟文武臣封赠每钞原本不设人数限制。淳熙二年（1175），中书门下省提出，吏部依

格拟官封赠，至有四五十人一钞的情况，如果其中一人的材料不合规定，则其余案件都不

能及时办理。此后，朝廷就吏部奏拟文武臣封赠每钞人数作出限制，“毋得过五人”3。 

如上所述，宋朝政府针对陈乞封赠所制定的规范不可谓不细密，审查机制也不可不谓

不严格，然而在现实面前，这些规范、机制却面临着徒具空文的危险。作为申请人的臣僚、

士子，为了最大限度的为家庭赢得荣誉，不惜弄虚作假、贿赂舞弊，而各地州府或无能为

力、或包庇纵容，不能有效地承担起审查之职。他们的失职，意味着封赠决策从一开始就

建立在不真实的基础之上，致使其后的各个审查环节难以高效的运行。 

五、封赠法规修缮机制 

北宋中前期，有两次大规模的封赠法规制定活动，一次是真宗咸平四年（1001）的“重

详定百官封赠条制”4，另一次是仁宗嘉祐七年（1062）的“新定后宫封赠父祖制度”1。

                                                 
1  周煇撰，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卷一《庆寿推恩》，第 36 页。 
2 《宋会要》职官九之一四。 
3 《宋会要》职官九之一二。 
4 《长编》卷四八，咸平四年二月，第 10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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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小的枝节性变动，如天圣十年（1032）关于封赠官封止法的的规定2，

嘉祐元年（1056）关于技术官封赠的规定3，等等。这些大大小小的制度调整过程揭示了北

宋中前期关于封赠制度的政策制缮机构及程序。 

咸平四年和嘉祐七年两次大规模的制度调整分别由两个不同的机构主持进行。咸平四

年的“重详定百官封赠条制”由中书门下省的舍人院制定，此前，舍人院“奉诏再议定百

官封赠”4，不久便上“重详定百官封赠条制”，“诏从之”5。而嘉祐七年的“新定后宫封

赠父祖制度”则由学士院制定6。 

北宋中前期，舍人院隶属中书门下，以知制诰和直舍人院莅行公事，起草制词。学士

院为皇帝秘书处，同样是制诰、号令的起草之处，翰林学士常被委以其它职任，不在本院

供职，在院专掌制诰的学士必须带“知制诰”衔7。翰林学士与知制诰并称“两制”，并不

负责外庭具体的行政管理事务，“学士掌内庭书诏、指挥、边事，晓达机谋、天子机事，

密命在焉，不当预外司公事，盖防纤微间或漏省中语。故学士院常在金銮殿侧，号为深严。”

8但他们却分别主持了北宋中前期两次大规模的封赠制度调整，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 

揆诸史料，可以发现北宋中前期的封赠制度调整，不管是大规模的重定还是枝节性的

修补，大多由两制官员主持。天圣十年（1032）五月，有臣僚上奏，由于没有规定封赠官

职的最高限度，文武百官援敕封赠父母，有子孙官卑，父官却累赠至崇品，全不相称，希

望“下两制详定尊行”。仁宗诏学士院集官议定，翰林学士盛度提出对策，上报仁宗批行9。

在这一事例中，不论是臣僚还是仁宗，都指明要两制官议定对策，表明封赠条例由两制官

负责商定在当时已是为人所公认的惯例。嘉祐元年（1056），知制诰王珪言技术官奏荫“参

用士人之条而无定数，杂污仕途，莫斯为甚”，“请自今各以其类推恩”。仁宗于是“下两

制并以技术官封赠详定”，经过讨论后，由翰林学士承旨孙抃提交建议，朝廷依此制定了

技术官封赠条例10。两制官在制定封赠条例方面的合作，是北宋中前期封赠制度调整的一

大特点。 

                                                                                                                                                             
1 《长编》卷一九七，嘉祐七年冬十月壬午，第 4781 页。 
2 《长编》卷一一一，天圣十年五月丙戌，第 2581、2582 页。 
3 《长编》卷一八四，嘉祐元年十一月丙申，第 4455 页。 
4 《宋会要》仪制一○之八。 
5 《长编》卷四八，咸平四年二月，第 1050 页。 
6 《长编》卷一九七，嘉祐七年冬十月壬午，第 4781 页。 
7  参见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学士院”条、“舍人院”条，第 41、42、90 页；并见朱瑞熙《中国政治通史·宋代卷》，

第 510 页。 
8 《文献通考》卷五四《职官八》，考四八九。 
9 《宋会要》仪制一○之八、九。 
10 《长编》卷一八四，嘉祐元年十一月丙申，第 4455、44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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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改制后，吏部司封开始实行本司职事，封赠法规的修改常常由吏部提出动议。元

祐二年（1087）九月，根据吏部提出的建议，规定“凡父及嫡继母在，不得封赠所生母；

虽亡而未有官封者，不得独乞封赠所生母。若父及嫡继母、所生母未有邑封者，亦不得独

乞封赠妻。”1司封作为封赠的初级决策机构，对条法的适用更有发言权。元符元年（1098）

十一月，吏部司封指出，元祐更制后，破坏了运行良好的“元丰法”，建议予以恢复，哲

宗于是诏“封赠并依元丰法”2。徽宗崇宁四年（1105）四月，司封员外郎余彦明上书，指

出除现有不许封赠国郡镇名外，应该添入端国、遂宁郡，得到徽宗许可3。这些事例都表明

此时吏部特别是司封官员对封赠条法的调整具有一定的权限。 

大观元年（1107）七月，宗子博士叶莘等人上书，“伏覩见行条令，大理评事叙位杂压

在国子博士之下，遇大礼并许封赠。今朝廷置立国子博士，与宗子博士叙位杂压，即未有

明文。如宗子合在国子之上，伏望详酌，特许比类，遇大礼封赠。”此后，吏部就此提出

政策上的建议，宗子博士序位班在通直郎之下，又非寺、监官，不该封赠。或许是出于使

更多人均沾恩典的考虑，徽宗诏令宗子博士叙位立班在国子博士之上，遇大礼许封赠4。尽

管在这一事例中徽宗并没有听从吏部的建议，但仍然可以看出，遇到有关政策上的分歧，

吏部负有提出解决方案的职责，这恰恰是北宋中前期两制官所扮演的角色。 

徽宗政和年间重定臣僚母妻封号，吏部全程主持了这次改制。政和二年（1112）十二

月，徽宗向吏部降下手诏，说明了改革的基本原则和思路。以此为基础，吏部“将杂压与

旧条参照措置”，修定一条法令：“应妇人不因夫、子得封赠，谓命官非升朝而母年九十以

上，或庶士妇女年百岁，并特旨若回授者。或因子孙得封赠，而其夫至升朝，或虽非升朝

官应封赠者，并孺人。”又提出数条法令草稿，上交徽宗审查：其一，已封赠至国郡夫人

者对换夫人封号，已封赠郡、县君者，随其夫官爵高下对换新封号；其二，宗室官卑，因

袭封而至国郡、公郡、国王者，止依本身任官封赠；其三，应纳绫纸钱依见行条制；其四，

新封号体系内，如果父祖已亡，因子孙得封赠者，所封母并祖母加“太”字。徽宗审批后，

诏令除内命妇国、郡夫人封号令尚书省进一步讨论外，其余数条依吏部所乞5。在这次改制

的过程中，吏部承皇帝手诏修立条令，提出有关封赠的法令草案，表明其在制定封赠条法

方面的权限。 

                                                 
1 《长编》卷四百五，元祐二年九月，第 9871 页。 
2 《长编》卷五百四，元符元年十一月，第 12002 页。 
3 《宋会要》职官九之四。 
4 《宋会要》职官九之四、五。 
5 《宋会要》职官九之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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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九月，各司编敕机构合并为“详定一司敕令所”，成为编修、

删定历朝敕令格式与条法的机构1。敕令所负责编修“吏部七司法”，对封赠条令的调整也

有一定的发言权。淳熙二年（1175）八月，敕令所重新编修司封令，便对封赠法令提出修

改意见，建议“诸小使臣以上带御器械，依正侍至右武郎格法封赠，官高者从本格”2，显

示出敕令所在删改封赠法规方面的作用。 

除大规模的制度重定外，两宋时期还频繁地对封赠制度进行过一些小范围的枝节性修

补，通过这些事例，可以对调整的模式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大体而言，制度的调整可以

分为两种模式。在第一种模式中，调整往往始于一些特例，臣僚出于各种原因提出特殊的

要求，皇帝先是就这些特例给出处理意见，随后将这些处理原则纳入制度运行的轨道。天

圣九年（1031）十月，太常博士段少连上言，父亲段子昂系进士及第，任陈州士曹参军身

故，历赠太子中允、国子博士，国子博士系无出身人迁转官阶，希望朝廷能够对父亲进士

出身的身份予以考虑，改赠一官。仁宗下诏段子昂改赠有出身人迁转官阶太常博士，并进

而规定“自今文武官赠祖、父，并具析曾与不曾任官，文资仍具出身。”3段子昂的改赠仅

仅是一个个案，但最终个别性上升为一般性，臣僚的一己之私转化为规范的制度条文。 

另一种模式是臣僚就制度的某些漏洞或不周之处提出整改的建议，皇帝令有司讨论，

最后形成条文。如天圣五年（1027）十月，同知礼院王皞指出当前的封赠制度对兄弟同朝

为官的封赠办法未作规定，建议“今后覃恩，如有兄弟俱该封赠者，除中书、枢密院外，

欲望许令列状陈乞，仍如官告内具兄弟职位，特比常例优加封叙。”4仁宗将王皞的奏折移

交太常礼院详加讨论，礼院“乞如所请施行”5，王皞的建议于是成为正式的成文规定。这

种制度调整模式不是从具体的案例出发，而是直接针对条法本身进行讨论，指出其漏洞所

在，达到完善制度规定的目的。 

 

 

 

                                                 
1  徽宗朝、绍兴五年至绍兴末、孝宗乾道六年至淳熙十五年，编修敕令机构均为“详定一司敕令所”，哲宗朝编修法令

机构为“重修敕令所”，高宗建炎四年名为“详定重修敕令所”，光宗绍熙二年置“详定敕令局”，宁宗庆元二年为“编
修敕令所”。参见龚延明《宋朝官制辞典》“详定一司敕令所”条、“重修敕令所”条、“详定重修敕令所”条、“详定敕

令局”条、“编修敕令所”条，第 97、98 页。 
2 《宋会要》职官九之一二。 
3 《宋会要》仪制一○之一五。 
4 《宋会要》仪制一○之八。 
5 《长编》卷一○六，天圣六年二月，第 24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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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封赠告身 

一、主管机构 

朝廷对臣僚进行封赠后，要给付官告，以为凭证。宋初，主管封赠告身的机构为官告

院，“掌文武官将校诰身及封赠”1。官告院内设有吏、兵、司封、司勋四司告身案，由“本

司郎官各主其事”2。官告院工作的重点在于官告的制作与发放，包括告书材料的准备与选

用、官告的书写等基本流程。 

景德三年（1006）二月，真宗下诏：“吏部郎中掌文官诰身，司封郎中掌封爵、皇宗

诸亲、内外命妇诰身，兵部郎中掌武官诰身。赠官同正官。其封爵、命妇赠官，令用吏部、

兵部诰身印。内追封公主，亦合用司封诰身印。今后兵、吏部及叙封、加勋，须各用逐使

印。如违，官吏勘罪，重置之法。”3诏书写明“赠官同正官”，也就是说文官封赠告身由吏

部郎中掌管，武官封赠告身由兵部郎中主管，内外命妇告身、追封公主则由司封掌管。官

告要由各主管官司盖印方能生效，“凡官诰，各以本司诰身印印之，文臣用吏部，武臣用

兵部，王公命妇用（司）封”4。 

元丰官制改革后，官告的管理机构发生了较大变化，“文武诰身属吏部，藩官诰属兵

部”，封赠官告的管理不再与正官一样由吏、兵、司封分掌，改为由司封统一负责，“封赠

及命妇诰属司封”5。但不久之后的元丰七年（1084），“并司封、司勋告身案入吏部预书库

收掌，司封、司勋告身即依旧逐部郎官主管”6。此前由司封主管的封赠告身又重新分归各

部郎官主管。 

徽宗年间，官告院的设置履经变革。崇宁四年（1105）二月，有臣僚上言，“吏部所给

命妇等告造作灭裂，欲乞尚书吏部专置造官告一局，就差尚书都省门內臣，差架阁库官专

一主管。”7该建议得到了徽宗的首肯。同年六月，徽宗下诏：“应书写告并隶尚书省制造

官告局，候了送本案书印。发放、漏泄等条并依旧”
8
。尚书省制造官告局取代官告院，负

                                                 
1 《宋会要》职官一一之六○。 
2 《文献通考》卷六○《职官十四》，考五四九。 
3 《宋会要》职官一一之六三。 
4 《文献通考》卷六○《职官十四》，考五四九。 
5 《文献通考》卷六○《职官十四》，考五四九。 
6 《宋会要》职官一一之六六。 
7 《宋会要》职官一一之六六。 
8 《宋会要》职官一一之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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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官告的制作、发放，官告制成后仍需送各司盖印。次年正月，徽宗诏罢尚书省制造官告

局，令尚书右选主管相关事宜。大观元年（1107）复置。该年十一月，应主管官告局许仿

的建议，制造官告局改为尚书省官告院，隶属于尚书左、右司。政和三年（1113），诏“依

旧置官诰院，仍于吏部置局”，以“吏部制造告身案记”八字为印文。
1
南宋以后，“因仍

不改”2。 

二、封赠告身的制作 

告身作为官员地位高下的一种标识，存在着不同的等级，其制作大有讲究。不同职位

的官员，其告身的材料、制作工艺等都存在差异。宋代官告之制，自太祖乾德四年（966）

首次定制以后，历经咸平、景德两次修饰，至“皇祐始备”。神宗初年，循用皇祐旧格，

元丰改制后，名号虽与以前相异，但品秩则同，并无重大变化，徽宗大观初年才又著为新

格3。 

太宗淳化四年（993）四月，诏官告院设置绫纸库，差三司军将一人为专知官，负责

统筹官告需用的朱胶、绫纸等物4。封赠官告所用绫纸、褾、轴等物，由文思院作坊后苑作

制造5。隆兴二年（1164）闰十一月，主管官告院刘贡言：“契勘本院每日出给告命，又遇

大礼天行出给宰执、亲王、侍从、文武百官加恩封赠及后妃、内命妇封赠三代诸色告命，

其所用绫纸、法物并系文思院预期造纳”6。乾道七年（1171）六月，中书门下省也说：“勘

会已降指挥，文武官告身等并以文思院制敕绫制造”
7
。遇到制敕绫短缺的时候，间或以其

它种类的绫罗代替。建炎三年（1129）六月，诏“封赠官诰如阙绫罗，即以绢充”8。 

在个别制作工序上，文思院也需要其他部门的配合。例如，官告上如需金丝装饰，就

要借助将作监销金。绍兴二十七年（1157）二月，将作监奏，“契勘依近降官告法式，应

内外命妇迁转并赠封告命，并销金。续承指挥，内命妇迁转并封赠，外命妇封赠郡夫人以

上，并依格用网袋外，其余以次并权不给。窃虑告身销金亦合参照，欲望除内命妇迁转并

                                                 
1 《宋会要》职官一一之六六。 
2 《文献通考》卷六○《职官十四》，考五四九。 
3 《宋史》卷一六三《职官三》，第 3842 页。 
4 《宋会要》职官一一之六○。 
5 《宋会要》职官一一之六六。 
6 《宋会要》职官一一之七二。 
7 《宋会要》职官一一之七三。 
8 《宋会要》职官一一之六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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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赠、外命妇封赠郡夫人以上依法式外，其余并权住销金。”1 

由于封赠官告在重要性上毕竟不如正官告命，因此其用料也与正官告命有所不同。太

宗淳化二年（991）三月，诏官告院应降制授官者使五色金花绫纸，宝装犀轴；追赠者使

白背五色无金花绫纸，银钩，晕锦红里褾，大牙轴
2
。真宗咸平三年（1000）十二月，规定

因子孙追赠三代而官至一品者，官告用大绫纸、大牙轴、法锦褾3，而其时品级相等的正官

官告使用的却是五色背金花绫纸或白背五色金花绫纸，犀轴，晕锦褾袋4，二者之间相差三

四个等级。皇祐四年（1052）九月“官告条制”又再次重申封赠官告与正官官告使用不同

的物料5。 

官告的制作过程中，如何防伪是需要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如果制成的官告能够为人

轻易仿制，无疑会在地方社会引起混乱。为了防止伪造官告，宋朝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

首先是制定法令，禁止民间仿冒、买卖、使用官告所用材料。徽宗宣和元年（1119）二月，

中书省、尚书省言：“勘会官告院制告身、法物合用造绫纸，近已措置更定花样名色。虑

名（民）间私辄仿效织造及买贩服用，当立法禁止。今拟条项：‘诸官告院制造告身、法

物应用绫锦，私辄仿效织造及买贩服用者许人告，赏钱三十贯。’从之。”6高宗绍兴六年

（1136），诏伪造绫纸依“诈为制书法”断罪
7
。通过立法禁止、鼓励告发等办法，防止民

间伪造官告绫纸。 

其次，在绫纸或官告上标识记号，以防伪冒。绍兴六年，工部指出官告院所用绫纸花

样不一，易于伪冒，建议由文思院织造“一体花样”，并于绫上织字号，专充官告8，以杜

绝民间仿效制作。绍兴十三年（1143），有臣僚建议，百官迁改的具体情况，只有官告院

最为详知，可以令主管官于官告绫纸背面签书姓名，以达到防伪的目的。时任主管官告院

的陈掞继而上言，于纸背书名，年深月久恐易磨损。经过权衡，高宗下诏，“文武官给告

日并下吏部，于年月日前系檕写主管院官名衔。”9 

封赠告身的制作是一项比较复杂的工序，稍有不慎，就会影响告身的质量。孝宗乾道

三年（1167）二月，主管官告院任绅、罗巩上书指出，在绍兴二十七年（1157）以前，文

                                                 
1 《宋会要》职官一一之七一。 
2 《宋会要》职官一一之六○。 
3 《宋会要》职官一一之六二。 
4 《宋会要》职官一一之六一。 
5 《宋会要》职官一○之六五、六六，参见“附录 4：皇祐封赠官告与正官官告用料对照表”。 
6 《宋会要》职官一一之六七、六八。 
7 《宋会要》职官一一之六九。 
8 《宋会要》职官一一之六九。 
9 《宋会要》职官一一之七○、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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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升朝官以上封赠母妻告命要用七张五色绢纸，其中红、黄各二张，青、赤、绿各一张。

绍兴二十七年以后，改用红、青各二张，赤、绿、黄各一张，致使告命“黑、青一书同，

不见字迹。”二人建议恢复绍兴二十七年之前的制作方法，“庶得书写，易为辨认”1。 

三、封赠告身的经济价值 

宋代以冗官著称，每遇大礼覃恩，“叙封追赠，罔限彝章。乃至太医之微，司历之贱，

率荷蓼萧之泽，亦疏石窌之封”
2
。绍熙二年（1191）南郊大礼，官告院出给文武臣封赠告

命计二万二千七十余道；宋宁宗登极后，又恰逢明堂大礼，两次赦恩合出文武臣封赠告命

计四万四千一百五十余道3。为数众多的封赠告书要耗费大量的原料。根据宋制，即使是最

低等的官告，使用小绫纸，一份也至少要用五张4。淳熙十三年（1186）二月，文思院为制

造大礼庆典告命制敕绫纸，约用制敕绫五、六万道，仍只能满足从官及太中大夫以上官员

所用，其余官员告命不得不以杂花绫代用，才得“不致阙误”5。除绫纸外，官告所用其它

法物包括金、银、象牙、犀角、玳瑁等，都是价格不菲的珍贵材料。这些物料加在一起，

对国家的财政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不得不考虑如何加以控制，乃至寻求资金来源。 

注意节约物料，减少不必要的损耗是一种对策。书写告身的相关人吏必须“书札精熟”，

谨慎用心，尽量避免出错。淳化四年（993），太宗接连两次下诏，如果官告院人吏写告

错误过多，“委是怠慢”，要量情进行责罚，“勒令陪纳”6。景德年间，真宗也曾规定，

“其印坏绫罗纸，仍勒陪填”
7
。通过对写告吏人的严格要求，建立起类似现代岗位责任制

的制度，明确相关人吏的责任，以减少写告过程中的损耗。在用料的保管方面，由于告书

所用绫罗、绢、锦等材料不易保存，因此文思院在织造时应“据每岁合用之数制造，不得

过数积压，致有损坏官物”8。作废的官告也要保管起来，“候及百道即纳作坊”9，进行

回收。 

为了节省成本，有些时候甚至用其它材料代替制敕绫来制作封赠官告。绍兴二年

（1132）三月，高宗下诏四品以上官及职事官在监察御史以上官告并用锦褾外，其余官并

                                                 
1 《宋会要》职官一一之七二。 
2  杨亿：《武夷新集》卷一六《次对奏状》，第 1086 册，第 559 页。 
3 《宋会要》职官九之一五。 
4 《宋史》卷一六三《职官三》，第 3844 页。 
5 《宋会要》职官一一之七四。 
6 《宋会要》职官一一之六○、六一。 
7 《宋会要》职官一一之六三。 
8 《宋会要》职官一一之七三。 
9 《宋会要》职官一一之六○、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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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赠权用缬罗代充1。淳熙十三年（1186）大礼庆典时期，由于封赠、转官等官告数目太多，

不得不以杂花绫纸权代制敕绫。庆典结束后，其余告命依旧用制敕绫制作，而封赠告命仍

用杂花绫纸2。 

除绫纸外，封赠告身的装饰材料也有所改变。绍兴二十七年（1157），颁布“官告法

式”，“应内外命妇迁转赠封告命，并销金”。将作监上奏道，“续承指挥，内命妇迁转

并封赠，外命妇封赠郡夫人以上，并依格用网袋外，其余以次并权不给”，告身销金也应

该参照此条办理，建议“除内命妇迁转并封赠、外命妇封赠郡夫人以上依法式外，其余并

权住销金。”3这一举措无疑会节省大量物料。此后不久，宋朝政府正式下达指令，“禁止

镂金、销金装饰之类”，所有正在制作的销金告身，包括文武臣僚并内命妇迁转封赠、外

命妇封赠郡夫人以上加恩告命等，其轴头应贴镂、销金只用拨花滴粉生色代替
4
。 

以上种种都属于节流措施，要从根本上解决封赠官告的开支问题，还要从开源入手，

这就是绫纸钱的征收。所谓绫纸钱，是指对官告征收的成本费用。王应麟《困学纪闻》载，

“后唐天成元年，吏部侍郎刘岳奏罢告身绫轴钱。本朝复纳绫纸钱。”5表明宋初便已开始

征收绫纸钱。太宗淳化四年（993）四月，诏置绫纸库，“应兵、吏部、司封合纳绫纸钱

并本库收纳”
6
。真宗咸平三年（1000）十二月，规定学士以上母妻封赠、封叙官告绫纸皆

由朝廷赐予，其余官员则需交纳一定的费用7。绫纸钱虽由官告院绫纸库权且收纳，但最终

要统一交往左藏库。太宗淳化年间规定，绫纸库收纳绫纸钱后“旋送左藏库”8。神宗熙宁

四年（1071）十二月，诏“官告院绫纸库合纳绫纸官钱赴左藏库送纳”9。 

在承平日久的北宋时期，绫纸钱的收纳还比较易于管理，降至局势动荡的两宋之交，

绫纸钱的收纳也遇到困难。高宗建炎二年（1128）十月，诏“今岁冬祀，应封赠文武升朝

官并经所属保明，其绫纸钱却于行在左藏库送纳给钞”
10
。不久，高宗君臣便发现这一规

定不切实际，襄阳通判胡孝宁上言，“道路艰难，及陈乞之人类多贫乏，不能达诣行在送

纳”。无奈之下，高宗只得追寝前诏，改为规定“应合纳绫纸钱并依旧法，于所属州军寄

                                                 
1 《宋会要》职官一一之六九。 
2 《宋会要》职官一一之七四。 
3 《宋会要》职官一○之七一。 
4 《宋会要》职官一○之七一。 
5  [宋]王应麟撰，（清）翁元圻等注，栾保群、田松青、吕宗力校点：《困学纪闻》卷一四《考史》，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2008 年，第 1672 页。 
6 《宋会要》职官一○之六○。 
7 《宋会要》职官一○之六二。 
8 《宋会要》职官一○之六○。 
9 《宋会要》职官一○之六七。 
10 《宋会要》职官九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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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运钞，保明申司封”1。即便这样仍有不便之处，有些官员已经交纳绫纸钱，但却遗失了

朱钞凭证，而另一些官员则超出最后期限没有纳钱。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如果下发封赠告

书，则资金是一大损失；如果不发，又有损于朝廷的声望。经过权衡，高宗下诏“应合纳

绫纸钱并令赴行在左藏库送纳”
2
。 

其时宋金战事仍未平息，南宋朝廷仍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辗转各地，居无定所，难

以对地方形成有效的控制。对朝廷来说，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躲避金军的追击而生存下

去，虽有借助封赠来广布恩沛、收买人心的用意，但实际上却很难在逃亡的过程中抽暇制

作、发放封赠官告，所谓“合纳绫纸钱赴行在左藏库送纳”云云，在很大程度上恐怕也是

一句空话。对各地的臣僚来说，面临着抵抗金军、保境守土的压力，即使他们有封赠父祖

的愿望，也很难追随流离于各地的“行在”来送纳绫纸钱。因此，南宋朝廷虽然颁布了各

种诏令，但更多只能是徒具空文，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施是一个未知之数。 

孝宗朝的统治在南宋最为清明，国力也至为强盛。淳熙元年（1174）修吏部七司法，

至绫纸钱条格一项，孝宗鉴于逐年收到绫纸钱数目对国家财政影响不大，于是下诏“自今

文武臣转官、初补、循资、叙复、封赠之类，合纳绫纸纸并与免纳，仍令敕令所将绫纸钱

条格删去”
3
，以使臣僚能够更多地体会到国家的恩惠。 

绍熙五年（1194），因臣僚奏请，重新征收封赠绫纸钱，但侍从以上官员免纳。庆元

三年（1197）十二月，有臣僚上言指出，复纳绫纸钱“伤大体、损隆恩，莫甚于此”。一

方面，国家依靠常规税收便可确保财用充足，不必与天下士人较此毫厘之利，而失“宽大

之意”；另一方面，孤寒微官、武将军员大多贫乏，难以承受该项支出，应该对他们加以

优恤；此外，低级官员征收绫纸钱，以补侍从以上高官官告之费，显然又于事理不合，是

“恩意、事体两失之矣”。朝廷应该依孝宗淳熙旧制，免征绫纸钱，从而“使封赠、循转，

凡沾恩数者率皆涵沐陛下隆天厚地之德”4。于是宁宗再次废除了绫纸钱。王应麟称宋朝绫

纸钱“淳熙元年始免”5，显然是没有考虑宁宗初期复纳绫纸钱的记载，但也说明宁宗后直

至宋末，再未征收封赠官告绫纸钱。 

两宋各个时期封赠官告绫纸钱究竟征收多少，迄今已很难作出详细统计。《宋会要》

记载了绍兴十一年（1141）改定封赠绫纸钱的情况6。经过这次改定，男性的封赠官告绫纸

                                                 
1 《宋会要》职官九之九。 
2 《宋会要》职官九之九。 
3 《宋会要》职官一一之七三。 
4 《宋会要》职官一一之七四、七五。 
5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四《考史》，第 1672 页。 
6  参见“附录 5：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十日改定封赠绫纸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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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普遍较以前增长了一倍，女性封赠告身绫纸钱也有较大幅度增长，涨幅在三分之一以上。 

在宋人编写的《趋朝事类》中，保存了一份有关宋代封赠官告绫纸钱的记录1。记录中

各品级的官员封赠绫纸钱与绍兴十一年改定前的封赠绫纸钱大同小异。区别在于，通议、

太中大夫封赠绫纸钱在改定前为三贯，而在这份记录中为二贯六百；官员封赠母应纳绫纸

钱在改定前为七贯二百五十文，在这份记录中为七贯三百五十文。由于绍兴十一年改定后，

绫纸钱有了较大的增长，因此《趋朝事类》记载的封赠绫纸钱标准的年代应该较绍兴十一

年改定前实行的标准更早。但其年代又不会在徽宗政和四年（1114）之前，因为在这份记

录中出现的宣教郎是在政和四年由宣德郎改名而来2。因此，这份记录反映的应该是北宋末

至南宋初封赠绫纸钱的情况。 

这两份记载中都提到了官员母亲封赠应纳绫纸钱，却又都没有对具体哪些官员的母亲

加以解释。按照宋制，正八品以上官员都有封赠母亲的资格，其名号自国夫人以下分为数

个等级，其告身使用的绫纸也不尽相同，这两份记载中提到的“母”应纳封赠绫纸钱是否

适用于所有官员？换言之，是否所有官员母亲封赠均要缴纳同等数量的绫纸钱？由于缺乏

其它相关记载，对这一问题很难给出明确的回答。 

臣僚封赠绫纸钱要远远低于正官官告绫纸钱。绍兴十一年改定官告时规定，“内文臣

太中大夫、武臣观察使以上并免，文臣中散大夫、武臣遥郡刺史以上二十贯，文臣朝奉大

夫、武臣武翼大夫以上一十五贯，文臣通直郎、武臣修武郎以上一十贯，以上各欲增五贯”

3。即便是通直郎、修武郎这样的正八品官员，仍要缴纳十贯的官告绫纸钱，高于三公、三

少、国夫人的封赠绫纸钱。 

封赠绫纸钱并非足额交纳，而有省陌一说。所谓省陌，系指官方规定的钱陌4。太宗太

平兴国二年（977）九月，“诏所在悉用七十七为百”
5
，此后两宋时期皆使用以七十七为

额的省陌制度。南宋洪迈记载，“太平兴国二年，始诏民间缗钱，定以七十七为百。自是

以来，天下承用，公私出纳皆然，故名省钱”6。然而与其它方面不同，封赠绫纸钱却是以

八十为百，北宋末高晦叟《珍席放谈》载，“唐京师钱陌八十五，自河而南八十五，燕代

皆以八十为陌。汉王章建言，官司出钱陌减其三。今则凡官司出入悉用七十七陌，谓之省

                                                 
1  陶宗仪：《说郛》卷五一下《趋朝事类·封赠绫罗纸价钱》，第 878 册，第 717、718 页。参见“附录 6：《趋朝事类》

绫纸钱表”。 
2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宣德郎条，宣教郎条，第 573 页。 
3 《宋会要》职官一一之七○。 
4  参见汪圣铎《“省陌”辨误》，《文史》第十四辑，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第 274 页；并见程民生《论宋代钱陌制》，

《中国史研究》1984 年第 4 期，第 77 页。 
5 《长编》卷一八，太平兴国二年九月丁酉，第 412 页。 
6 《容斋随笔·三笔》卷四《省钱百陌》，第 470 页。 



71 

陌者是已。独封赠钱输官帑陌犹用八十，乃唐时余制也”1。 

从字面意思便可得知，绫纸钱是依据封赠官告的成本征收的费用，反映的是其成本价

值。除此以外，封赠官告还有额外的附加价值。嘉定三年（1210），宁宗委派刑部尚书曾

焕置局拘换第十一届会子。曾焕上奏，“乞以鬻爵及出卖没官田等诸色名件，拘回旧会”。

在众多“名件”之中，包括“封赠、冠帔敕告六百道”，计价钱二十八万缗。其中，生封

安人、孺人告各一百道，生封安人告每道一千贯，孺人告八百贯；追封孺人告一百道，每

道三百贯；赠父母迪功郎、承信郎共一百道，每道五百贯2。 

类似的举措并非仅此一次。端平二年（1235），臣僚上言“第十六、十七界会子散在

民间，为数浩汗。会价日损，物价日昂，若非措置收减，无由增长”。于是理宗下诏“令

封桩库支拨度牒五万道、四色官资付身三千道、紫衣师号二千道、封赠敕告一千道、副尉

减年公据一千道，发下诸路监司、州郡，广收两界会子”3。 

封赠敕告能被用来收兑会子，并且价格远远高于正常发放给臣僚的封赠官告，正是由

于封赠敕告所具有的附加价值。宋代是一个孝道至尚的社会，在普遍的孝的氛围中，如何

实现家庭孝敬、光宗耀祖成为人们心中念念不忘的追求。“臣僚之家，霑被恩典，泽及祖

先，最为荣遇”4，类似的表述在时人的议论中随处可见。拥有了封赠官告，便意味着能够

给亲人带来荣誉，满足子孙荣祖显亲的心愿，正因为迎合了人们的这种心理，封赠官告才

在其成本价值之外产生出额外的附加价值。 

价值决定价格，是价格的基础，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用来收兑会子的封赠敕告潜

在的发放对象是那些原本被排除在封赠体系之外的普通民众，通过兑换封赠敕告，他们得

到了为亲人赢得荣誉的机会，也得到了实现孝道的机会。对他们来说，这些封赠敕告的价

值也就是自己心中的孝道，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封赠敕告的价格以货币形式反映了人

们为了实现“荣祖显亲”究竟愿意付出多大的代价，衡量的是时人心目中孝道的价值。 

在范仲淹《求追赠考妣状》5中，可以看到“子欲养而亲不待”给人子带来的巨大遗憾，

能够在亲人在世时恪尽孝道，无疑要比追封、追赠更能慰藉人心。这种想法并不为范仲淹

所独有，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这种心理使得生封告身的价值远远超过追封、追赠告

身，价值上的差异最终通过价格表现出来，于是生封告身的价格高于追封、追赠官告，如

                                                 
1  [宋]高晦叟：《珍席放谈》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1037 册，第 536 页。 
2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六《东南收兑会子》，第 787、788 页。 
3  [元]佚名著，李之亮点校：《宋史全文》卷三二《宋理宗二》，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2203、2204

页。 
4 《宋会要》职官九之五。 
5  范仲淹：《范仲淹全集》卷一九《求追赠考妣状》，第 430、4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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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封孺人告八百贯，追封孺人告仅三百贯，二者相差了近两倍。 

四、告词 

关于宋代官员的封赠告词，一般的办法是太中大夫、观察使以上用专词，中大夫、防

御使以下用海词。也就是说，文臣从四品、武臣正五品以上的官员封赠告词由典告之臣随

事撰述，其下官员封赠告词使用统一的定语。这一规定开始于神宗熙宁年间。 

熙宁以前，臣僚获准封赠先世，皆由词臣命词给告。熙宁四年（1071），有臣僚提出

告词过为溢美，臣僚磨勘转官，如果不是确有绩效，不应当专为训词，况且典告之臣皆有

兼官，每日殚于文辞，恐怕会妨碍到其它公事。神宗因此下诏，“磨勘皆为一定之词，文

臣待制、武臣閤门使以上，方持命草制，其余悉用四句定辞。”也就是文臣从四品、武臣

正六品以上官员用专词，其余用海词。这样做虽然简便，但其弊端也显而易见，“遂至群

臣虽前后迁官各异，而同是一辞；典告者虽列著名氏各殊，而共用一制；一门之内，除官

者各数人，文武虽别，而并为一体。至于致仕、赠官、荐举、叙复、宗室赐名、宗妇封邑、

斋文疏语之类，虽名体散殊，而格以一律，岁岁遵用。”1  

熙宁十年（1077）六月，知制诰孙洙就此提出异议，认为现行方法“虽曰茍趋简易，

然而规陋，非所以训百官、诏后世也。前世典章，本朝故事，未尝有此”。他建议今后告

词“皆令随事撰述，但不得过为溢美，以失事实。”神宗经过权衡后进行了折衷，规定今

后告词，少卿监以下奏荐、叙封，每遇大礼一易；恩泽举人，每科场一易；封宗室妇女，

逐时草制；文武转官、致仕，并选人改京朝官、知县，并随等撰定。其后，又根据舍人院

的建议，规定此后百官封赠，曾任待制、观察使以上的官员告词，并令“随事别撰”2。从

而确立了文臣从四品、武臣正五品以上官员封赠告词使用专词，其他官员封赠告词“每大

礼一易”3的制度。 

元丰年间（1018—1085），这一制度一度废而不用。元丰五年（1082）十二月，诏“应

封赠文臣自太中大夫，武臣观察使以上，吏部拟奏，降会中书省取旨；余官奏钞上门下省，

不用词。”4文臣从四品、武臣正五品以下官员封赠不再草词。元祐元年（1086）闰二月，

中书外省上奏，“旧制，臣僚封赠父母各有词，欲乞今后并依旧制。仍应中大夫、防御使

                                                 
1 《长编》卷二八三，熙宁十年六月，第 6926 页。 
2 《长编》卷二八三，熙宁十年六月，第 6926 页。 
3 《宋史》卷三二一《孙洙传》，第 10423 页。 
4 《长编》卷三三一，元丰五年十二月庚午，第 79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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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用海词外，其太中大夫、观察使以上用专词”1。恢复了熙宁十年之制。 

南宋初年，并非每遇封赠都会命词。直至绍兴十三年（1143）郊祀大礼，由于秘书郎

张阐的请求，高宗才下诏“今年郊恩，封赠、封叙并令命词给告”2。孝宗淳熙二年（1175）

十二月，吏部上奏，“已降赦书，应文武升朝官父母并与加封，各命词给告。今欲将太中

大夫、观察使以上合具奏外，其余加封等第文字乞预降词本，付官告院依体式书写出给，

庶省减行移，不致留滞。”3吏部的建议实际上是对熙宁十年之制的复制，其中心意思仍然

是文臣从四品、武臣正五品以上封赠告词用专词，余官用海词。 

 

 

 

 

 

 

 

 

 

 

 

 

 

 

 

 

 

 

 

 

                                                 
1 《长编》卷三七○，元祐元年闰二月，第 8956 页。 
2 《系年要录》卷一五○，绍兴十三年十一月癸丑朔，第 2415 页。 
3 《宋会要》职官一一之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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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宋代封赠制度的发展与特点 

自中晚唐、五代以至两宋以来，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深刻变动，贵族

政治逐渐过渡到士大夫官僚政治。在一个官僚化程度日益加深的社会环境中，随着官僚体

系的日益成熟，封赠制度如何调适自身与外部环境相适应，在这种过程中又体现出怎样的

特点？本部分将要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一、“制度化”的发展趋势 

制度变迁是一个长时段的问题，有时不能以朝代更替的框架加以限定，封赠制度即是

如此。在由唐至宋的漫长时期内，封赠逐渐完成了“制度化”的进程。所谓“制度化”，

包含着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作为一种政治行为，其实施的时机、覆盖的群体得以固定下

来，有一定的规律可寻；二是具体实施细则的完整、成熟。“制度化”是对封赠在这一时

期外在发展趋势的界定，在“制度化”的表象之下，与职官体系，特别是品阶系统的融合

程度不断加深，是其潜在的深层发展脉络。以下试从几个方面入手来分析封赠在自唐至宋

“制度化”的发展脉络。 

（一）“制度化”进程 

唐代前期，只有个别大臣能够获得封赠先世的恩典。显庆三年（658），唐高宗为了褒

奖尉迟敬德的功劳，追赠其父为幽州都督1。同年，许敬宗进封郡公，“寻赠其父善心为冀

州刺史”2。吴丽娱先生以武则天时期姚璹回赠父亲的例子为据，论断此时即使贵为宰相功

臣，也只能通过回授封赠3。此后，神龙元年（705）明堂赦宣布，“三品以上及四品清官，

并中书门下五品，父已亡者，并量加追赠”4，封赠的范围有所扩大。但其文仅行于一时，

官员封赠先世仍然没有普遍地、固定地施行。 

安史之乱后，高级官员的先世封赠开始经常性地出现在各种赦文德音中，覆盖的范围

也进一步扩大。这时的封赠往往是从朝廷的现实利益出发，作为一种奖励或安抚性的措施，

                                                 
1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六八《尉迟敬德传》，北京，中华书局 1975 年标点本，第 2500 页。 
2 《旧唐书》卷八二《许敬宗传》，第 2763 页。 
3  吴丽娱：《光宗耀祖：试论唐代官员的父祖封赠》，《文史》2009 年第 1 期。本段内容对该文多有参考，特此说明，下

文不再一一出注。 
4 《唐大诏令集》卷七三《亲祀明堂赦》，第 4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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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以褒扬、笼络与朝廷安危息息相关的内外官员，特别是朝廷倚重、立有战功的地方权势

力量、诸军将官等，其施行仍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封赠的范围经常发生变化。皇帝的

意志在其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对封赠对象进行调整，实用色彩较浓。 

尽管如此，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一个相对稳定的封赠对象群体仍在缓慢地形成。玄

宗开元十七年（729）赦书规定，“中书门下、丞相、尚书、开府、三省、大将军，父并赐

三品官；九卿、三监、十二卫、监门、羽林军、五省长官、三府尹、大都督府长史，父各

赠四品官；五品以上清官，父各赐五品官。凡所赠官，宜兼赠母邑号，俾夫群臣受荣，上

延父母，先帝遗泽，下及幽冥。”1五品以上清官获得封赠父母的资格。此后天宝十三年（754）

册尊号赦又规定，“其内外见任官阶俱是三品以上，父未有五品官及无官已亡殁者，宜各

赠五品，及母无邑号者，亦与追赠”2，将现任官阶俱是三品以上的外任官包括在内。 

安史之乱后，原来的清官五品往往被“文武常参官”所取代，外官中节度使、刺史及

诸军使也被纳入进来。唐代宗广德元年（763）赦书规定，“诸道节度使及立功将士，其父

兄□在无官者，依子文武与官，已殁者追赠。„„文武正员常参官，并诸州刺史，父母无

官、邑号者，宜与致仕官及邑号，赠者更与改赠。”3此后唐宪宗改元元和赦书规定，“文武

常参官，观察、节度、团练、经略、刺史，六军大将等，父母亡殁，与封赠官”4。长庆元

年（821）南郊赦书“中书门下及节度使带平章事，各与一子八品正员官，祖父母、父母

并与赠官、官封，父没母存者与邑号，已赠已封者更与追赠及邑号„„文武常参官并致仕

官及诸道节度、观察、经略等使及神策等诸军使，父见存者量与致仕，母存者与邑号，父

母亡殁与赠官及邑号”5。至此，虽然每次封赠的对象可能根据需要有所不同，但由在朝臣

僚（文武常参官）、地方权势力量（节度使、刺史等）及军职人员构成了一个大致的封赠

范围。 

五代以后，此前形成的封赠范围基本固定下来。五代后梁末帝改元龙德赦规定，“内

外文武常参官、节度使、留后、刺史，父母亡殁者并与封赠„„先经阵殁将校，各与追赠。”

6后唐同光二年（924）郊祀赦，“文武常参官、节度、观察、防御、刺史、军主、都虞候、

指挥使，父母亡殁者并与追赠，在者各与加爵增封。”7 

                                                 
1 《册府元龟》卷八五《帝王部·赦宥四》，第 1007、1008 页。 
2 《唐大诏令集》卷九《天宝十三载册尊号赦》，第 55 页。 
3 《唐大诏令集》卷九《广德元年册尊号赦》，第 58 页。 
4 《唐大诏令集》卷五《改元元和赦》，第 29 页。 
5 《唐大诏令集》卷七○《长庆元年正月南郊改元赦》，第 393 页。 
6 《旧五代史》卷一○《末帝纪下》，第 148 页。 
7 《旧五代史》卷三一《庄宗纪五》，第 4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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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宋以后，虽然在官称上有了一些变化，但封赠覆盖的大体范围仍得以延续。太祖建

隆元年（960）正月十五日赦书规定，“文武升朝官、内诸司使副、禁军都指挥使以上及诸

道行军司马、节度使副、藩方马步军都指挥使，父母、妻未有官及未曾叙封者并与恩泽，

亡父母未封赠者并与封赠。”1此后，每遇恩典，文武升朝官以上官员、禁军及藩方马步军

都指挥使等军职人员得以封赠的制度最终确定下来。经元丰与政和两次官制改革后，以新

寄禄官阶取代了原来的文武旧阶，封赠范围更为明晰，文武臣僚“凡遇大礼封赠一代者，

文臣通直郎以上，武臣修武郎以上”2。“建隆以来，凡有恩例，文武朝官、诸司使副、禁

军及藩方马步都指挥使以上，父亡皆赠官。”3施予对象的固定化是制度逐渐确立的外在表

现，以法令的形式对每次恩例的封赠范围进行规定，这是宋代封赠制度的一大特点。 

唐前期，封赠更多只是一种个别行为，臣僚往往只能通过回授封赠父母，还谈不上有

固定的封赠时机。中晚唐、五代以来，封赠开始经常性地在即位、郊祀、改元、册尊号等

活动时颁授，但并非凡遇典礼都会授予封赠，其中仍然存在一定的偶然性因素。以即位典

礼为例，自唐代宗首次在即位之际颁授封赠以后，虽然大多数皇帝都会在即位赦书中写入

允许臣僚封赠先世的内容，但相反的例子仍屡见不鲜，唐敬宗、唐文宗、后唐明宗、后汉

高祖等即是例证4。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十月，司封指出，臣僚“或偶逢庆泽，冒引

诏条”5申请封赠，恰恰表明其时朝廷并没有就封赠时机进行明确解释，没有以法令形式规

定何种庆典可以封赠、何种庆典不能封赠，臣僚才会有机可乘。入宋以后，在臣僚封赠时

机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每遇大礼升朝官以上可以封赠先世，并且详细制定了各级官员的

封赠办法6，封赠时机得以以法令的形式固定下来，使臣僚有据可依。 

从唐前期的个别官员到宋代文武升朝官的固定集团，从唐前期的一时性褒崇措施到宋

代每遇大礼封赠的惯常制度，封赠在长时段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完成了制度化的进程。在

唐代，封赠作为一种政治行为，在性质上更类似于一时特恩，何时授予封赠、授予哪些人

封赠都取决于皇帝一时的决策，人治的因素超过法治的因素，这些都是制度尚未确立的外

在表现。经过晚唐、五代的发展，宋代以后封赠进入制度化阶段，每遇大礼升朝官得封赠，

实施的时机、覆盖的群体都被写入法令规定，即便是皇帝也不能任意加以改变，法治的因

素超过了人治的因素，这即是封赠制度化的结果，也是封赠制度化的外在表现。 

                                                 
1 《宋会要》仪制一○之六。 
2 《宋史》卷一七○《职官十》，第 4086 页。 
3 《宋史》卷一七○《职官十》，第 4083 页。 
4  参见“附录 2 唐代即位封赠表”、“附录 3：五代即位封赠表”。 
5 《唐会要》卷五八《司封员外郎》，第 1008 页。 
6 《宋史》卷一七○《职官十》，第 4084-4088 页。参见本文第二章“封赠名目”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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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治事系统到品阶系统 

隋唐以后，职事官系统与散官系统的并行，在制度上明确了治事系统与品阶系统的分

立1。封赠是对文武臣僚的恩典，必然要依托职官体系来施行。在唐前期，封赠主要依据职

事官系统，也即治事系统来执行，而随着制度化的愈加深入，与品阶系统的结合也愈加紧

密。这是封赠制度化过程中的深层脉络。 

初唐时期，封赠恩典只授予个别大臣，因此很难说依据的是职事官还是散官。但是，

皇帝之所以对这些官员进行封赠，大多是出于对他们任内政绩的奖赏，从这个角度来看，

可以说此时封赠便是依托于官员的职事官。此后，封赠对象被扩大到五品以上清官。如有

学者已经指出，唐代的清官是经皇权和法令形式规定的台省要职，是朝廷立法者对官职资

望的认定，所以已不是从门阀制度出发的“官以人而清”，而主要是体现中央集权制的“人

以官为清”了2。唐朝规定五品以上清官许封赠，实际上是依据职事官的性质、重要程度对

一定范围内的官员进行选择，这表明与品阶相比，朝廷在封赠时对官员的实际职能更为看

重。 

中晚唐以降，“兵革不息，财力屈竭，勋官不足以劝武功，府库不足以募战士，遂并

职事官通用为赏”3。散官由于授受太滥而不为人所重，不得不以职事官作为奖赏。长此以

往，使得职事官队伍的成分与性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加深了职事官队伍的分化程度，有

治本司事者，有带本官充他职者，更有坐领俸禄者，进而加速了“职事官系统阶官化”的

过程4。职事官逐渐沦为叙位望的空资格，不再能够完全反映官员的实际职能与作用，依治

事系统进行封赠的原则在现实面前遇到了巨大的挑战。在“职事官系统阶官化”的背景下，

继续依职事官系统进行封赠也就改变了立法者的原意，在实际中很大程度上近似于依“品

阶”封赠。 

面对任官制度的混乱，唐代后期开始了以“官”为中心的调整，把“官复其职”作为

整顿目标，希望恢复以职事官为中心，把官称、员阙、品秩、事任联系在一起的设官分职

方式5。而在封赠领域，由于长久以来一直依托于职事官系统，随着“职事官系统阶官化”

的发展，依治事系统转向依“品阶”系统封赠已初现端倪。立法者即希望“官复其职”，

又不能逆转这一趋势，便只能尝试将封赠与“真正”的品阶系统——散官结合在一起。唐

                                                 
1  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 年，第 3 页。 
2  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第十章《东西官阶互动与南北清浊异同》，北京，中华书局，2002 年，第 547-557 页。 
3  司马光著，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六五《<百官表>总序》，第五册，第 177、178 页。 
4  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第 4 页。 
5  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第 7-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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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十月司封上奏，“文武官五品以上，请准式叙母妻邑号，乖滥稍多。

或国（因？）叙军功，妄参勋籍；或偶逢庆泽，冒引诏条。今请应在城诸军卫官未至将军，

使在外，未至都知兵马使、押衙、都虞候，纵有散官，与敕旨文相当者，并不许叙封。其

流外官，诸司诸吏职务，并技术官等，迹涉杂类，并请不在封限。”1根据司封的说法，其

时已有文武官五品以上叙封母妻的令式存在，这实际上是依品阶系统进行封赠的较早尝

试，而司封建议在散官之外对官员的职事官高低和任官性质进行必要的限制，则显示在封

赠过程中实际职事仍然起着作用。 

仅仅一年之后，元和十三年（818）六月制书，“其外命妇封，内外官母妻各视其夫及

子散官品令，不得约职事官品。文武五品阶为县君，四品阶为郡君，三品已上阶为郡夫人，

即止。”2完全以散官，也就是品阶系统确定封赠，不再考虑职事官高下。此后，唐懿宗咸

通元年（860）年，“时有德音，官阶至朝散大夫许封赠”3。朝散大夫属散官系统，从五品

下，是用以标志品位、阶秩的阶官。这次德音同样是以品阶系统为依据，规定官阶在朝散

大夫以上的官员可以获得封赠，没有提及官员职事官的清浊、职事轻重、朝参与否等4。封

赠与品阶系统在实际中初步结合，昭示了封赠在未来的发展方向。 

降至五代，各王朝确定封赠资格的依据并不一致，总体来看，品阶系统在确定封赠资

格的过程中所起作用越来越大。后唐同光二年（924）规定，“应内外文武及致仕官母、妻，

叙封进封邑号者，或遇特敕别加奖封外，其余官据官阶齐五品，母为县太君，妻为县君；

官阶齐四品，进封母为郡太君，妻为郡君；官阶齐三品，母进封为郡太夫人，妻为郡夫人。”

5这里的官指职事官，阶指散官，职事官与散官俱达到一定的级别仍是封赠的必要条件。尽

管此时职事官的性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变化，官员所带官衔与实际担任职事的分离

日益普遍，职事官正处于“阶官化”的过程中，但职事官毕竟仍未彻底固定为阶官系统，

与差遗实职完全分离，因此，要求职事官与散官俱达到一定的级别，表明此时封赠的依据

仍在治事系统与品阶系统之间摇摆。 

随着时间的推移，封赠与品阶系统的结合更为紧密。后晋天福二年（937）十二月敕，

“应内外文武臣僚，父母在，如子品秩及格，各与加恩。”6只要品阶合格便可封赠。同时，

吏部条式明令，“内外臣僚官阶及五品以上者，即封妻荫子，故不分于清浊，但只言其品

                                                 
1 《唐会要》卷五八《司封员外郎》，第 1008 页。 
2 《唐会要》卷八一《阶》，第 1498 页。 
3 《唐会要》卷八一《用荫》，第 1499 页。 
4  前文提到的技术官、诸司诸吏职、流外官等，仍不在封限。 
5 《五代会要》卷一四《司封》，第 181 页。 

6 《五代会要》卷一四《司封》，第 1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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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1只以品秩为据进行封叙，无论职事。后汉与后晋同样只据品阶，“应内外文武官员有

父母见在，合得加恩叙封者，不在官阶品齐，但见居官品合与父加恩、母叙封进封者，便

与施行”2。 

入宋以后，朝廷进行封赠时使用“文武升朝官”的提法。北宋前期的文官制度，将唐

代以来的职事官固定为寄禄官阶秩系统，以体现官员的待遇及地位，而另建治事体系，形

成了“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另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3的设官分职制

度4。这时的文臣升朝官，指太子中允、中舍阶与太常、秘书、宗正丞、秘书郎阶以上至太

师阶5。所谓“升朝官”的提法，意味着朝廷在封赠过程中，依据官员的品阶来确定各级官

员的待遇，标志着封赠与官员品阶系统的融合得以实现。 

北宋前期官、职、差遣分离的状况造成了官制的纷繁芜杂、名实不符，导致了宋神宗

时期以“台省寺监之官实典职事”及“以阶易官”为主要内容的元丰官制改革6。此后的文

臣升朝官，指寄禄官通直郎（正八品）以上至开府仪同三司（从一品）的官员。徽宗政和

二年（1112）九月，改武选官名，以修武郎（正八品，旧为内殿崇班阶）以上至太尉（正

一品）为升朝官。根据宋制，封赠的范围基本确定为文武升朝官以上的官员7，官制改革虽

然并未对实际的封赠群体有所触动，但新阶秩体系的确立还是使封赠在实践中操作起来更

为简便，等级更为明晰、更易划定。以元丰封赠法为例8，根据新的寄禄官阶，很容易地将

升朝官划分为四个等级，规定相应的封赠待遇，一目了然，有效地规避了旧官阶体系下一

些容易引起的误解。 

封赠由依托治事系统向品阶系统的转变，是对封赠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发展脉络的勾

勒，并不意味着品阶在任何时期都是确定封赠的唯一标准。封赠依托治事系统实施的时期

自不待言，即使是在与品阶系统开始结合之后，其它一些因素，如任官的性质，仍在不同

时期、不同范围发挥着作用。后晋时刚刚规定官员据品阶封赠，无论职事，便有臣僚提出

异议，天福二年（937）十二月，起居郎段鹏上奏： 

且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并是五品，赞善大夫、洗马、中允、奉御等亦是五品。

若论朝廷之委任，宰相之拟抡，出入之阶资，中外之瞻望，则天壤相悬矣。及其叙封乃为

                                                 
1 《册府元龟》卷四七六《台省部·奏议七》，第 5681 页。 
2 《五代会要》卷一四《司封》，第 185 页。 
3 《宋史》卷一六一《职官一》，第 3768 页。 
4  参见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第 19、20 页。 
5  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朝官”条，第 665 页。 
6  参见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第 23 页。 
7  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通过一些途径，升朝官以下官员也有可能获得封赠。 
8  见“附录 7：元丰寄禄官封赠母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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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贯，相沿至此，其理甚非。而况北省为陛下侍从之臣，南宫掌陛下弥纶之务，宪台执陛

下纪纲之司，首冠群僚，总为三署，当职尤重，责望非轻。此则清列，十年不遂显荣之愿；

彼则杂班，两任便承封荫之恩。事不均平，理宜改革1。 

奏言中对新标准下给事中、中书舍人等台省要职与洗马、奉御等杂班卑职享有同等的封赠

待遇表示强列不满，要求予与变更。这表明在时人看来，任官的性质、职任的轻重等因素

在确定封赠时仍需予以考虑。 

又如技术官封赠的例子。唐制规定“流外、技术官，不封母、妻”2，根据任官的性质

将技术官排除在封赠范围之外。五代时期，虽然封赠已经与品阶系统初步结合，规定五品

以上官员许封赠，但仍未将技术官包括在内。后唐同光二年（924）九月规定，“诸道上州

长马别驾、陵台令、率府诸卫郎将、中郎将、司天五官正，虽是五品，并不在封叙之限。”

3司天五官正属于技术官，即便达到五品以上，仍不在封赠的范围之内。 

即使是在封赠与品阶系统已经实现融合的宋代，官员任职的性质仍然会起到一定的作

用。北宋前期法令明文规定，无论品阶是否符合要求，“技术官不得封赠”4。尽管如此，

在封赠与品阶系统的结合不可逆转的趋势下，职官性质等因素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小。到了

仁宗时期，技术官已经开始“参用士人之条”，获得封赠的资格，而对比的标准显然只能

是官员的品阶。技术官“参用士人之条”获得封赠，抹杀了技术官与“士人”在任官性质

方面的差异，在当时引起了“士人”的抵触，发出“杂污仕途，莫斯为甚”的呼声。仁宗

对此采取的对策，不是恢复实际职事、任官性质在确定封赠待遇过程中的作用，取消技术

官的封赠资格，而是为技术官制定专门的封赠办法，“其封赠，初以副率，次正率，次小

将军，毋得隔资而授。司天监听赠至大卿、监止。”5从而与“士人”相区别。这一事例表

明，在封赠与品阶系统的融合程度不断加深的过程中，任职性质等因素仍然会在不同程度

上发挥作用，但总体来说，品阶的高下已成为划定封赠待遇的决定性条件。 

如上所述，由唐至宋，封赠的发展呈现出一种“制度化”的趋势，表现为封赠作为一

种政治行为的固定化，在“制度化”的表象之下，与职官体系，特别是品阶系统的融合则

是其潜在的深层脉络。封赠从依托治事系统转向与品阶系统相融合，演变轨迹与其制度化

的进程同步。在制度的起步阶段，封赠仅仅是针对特定群体的照顾，依托于治事系统，统

                                                 
1 《册府元龟》卷四七六《台省部·奏议七》，第 5681 页。 
2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一》，北京，中华书局 1975 年标点本，第 1188 页。 
3 《五代会要》卷一四《司封》，第 183 页。 
4 《宋史》卷一七○《职官十》，第 4085 页。 
5 《长编》卷一八四，嘉祐元年十一月丙申，第 44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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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者根据实际职事和作用、任官性质等因素对一定范围内的官员进行选择，这意味着封赠

并不是基于整个官僚群体1的行为，还不具有制度意义上的普遍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封赠

与治事系统的结合恰恰表明它作为一种政治行为还没有稳固下来，是制度还未成形的外在

表现。晚唐五代、宋以来，随着封赠制度的渐趋成熟，它也逐渐与品阶系统融合在一起，

成为以品阶系统为骨、以恩例的授予为肌的一种制度。依据品阶进行封赠，意味着无论职

事如何，一定范围内的整个官僚群体都会被包括在内，表明封赠具备了更广泛意义上的普

遍性，标志着作为一项官僚制度的封赠制度最终确立。 

二、宋代封赠制度的完善 

关于封赠的具体实施细则，唐、五代时期已经有了一些粗略的初步规定，进入宋代以

后，这些条令仍处于不断的完善过程中，针对条令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立

法者不断加入补充条款，其结果就是各种相关规定愈加细密。 

以致仕官封赠的条令为例。宋初规定，“致仕官据官品与母妻，同现任官品例叙封”2，

也就是说致仕官在封赠先世方面同现任官享有同样的待遇。这一规定带来了几个问题。其

一，根据宋制，一些京官、幕职州县官致仕之时，可以加恩转为升朝官，“国朝凡文武官

致仕者皆转一官或加恩其子孙，观察使、防御、团练使、刺史及内职三班即换环卫，幕职

州县官改京朝官。”3封赠条式规定致仕官依现任官的标准予以封赠，其结果是一些京官、

幕职州县官在任期间没有封赠的资格，致仕转为升朝官后反而可以封赠先世。针对京官、

幕职州县官致仕升朝后是否具有封赠资格的问题，宋人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制度规定

也屡经变化。 

宋真宗时期，翰林学士晁迥指出这一问题，朝廷规定，“致仕官须曾任升朝官则依例

封赠，如自京官、幕职州县转授朝官致仕者，不在此限。”4对制度进行了修补，杜绝了侥

幸之门。此后，仁宗天圣八年（1030）南郊赦书明令，“应京官、幕职州县官因年老授升

朝致仕者，父母、妻并依见任升朝官例特与叙封，亡父母亦与封赠。”5明道二年（1033）

籍田赦书又再次重申了这一规定，从而恢复了京官、幕职州县官因致仕升朝而获得封赠的

权利。神宗熙宁三年（1070）十二月，编修中书条例所在讨论致仕转官时提及，“选人令

                                                 
1  所谓“整个官僚群体”并不是指国家的所有官员，而是在一定范围之内的官员整体。 
2 《宋会要》仪制一○之八。 
3 《宋会要》职官七七之二八。 
4 《宋会要》仪制一○之八。 
5 《宋会要》仪制一○之七。 



82 

录以上并除朝官，经恩皆得封赠”1，说明在此前后选人致仕转为朝官仍然可以获得封赠。 

南宋初期，京官、选人授升朝官致仕封赠的条式依然得以奉行。绍兴四年（1134），时

为右承直郎的徐师直“乞将磨勘功赏于致仕合改官上收使”。承直郎属选人阶，徐师直没

有科举出身，为官又不及六考，根据法令，只能转为京官宣教郎致仕。徐师直尚有年八十

三的父亲在世，因此希望借助磨勘功赏转为朝官通直郎致仕，“庶几经大礼日可以叙封”。

高宗最终诏许其转为右通直郎致仕2，满足了他的心愿。 

徐师直的案例清楚地表明，南宋初年京官、选人授升朝官致仕后可以获得封赠。但在

随后的一段时间内，这项规定又发生了变化。权礼部侍郎郑刚中在一份奏折中提到，“臣

伏闻祖宗旧制，选人关升令录满六考，致仕与初等朝官，遇大礼许其封赠，即满六考而有

赃罪者只以本官致仕，遇大礼无复封赠之荣，所以崇长禁戒、成就中人而俾之为善也。自

旧法变废，选人致仕不得升朝，而此道亡矣。”郑刚中进而建议，“臣愚敢望圣慈下有司讲

明旧制，应关升令录满六考、无赃罪致仕者与通直郎，遇大礼得封赠如法。”3郑刚中任礼

部侍郎在绍兴十年（1140）左右，根据他的奏折，其时选人致仕不得转为升朝官，断绝了

他们获取封赠的途径。 

但至迟在孝宗时期，京官、选人致仕升朝后可封赠父母的条例便又得以恢复。此时的

“吏部之法”明文规定，“为从政郎有六考，而愿致仕者，与之迁通直郎，遇郊祀则有封

赠之典”4。乾道六年（1170）郊赦，“内应见任及致仕文武升朝官、禁军都虞候以上，守

藩方马步军都指挥使，父母、妻并与封叙，已封叙者更与封叙；亡殁者与封赠，已封赠者

更与封赠。”5致仕文武升朝官都可获得封赠，并没有对京官、选人因致仕而升朝者特别规

定。 

宋初关于致仕官同现任官封赠的规定所产生的第二个问题是，一些原本无官之人通过

各种途径获得致仕官后，是否有资格封赠先世。这一问题在一些低级官僚的家庭里显得尤

为突出。一些人原系“白身”，他们或者因为有子为升朝官，或者因为年满八十而遇大礼，

从而获得了致仕官。宋制明令，“升朝官父在者，遇庆恩授致仕官，其不仕者，文官始大

理评事，武官始副率，再经恩累加焉。”6这些通过叙封而获得的致仕官“经恩累加”，也有

迁转的资格。如绍兴三十二年（1162）孝宗登极赦，“应文臣承务郎、武臣承信郎以上，并

                                                 
1 《长编》卷二一八，熙宁三年十二月辛巳，第 5310 页。并见《宋会要》职官 77 之 46。 
2 《宋会要》职官七七之六六。 
3  [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二八六《礼臣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第 3732、3733 页。 
4  杨万里著，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卷六五《代萧岳英上宰相书》，第 2786 页。 
5 《宋会要》职官七七之八二。 
6 《宋会要》职官七七之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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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臣及致仕官，并与转官，合磨勘者仍不隔磨勘。”其中，有原系白身，“因年八十以上该

遇大礼，或因显仁皇后昨来庆寿，有子在官，并无官特恩封叙承务郎以上致仕官”，并“依

赦施行”1。这类致仕官一旦迁转至升朝官以上，是否也要遵照致仕官同现任官的规定来授

予封赠？ 

以一个低级臣僚之家为例。如果一家之中有一子为升朝官通直郎，那么他的父亲初封

可以被封为承事郎，如果经过迁转至通直郎以上，根据致仕官同现任官封赠的令式，他的

父亲又可以封赠自己的父亲。实际上，这是通直郎变相地为自己的上两代争取了封赠，与

朝廷规定的通直郎封赠一代的初衷明显不符。针对这一漏洞，朝廷补充规定，“诸因叙封

至升朝官者，不许陈乞封赠，即自任升朝官致仕因叙封赠，官高者，封赠只依本官。”2也

就是说，未曾担任过升朝官，因为叙封而至升朝的致仕官，不得陈乞封赠；虽曾担任升朝

官，但致仕后又经过叙封、迁官等恩赏的，封赠只依其原本担任的官职进行。 

如此所述，宋初关于致仕官封赠的规定仅仅初具条文，以之应用于实践，很快就暴露

出各种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立法者逐一进行补充说明，从而弥补了条制的不足。在这一

过程中，制度也愈加完备。 

再看宋代对累赠官职上限的规定。臣僚封赠先世有累赠之说，即已经获得过封赠的臣

僚，在下次朝廷颁布封赠时，可以在已有官职的基础上累加。如太宗登极赦书，“诏令应

都虞候、诸司副使已上并与恩泽，已有官封更与迁改，已封赠者更与封赠”3。这一制度的

初衷是使所有官员都能在庆典时均沾宠惠，不致因为已经获得封赠而受到冷落。但另一方

面，朝廷对官员的累赠并没有设置一定的限制，有些官员虽然本身官职很低，但经过长时

间的累积，其父祖往往可以封赠至极品，与官员本人的官职、地位极不相称，“文武臣僚

援赦封赠父母，有子孙官卑，累经封赠，其父官或至崇品，全不相称”4，从而抹杀了官员

之间地位的高低不同，也显示不出朝廷对于高级官僚的优待之意。 

真宗咸平年间，颁布《重详定百官封赠条制》，加强对臣僚累赠的限制，规定“其位

极将相，勋业崇高，薨谢之时，特恩追封王爵依旧外，如因子孙追赠，虽曾任将相，并不

许封王”5。王爵不再轻易授予，即使官员本身“位极将相”，确实为朝廷做出了极大的功

绩，也只能为自己赢得王爵，追封先祖为王被明令禁止。此外，新制对累赠官职的升迁次

                                                 
1 《宋会要》职官七七之七一。 
2 《庆元条法事类》卷一二《职制门九·封赠·令·封赠令》，第 253 页。 
3 《宋会要》仪制一○之六。 
4 《宋会要》仪制一○之八、九。 
5 《长编》卷四八，咸平四年二月，第 10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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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进行了规定。因子孙追赠先世，如果父祖曾任官职超过子孙现任官，可以累赠至一品，

“如父居高位，即于原授官上加赠至一品止，更不系于子品”1；如果子孙官高，父祖官卑，

每逢恩例，仍须“历品而赠，勿得超越”2。即必须严格按照官品次序封赠，不得隔品超越，

“如已赠五品，须历四品方赠三品；已赠四品，须历三品方赠二品；已赠三品，须历二品

方赠一品；应一品，须历从一品方赠正一品”3之类。这是朝廷出于抑制滥恩的考虑而出台

的一项措施，封赠官职历品而授，延缓了其升迁的过程，有效地控制了朝廷恩赏的泛滥。 

咸平新制虽然延缓了累赠官职的升迁，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累赠没有上限的问题，

仁宗时期这一问题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不断有官员要求制定明确的条令，“定制合止某

官”4。天圣十年（1032），根据翰林学士盛度等人的建议规定： 

今详封赠事体，朝廷久已施行，欲自今后，如子官卑，父虽居官，不是高位，或不曾

居官者，赠官不得过子三资，其后子转官高及亲弟兄有官高者，即随子官封赠至一品。每

遇覃恩，除见任官合该封赠三代、二代，及子官虽卑，父任中书、枢密、节度以上及一品

官者，并许依旧封赠，不定所止外；见任大两省、大卿监、上将军、防御使、遥郡观察使、

景福殿使、客省使以上者，父不以曾与不曾任官，并许封赠至一品止，即不得过三公；如

子官虽低，父曾任上项文武官，亦许封赠至三公止；如不曾任官，及虽曾任官不至上件官

者，即许封赠至尚书、上将军、节度使止。5 

盛度等人的建议实际上是分两种情况对臣僚累赠进行了限制。第一，“子孙官卑”的

条件下，又分四种情况：父亲不曾任官或虽曾任官而不至高位者，初赠官不得超过其子三

资，此后随子孙官职的迁转而累加；父曾任中书、枢密、节度使以上及一品官者，可以累

赠至极品，不加限制；父曾任大两省、大卿监、上将军、防御使、遥郡观察使、景福殿使、

客省使以上官者，可以封赠至三公；如果父子官俱不至上项官，则文臣封赠至诸行尚书止，

武臣封赠至节度使、诸卫上将军止。第二，如果子孙为见任大两省、大卿监、上将军、防

御使、遥郡观察使、景福殿使、客省使以上官，则父亲不论曾与不曾任官，并许封赠至一

品，不得超过三公。盛度等人针对各种情况制定了周密的措施，在根据官阶进行封赠的原

则下，明确了高级官僚与低级官僚待遇的差别，体现出封赠制度维护等级制度的特性。 

到了南宋时期，又对臣僚父祖在世的叙封作出限制，规定臣僚父祖叙封官最高可至太

                                                 
1 《宋会要》仪制一○之九。 
2 《宋会要》仪制一○之八。 
3 《宋会要》仪制一○之八。 
4 《宋会要》仪制一○之九。 
5 《宋会要》仪制一○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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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夫、观察使、诸卫大将军。如果臣僚父亲已经去世，文臣中散大夫、武臣中亮大夫以

下官员赠其父官，不得超过金紫光禄大夫、节度使、诸卫上将军；臣僚本身或其父曾任中

散、中亮大夫以上及正任防御、遥郡观察使以上者，可以赠至三少；如果其父曾任一品及

执政官、节度使或臣僚本身应封赠二代以上者，其赠官不受限制
1
。 

由宋初的粗具条文，到后来的面面俱到，关于致仕官封赠与累赠限制的条令在宋代的

发展呈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由简入繁，自陋而备。将之纳入宋代封赠制度发展的大背

景下加以考察，会发现二者的发展轨迹只是宋代封赠制度发展趋势的一个缩影，随着时间

的推移，封赠制度在各个方面都在不断地得到完善。对于本朝的法制，宋人曾自豪地说，

“古今之法至于吾宋备矣”2。今人在谈到宋朝法制时，也多引宋人之语“细者愈细，密者

愈密，摇手举足，辄有法禁”3，来说明当时法制的严密。具体到宋代封赠制度方面，这些

评论也同样适用。封赠制度在宋代的发展过程昭示出，尽管在宋初已初具框架，但制度的

完备却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中，经过不断的摸索，陆续地涂抹层垒而

成。 

三、例与律的冲突与合作 

封赠制度的发展在宋代是一个不断完备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的律、例关系就显得尤为

突出。在某些时候，二者呈现出合作的态势，因例入律的案例不断发生，丰富、完善着封

赠条法；而在另一些时候，律、例之间又会爆发冲突，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需要在二者

之间做出选择。 

封赠制度的完备并非一蹴而就，其间难免会对一些问题疏于考虑，当一种具有典型性

的新案例发生，而又缺乏律令规范，针对新案例的处理办法就会被抽象为一种原则，上升

到法令的层次，以补充现存律令，这种情况可以称为因例入律。在宋代封赠制度的发展过

程中，因例入律的情况非常常见，以下试举例言之。神宗熙宁初年，李端愿、李东之分别

以太子少保致仕，熙宁四年（1071）南郊之后，因子升朝得叙封，迁官至少师4。在此之前，

                                                 
1 《庆元条法事类》卷一二《职制门九·封赠·令·封赠令》，第 252 页。 
2  杨万里著，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卷六五《代萧岳英上宰相书》，第 2786 页。 
3  [宋]叶适著，刘公纯等点校：《叶适集·水心别集》卷一二《法度总论二》，北京，中华书局，1961 年，第 789 页。 
4  李端愿于熙宁元年（1068）以太子少保致仕，（《宋史》卷一七○《职官十》，第 4090 页）时人毕仲游在一封信中写道

“李端愿少师”（毕促游：《西台集》卷一○上范尧夫相公》），证明李端愿后迁官致少师。李东之，《宋史》卷三一○本

传、《东都事略》卷五一本传、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一○刑部侍郎充集贤院学士李柬之改兵部侍郎加食邑实封制》、

王珪《华阳集》卷三四《送太子少保致仕李柬之归西京诗序》均作“李柬之”，熙宁初以太子少保致仕，后“再迁少师”，
熙宁六年（1073）卒。（《宋史》卷三一○《李柬之传》，第 101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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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级官员致仕后因子叙封迁官仅有成例参考，并无明文规定。熙宁五年（1072）十月，

王安石上言“中书失检旧例，误放行李端愿、李东之叙封，当改正”。神宗担心如果加以

追寝，则他们在大礼之际“独不被恩”。王安石进一步回答，“叙封初无义理，今既未能遽

革，岂可更承误遂为例，如三公、三师官，乃因郊恩子孙叙授，尤非宜”。于是神宗批示

追回二李少师官封，并下诏“两省以上致仕官，毋得因大礼用子升朝叙封迁官”。1封赠法

令原本对高级官员致仕后因子叙封迁官没有明确规定，因为李端愿、李东之二人的个例，

最初弥补了相关令文的不足，这便是因例入律。 

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对于新近发生的案例，本来有十分规范的律令加以解释，然而或

者由于新案例在某方面存在着不同于其它事例的特点，或者出于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特

有的考虑，最终在律令之外使用了不同的处理方法，从而形成了此后处理类似问题时的新

的范例。新范例出现后对现存法令产生的影响有两种，其一是针对新案例的处理方法被写

入制度条文，取代或补充现存律令，这种情况称为因例改律或因例补律。 

宋初以来，封赠条令规定给事中、谏议大夫母妻只得封赠为县君。真宗天禧年间，宰

相寇准的女婿王曙为枢密直学士、给事中，寇准为给王曙争取到更好的待遇，建议更改旧

制。真宗特许了寇准的请求，并进而将之写入法令，天禧三年（1019）诏“自今给事中、

谏议大夫、中书舍人母妻并封郡君”，从而取代了原有令条，时人也以“专私不忌”来批

评寇准这种以私害公的行为2。 

寇准、王曙的行为很快引起其他人的效仿，次年，兵部郎中盛度上章，提出兵部郎中

堪比学士，要求比类王曙例，母、妻封赠由县君提升为郡君。朝廷既已因王曙一已之私而

更改了令文，也不便回绝盛度的要求，于是诏“翰林学士以下，龙图阁直学士以上，自今

官未至给谏者，该恩叙封母妻，并如给谏之例。”不久，又诏“天章阁直学士亦如龙图阁

直学士”3。王曙要求封赠的时候，条制明文规定给事中母妻封县君，因此他的封赠仅仅是

律令之外的特例。可是以此为契机，真宗将原本仅适用于王曙的处理方式抽象为一种法令，

用以取代旧制，从而引发制度上的一系列连锁反应，致使给、谏官封赠条令的改变，诸阁

学士的比附等等，成为因例改律的一个典型例证。 

哲宗元祐年间，右通直郎李孝称言，父亲李及之年八十四岁，见任通议大夫致仕，虽

遇大礼，但根据封赠条法不许叙封，不符合朝廷推恩优老之本意。哲宗得知后，特许李及

                                                 
1 《长编》卷二三九，熙宁五年十月，第 5817 页。 
2 《长编》卷九四，天禧三年十一月，第 2170、2171 页。 
3 《长编》卷九五，天禧四年三月，第 21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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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叙封一次，并诏“今后官员如父任太中大夫以上致仕，未经叙封者许封一次，即不得至

三公”1。根据封赠法令，高级官员致仕后不得以子官叙封迁官，李孝称以不符合朝廷推恩

优老之意为言，为父亲赢得制度外的特例。哲宗又进而下诏，高级官员致仕后如未经叙封，

可以以子官叙封一次，即不得至三公。新制颁布后并未完全取代旧制，而是对旧制进行了

一定程度上的调整与补充，这便是因例补律。 

另一种情况是新范例出现后，并未有损于既有条令的行政效力，二者之间形成并行不

悖的均衡状态，这种情况可以称之为律例并行。神宗熙宁三年（1070）十一月，诏“升朝

官除南郊赦封赠父母外，不得以加恩、转官、服色之类，回授及封赠有服、无服等亲。其

前后体例并罢之。”2禁止升朝官以各种恩泽为借口要求回授封赠。可是就在不久之后的元

丰元年（1077），神宗便特别放行了西上閤门使、忠州团练使韩存宝以减磨勘三年回授其

母田氏仁寿郡君的请求，并诏“非有战功如存宝者，毋得援为例”3。在有律令明文规定的

情况下，神宗出于对韩存宝卓越战功的考虑，采用了与律令不同的处理方法，“非有战功

如存宝者，毋得援为例”的表述，恰恰表明这种处理方法在今后可以作为与韩存宝资历类

似之人的参考依据。此前熙宁三年律令在韩存宝案后仍然有效，但在令文之外，一种新的

处理方式已经确立起来，二者共存于此后的封赠实践中。 

类似的案例还有南宋后诸大将对妾的封叙。有宋以来，便规定只有正室妻子可得封赠。

南宋绍兴五年（1135），淮西宣抚使刘光世却公然为其妾许氏、宁氏、吴氏三人陈请封叙。

吏部官员指出刘光世的要求不合令文，高宗却最终“特从所乞”，三人并封孺人。刘光世

案为处理类似案件提供了一个范例，“中兴后诸大将封妾自此始”4，此后韩世忠、吴璘、

韩侂胄等人之妾先后获得了封叙5。在诸人封妾的前后，非正室不得封赠的律令都在行用，

令文规定“诸要非礼婚正室而封赠者，徒二年，未授者，减二等”6。但统治者出于对诸人

权势的忌惮，不得不在律令之外采用一种新的处理方式，确立一种新的范例。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特例出现后都会成为后人援引的成例，由于个案的特殊性，使得

一些在它基础上形成的范例具有不可重复性，也就是说，这种范例仅仅出现了一次，其后

便没有再发挥作用。如真宗景德元年（1004），王继英为枢密使，“继英小心谨靖，以勤敏

                                                 
1 《长编》卷四八○，元祐八年正月甲辰，第 11428 页。据《宋史》，李及之以太中大夫致仕，再转正议大夫，与长编记

载不符。（《宋史》卷三一○《李及之传》，第 10179 页） 
2 《长编》卷二一七，熙宁三年十一月庚戌，第 5281 页。 
3 《长编》卷二八九，元丰元年夏四月，第 7069 页。 
4 《系年要录》卷八五，绍兴五年二月辛丑，第 1040 页。 
5 《系年要录》卷一三四，绍兴十年二月，第 2154 页；卷一八一，绍兴二十九年二月己丑，第 3002、3003 页；《宋史》

卷四七四《韩侂胄传》，第 13777 页。 
6 《庆元条法事类》卷一二《职制门九·封赠·敕·户婚敕》，第 2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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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上倚爱之”，根据旧制，枢密使祖母、母止封赠为郡太夫人，真宗特诏“悉加国封”1。

真宗出于个人喜好，超常封赠王继英祖母、母为国太夫人，此后并没有其他臣僚再援引此

例，王继英案也就成为一种“孤例”。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不再一一赘举。这些“孤例”

在性质上更加近似于朝廷一时的特恩，对于制度的运行没有产生长远的影响。 

从本质上看，律例并行的局面体现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律是一般性的条文，对

众多常规问题予以解释，这种普遍性的特征代表着宋代封赠制度规范性的一面。相对而言，

例则是针对少数人或事而确立的处理准则，其特殊性来自于政策的制定者对于特殊群体的

安抚与照顾。特例无疑更能展示特恩，因此例的行用体现着政策的制定者在法条之外降授

特恩的努力，代表着宋代封赠制度中的灵活因素。 

然而，律例并行并非永远能够维持在一个大体均衡的状态，彼此相安无事，某些时候，

例的泛滥会影响律的正常行用，律也会相应地发挥其约束性作用。以官员的回授封赠为例。

自神宗熙宁三年（1070）规定升朝官不得以加恩、转官、服色之类回授及封赠有服、无服

等亲之后，又经屡次重申，已为人所熟知。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法令之外，例的行用已

经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宣和二年（1120）六月，有臣僚指出，“近日有小使臣不自揆度，

偶因薄劳或磨勘转官者，遂乞回授封赠父母。既系小使臣，又非该遇郊恩，乃敢更相引例，

攀援无止，不亦太滥乎？”2小使臣系从八品以下的低级武官，严格按照法制规定，他们甚

至没有获得封赠的资格，然而这些人“更相引例，攀援无止”，令人难以容忍。在法令遭

到破坏的表面现象下，“更相引例、攀援无止”的描述暗示在正规令文之外，正在形成一

种以“例”为参照标准的处理方法，并在实际操作层面逐渐取代令文，成为类似问题的处

理依据。 

针对这种废弃令文、以例为准的情况，臣僚提出“今后封赠乞并依旧法，改有擅更陈

乞，紊乱典章者，置之典刑，庶几侥倖者息而名分正矣”3，建议重新确立律令的权威地位，

不得“擅更陈乞，紊乱典章”。这一建议在当时得到朝廷的支持，但从其后的实施情况看，

官僚违令陈乞回授封赠的情况并未得到根治。如绍兴三十二年（1162）保义郎（正九品）

陈怿将覃恩应转一官回授其母4；乾道九年（1173）左修职郎（从八品）刘藩将合转一官回

授叙封母阎氏5，等等。在这些案例中，有关部门都表达了臣僚的要求违背典宪、有碍条法

                                                 
1 《长编》卷五七，景德元年八月，第 1252 页。 
2 《宋会要》仪制一○之一八。 
3 《宋会要》仪制一○之一八、一九。 
4 《宋会要》仪制一○之三六。 
5 《宋会要》仪制一○之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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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顾虑，陈怿案中，吏部提出“依法，臣僚不许转官回授封赠，有碍条法”1；陈藩案中，

吏部回奏“本部勘当，缘有碍条法，难以施行”2，但最终都得以特准实行。类似案例的大

量涌现不能一概以特例来做解释，恰足以说明在令文之外，“成例”成为处理这类案例的

参考标准，显示令文与政治实践之间的背离。 

回授封赠方面因例害律的情况不断引起人们的关注。淳熙六年（1179），右谏议大夫谢

廓然上章，“近来小吏出职及杂流补授选人至承节郎该赏，无用循习，却因先有夤缘，曾

取特旨得封赠者，多援引陈乞回授，吏部用例取旨，特与放行”3。“先有夤缘，曾取特旨

得封赠者”成为后人“援引”、“循习”的“成例”，吏部在处理类似问题时也不再以正规

的行政条令为据，而是“用例取旨”，予以放行，最终形成令文与例并行的局面，令文在

某种程度上仅具空文，实际发挥效力的则是成例。 

针对谢廓然反映的问题，朝廷下旨，“应以小吏出职、杂流补官选人，不得引例取旨

陈乞回授官资封赠”4。表面看来，这条禁令似乎是在限制例的行用，禁止官员利用官资回

授封赠，试图重申令文的效力。但在实际上，该诏书仅仅对通过小吏出职、杂流补官等途

径入仕的低级官员作出限制，对其它正途出身的官员却只字未提。或许是意味到该禁令的

不足，孝宗随后又下诏“今后封赠并依司封见行条法施行”5，再次强调律的法律效力。此

后，在回授封赠领域中，成例侵夺律令效力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光宗即位初，

成忠郎、閤门承受赵铨请求将转官公据回授封赠父母。时任词臣的陈傅良缴还词头并上奏

道，自淳熙六年以后的十年间，只有曲全礼、钟阐两例回授封赠父母的事例发生，其余均

依司封法执行，赵铨的请求应“特赐追寝”6。表明这一时期律令的效力超过例，成为规范

封赠实践的依据。 

四、封赠与伦理规范 

宋承五代而来，统治者对于五代时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廷、人

鬼皆失其序”
7
的局面不能不引以为鉴，如何避免“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8的混乱

                                                 
1 《宋会要》仪制一○之三六。 
2 《宋会要》仪制一○之四一。 
3 《宋会要》职官九之一四。 
4 《宋会要》职官九之一四。 
5  陈傅良：《止斋先生文集》卷二二《缴奏閤门承受赵铨乞将转官回授封赠状》。 
6  陈傅良：《止斋先生文集》卷二二《缴奏閤门承受赵铨乞将转官回授封赠状》。 
7  [宋]薛居正撰，[宋]徐无党注：《新五代史》卷一六《唐废帝家人传》，北京，中华书局，1074 年，第 173 页。 
8 《新五代史》卷一七《晋家人传》，第 1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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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如何使上下有伦、尊卑有序，这些问题成为他们始终关注的大事。在上至朝堂、下

至百姓的心目中，伦理道德被提升到了一个极高的地位，统治者的各项政治举措，也无不

蕴含着重建伦理纲常的苦心，封赠制度自然也不例外。前文已经对宋代封赠制度对伦理规

范的重视有所涉及1，本部分试图从其它几方面入手，对这一问题再做进一步的讨论。 

（一）从夫、从子之争 

妇人的封赠以丈夫还是子孙的官职为依据，这是一个不断变化的问题。唐制规定妇人

叙封时，不限从夫、从子，按就高不就低的原则施行。景龙四年（710）规定，“各视夫、

子之品，即夫、子两有官及爵，或准一人有官及爵者，皆听从高荫。”2开元八年（720）五

月再次颁敕强调，“文武官及国公妻为国夫人，母加‘太’字，余人有官及爵者，听从高

序。”3 

五代时期又不如此。后汉乾祐元年（948），尚书省指出“„若以近敕，因子贵与父命

官，父自有官，即妻从夫品，可以封妻。父在，不合以其子荫加母‘太’字；若虽有因子

之官，其品尚卑，未得荫妻，叙封亦不合用子荫之限。”4也就是说，不论何种情况，只要

官员之父健在，即使其官阶卑下，其母也不能因子荫叙封。这一规定推翻了唐制，将官员

之母从子荫叙封严格限制在其父死后，构成了与唐制的不同之处5。 

北宋前期继续延用后汉的规定，行用的是“妇爵从夫”的原则，如果父子同时在朝为

官，同时具有封叙的资格，那么母亲的封叙要以丈夫的官职为依据。父亲去世之后，母亲

的封叙才能根据儿子的官职执行。“父亡即随子官，著令也”6。真宗景德年间，陈尧叟任

知枢密院事，根据条例，母、妻可以封为郡夫人。但由于陈尧叟的父亲陈省华也同为升朝

官，因此陈尧叟的母亲只能根据陈省华的官职封为县君7。陈尧叟请求将妻子的封叙回授给

母亲，但被朝廷以违制为由加以拒绝。这就形成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陈尧叟的妻子被封

为郡夫人，而母亲却只被封为县君，相差了两个等级，与她们各自的家内地位形成鲜明的

反差。“事舅姑于私室，情所不遑；奉朝谒于公宫，礼或非便”，“妇姑之分”8的破坏使得

                                                 
1  参见本文第二章“陈乞封赠”部分 
2 《唐会要》卷二六《命妇朝皇后》，第 493 页。 
3 《唐会要》卷四七《封建杂录下》，第 833 页。 
4 《五代会要》卷一四《司封》，第 186 页。 
5  参见杜文玉《五代叙封制度初探》，《史学月刊》2003 年第 10 期，第 33 页。 
6 《系年要录》卷一八三，绍兴二十九年八月壬子朔，第 3047 页。 
7  陈省华于景德初转为光禄卿，不久转为左谏议大夫（《宋史》卷二八四《陈尧佐传》，第 9581、9582 页），据制应封母、

妻为县君。 
8  杨亿：《武夷新集》卷一六《代枢密陈谏议乞停妻封邑状》，第 1086 册，第 5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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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尧叟如芒刺在背，不能自安，只得上表请求辞去对自己妻子的叙封，以求事亲尽礼、孝

道获申。陈省华去世一年后，朝廷才根据陈尧叟的官职封其母为上党郡太夫人1。 

神宗元丰年间，“妇爵从夫”一度被从子原则所取代，“中散大夫、将军、团练使、杂

学士以上母妻并封赠郡君，其余升朝官母妻并封县君。银青光禄大夫、太子少保、节度使

以上郡夫人，开府仪同三司以上国夫人，并系用子官封叙。”2臣僚母妻的封叙根据子孙的

官职来确定。 

徽宗政和二年（1112），下诏更改外命妇封号，规定“并为随其夫之官称封之，武臣依

此。若封母，则随其父官，若父祖爵至公侯伯子男者，则随其爵。”3又恢复“妇爵从夫”

的原则。次年，吏部规定此前已经获得封号之人，除国、郡夫人依旧改换为夫人外，郡君、

县君封号“自今随其夫官爵高下对封”。4另一方面，由于法令规定臣僚只能封赠正室妻子，

因此“所生母”（谓父妾生子者）封赠要“从子官爵”5。南宋以后，“妇爵从夫”的原则得

以延续，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吏部言，“在法，诸文武臣应封母，父在随父官。”6 

“妇爵从夫”的原则自徽宗起在制度上得到了恢复，但根据子孙官爵封赠母亲的事例

仍时有发生。政和三年（1113），吏部修定条例对这种情况进行了规定，“因子孙得封赠而

其夫至升朝，或虽非升朝官应封赠者，并孺人。”7淳熙二年（1175）、十一年（1184）、十

三年三次颁布封赠，其间都有父是现任未致仕之人，其子却要求依己官封叙母亲的事例，

朝廷最终都予以“放行加封了当”8。 

唐制规定妇爵从夫、子之品，从高封叙，考虑的是如何给个体家族带来最大利益。宋

代却不尽然，尽管封赠在本质上是一个广恩的举措，但在确定妇爵封赠原则的时候却并不

是以利益为导向，从夫、从子之争的焦点不是哪种标准能够给臣僚之家带来更大利益，内

中蕴藏着深刻的伦理内涵。“妇爵从夫”的原则来源于《诗经·鹊巢》，“鹊巢。夫人之德

也。国君积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鸤鳩。乃可以配焉。”宋人将之

解释为“妇人无爵，从夫之爵”9，作为妇人封赠的依据。选择这一诗篇作为依据确定封赠

原则，其间包含了宋人的良苦用心。该诗后的注曰，“鹊巢之化行，人伦既正，朝廷既治，

                                                 
1 《长编》卷六三，景德三年五月，第 1400 页。 
2 《长编》卷五○四，元符元年十一月，第 12002 页。 
3 《宋会要》仪制一○之二九。 
4 《宋会要》职官九之七。 
5 《宋会要》仪制一○之二九。 
6 《宋会要》职官九之一三。 
7 《宋会要》职官九之七。 
8 《宋会要》职官九之一三。 
9 《宋会要》仪制一○之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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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才被文王化。是鹊巢推本文王矣。”1诗中体现出的是关于家内秩序的一种理想，这种

理想推而广之，为百姓所接受，会达到人伦正、朝廷治的效果，形成有序的家国秩序。有

宋以后，人们便以“回向三代”2为政治理想，朱熹曾论，“国初人已崇礼义，尊经术，欲

复二帝三代”3，选取这首诗作为确立封赠原则的依据，实际上是将三代时期家庭秩序的理

想融入当前的政治举措，借助政策的执行将这种理想推广到社会中，为大众接受，通过正

人伦而达到治朝廷、化天下的结果。正因如此，从夫原则的确立，从本质上说是三代家庭

秩序的重现，男子建功立业以取得在社会中的地位，妻子凭借内助之劳而获得与丈夫地位

相匹配的封号。 

从夫、从子之争的另一层意义，便是父、子在家庭内部的地位排序。陈尧叟位列宰辅，

官职远远高于父亲陈省华，但当父亲在家中待客时，陈尧叟只能毕恭毕敬地侍立于其侧4，

这是古代中国父子关系的一个缩影。在由孝道支撑的古代中国社会，父亲在家庭内部有着

至高无上的权威，子孙居于从属，这种家内秩序并不受二者社会地位的影响。在儿子官爵

高于父亲的情况下，从子原则无疑可以给母亲带来更高的封号，给家庭带来更大的利益，

但其负面影响是父亲在家庭内部地位的弱化。绍兴年间，中书舍人张孝祥的继母刚刚根据

其父亲的官职封为孺人，张孝祥随后便又用自己的官职陈乞加封为恭人。时为殿中侍御史

的汪澈犀利地批判说，“孝祥盖有无父之心焉”5，一针见血地指出从子原则对父亲家内地

位乃至家庭孝道的损害。 

从子原则传达的是一种官本位的思想，最终将导向一种唯官是从的家庭内部秩序，与

传统的“父父、子子”之道背道而驰。古代中国是一个家国一体的社会，统治者信奉“自

家刑国”6的统治方法，家庭内部秩序的混乱终将投射到更广泛的社会范围，“父父、子子”

之道的沦丧，受到波及的将是“君君、臣臣”之义。从子原则带来的是个体家庭的一时利

益，但付出的代价却是家国秩序的长远损害，五代时期“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7的

前事不远，这无疑不符合宋代统治者正人伦、治朝廷、化天下的初衷。相形之下，从夫原

则的确立维护了父亲在家内的地位，维系着作为社会秩序根基的家庭孝道，传递着人伦为

本的信息，说服众人安于各自在社会中的位置，显然比从子原则更适于建立有序的家国秩

                                                 
1  [清]陈奂：《诗毛氏传疏》卷二《召南》，北京，中国书店，1984 年。 
2  参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第一章“回向三代——宋代政治文化的开端”，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年，第 184-198 页。 
3 《朱子语类》卷一二九《本朝三·自国初至熙宁人物》，第 3085 页。 
4 《宋史》卷二八四《陈尧叟传》，第 9587 页。 
5 《系年要录》卷一八三，绍兴二十九年八月壬子朔，第 3047 页。 
6  司马光著，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二九《上皇太后疏》，第三册，第 316 页。 
7 《新五代史》卷一六《唐废帝家人传》，第 1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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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太”字之争 

臣僚祖母、母封号加与不加“太”仅一字之别，看似无关紧要，但实际上却涉及到封

建礼法的相关内容，而礼制在中国古代社会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是维系整个社会关系的

纽带，因此，围绕加与不加“太”字，时人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五代后汉乾祐元年（948），尚书省上奏，“今详前后敕条，凡母皆加‘太’字，存殁

并同。此即是父殃母存，即叙封、进封内加‘太’字，母殁追封，亦加‘太’字，故云存

殃并同。若是父在，据敕格无载为母加‘太’字处。若以近敕，因子贵与父命官，父自有

官，即妻从夫品，可以封妻，父在不合以其子加母‘太’字。若虽有因子之官，其品尚卑，

未得荫妻，亦不合用子荫之限。”1此后，如果父亲已经去世，因子封母，不论母亲在世与

否，其封号都加“太”字；如果父亲在世，因为适用“妻从夫品”，也就是“妇爵从夫”

的原则，不得以子官封赠母亲，母亲封号也不得加“太”字。 

北宋前期，后汉确定的这一原则仍然袭用。“臣僚封赠母、祖母，不问生殁，并加‘太’

字，曰太夫人、太君。”2政和年间，改定外命妇封号，有大臣借机建议，如果系赠母，即

母已去世的情况下，封号内不加“太”字，得到徽宗同意。针对赠母加不加“太”字，朝

臣分为两派，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在反对者中，知寿州刘安上的意见非常有代表性。他认为，“太”字是对在世者的尊

称，母亲在世时封号内加“太”字，用意是与子孙的妻子相区别。母亲去世后，与其丈夫

并列，如果再加尊称，则有以尊临其夫之嫌，“于名义疑若未正”3。 

支持者则认为不加“太”字“理有未安，事有未便”，其理由有三。首先，如果所生

母在世而嫡母已亡，那么根据现存规定，所生母封号要加“太”字，嫡母则不加。从二者

的家内地位来看，所生母明显不能与嫡母相提并论，这就给人以轻重不伦之感，“以卑临

尊，以贱临贵，称呼之际，未惬至情”。其次，从实际操作角度看，封赠母妻官告的格式

先列子之官称，继之以“安人或孺人某氏”之语，赠母不加“太”字后，母妻无别，“人

子之心，实所不遑”，这是“事之未便”之处。此外，母亲封号加“太”字，本来是针对

因子官封赠母亲的情况而定，“本非为父设也”，对母亲来说不应当有存殁之异，赠母不加

                                                 
1 《旧五代史》卷一四九《职官》，第 4575、4576 页。 
2  [宋]徐度：《却扫编》卷上，丛书集成初编本，第 47 页。又《宋会要》职官 9 之 7、8 载，“旧封赠祖母并母系国夫人、

郡夫人、郡县君，若父祖亡即加‘太’字”。 
3  徐度：《却扫编》卷上，第 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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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字，显然是一种不合人情的作法1。 

两派争论的结果，反对者占了上风。徽宗下诏，如父祖已亡，因子孙封祖母、母并加

“太”字，赠则除去2。也就是说，如果母亲在世，封号内加“太”字，去世后则除去。至

绍兴年间，一度恢复宋初旧制，臣僚封赠祖母、母，不问存殁，并加“太”字。然而不久，

吏部尚书晏敦复上书重申刘安上之意，“于是追封始不复称‘太’云”3。 

在讨论祖母、母封号加与不加“太”字的过程中，臣僚就封母加“太”字并无异议，

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因子赠母的情况下封号内应不应该加“太”字。之所以引起争议，是因

为双方各自援引了两种伦理规范。支持者认为，母亲封号加“太”字，依据的是纯粹的母

子天伦，体现的是子孙对于母亲的尊重，这种尊重并不因为母亲的存殁而有所改变，因此

无论封母还是赠母，封号内都应该加入“太”字，父亲的因素不应该被列入考虑的范围。

反对者则认为父亲的因素不容忽视。如果父亲已经去世，母亲尚在人间，那么二者人鬼殊

途，自然不可并排而列。在母亲封号加入“太”字，无损于父亲的地位，一方面表示子孙

对于母亲的尊重，另一方面可以标识母、妻在家内地位的高下，可谓一举数得。但当父母

都已经去世之后，二者处于并列的位置，再给母亲加上尊称，就在事实上形成母亲的封号

高于其夫的局面，“于名义疑若未正”。 

政策的制定者最终选择支持反对者的意见，确有自己的考虑。在他们看来，确定母亲

封号，父亲的因素是不能被排除在外的。赠母封号内加入“太”字，显然会破坏夫妻地位

的平衡，导致“以尊临其夫”4的状况，不但与“妇爵从夫”的原则不相符合，而且会在更

深层次上危害统治者倡导的丈夫为主、妻子为辅的家内秩序，有损于“正人伦”、“化天下”

的大计，因此是不足取的。 

（三）所生母封赠 

所生母指母亲不是父亲的正室妻子，其身份是父亲的妾或婢。自五代起，所生母就被

排除在封赠体系之外。后汉天福十二年（947）规定，“嫡母、正室即许封叙，如非嫡、继

及正室，不在论请封叙之限。”5封赠的范围仅限于官员的嫡母，即父亲的正室，所生母不

在此限。 

                                                 
1 《宋会要》职官九之八。 
2 《宋会要》职官九之八、九。 
3  徐度：《却扫编》卷上，第 48 页。 
4  徐度：《却扫编》卷上，第 47 页。 
5 《五代会要》卷一四《司封》，第 1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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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宋以后，真宗天禧元年（1117），翰林学士晁迥上奏，“准诏详定叙封所生母及致仕

官封赠事。请自京文武升朝官无嫡母、继母者，许叙封所生母。”1在嫡母、继母已经过世

的情况下，官员可以陈请封赠所生母，所生母被有条件地纳入封赠体系。哲宗元祐二年

（1087）再次下诏，“凡父及嫡继母在，不得封赠所生母；虽亡而未有官封者，不得独乞

封赠所生母。”2所生母封赠被严格限制在父、嫡继母去世并已获得封赠之后。 

所生母之所以在封赠体系中长期受到不平等的对待，缘于其特殊的身份。臣僚的嫡继

母与所生母，实际上也就是父亲的妻与妾，二者在身份、地位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

差别。相对妻而言，妾的法律身份缺乏明确的规定，在家庭里的地位十分不稳固，与家庭

的男女主人、甚至自己亲生孩子的关系都非常脆弱3。正因为这种身份上的差别，尽管有个

别受封的事例，但在正式的封赠条例中，妾从来都没有被赋予获得封赠的资格。不仅如此，

臣僚如果为妾陈乞封赠，还会被处以相应的刑罚，“诸要非礼婚正室而封赠者，徒二年，

未授者，减二等。保官减犯人一等，不知情又减二等。”4 

针对妾的封赠规定被顺理成章地应用于所生母封赠，于是致使所生母被长期排除在封

赠体系之外。然而，从身份上辨别，妾与所生母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各自对应着不同

的对象，代表着不同的社会关系。妾是相对于丈夫而言，体现的是配偶关系；而所生母是

相对儿子而言，代表着母子关系。这种差异是决定性的，它使得所生母封赠时的待遇不能

简单地等同于妾，其中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子无绝母礼”5。尽管没有嫡母的名份，但

母子关系却是不容割裂的，“母以子贵”的原则使得所生母可以名正言顺地借助儿子获得

封赠。 

所生母被纳入封赠范围，体现了统治者对母子人伦的梳理与规范，同样蕴含着“正人

伦”的良苦用人。然而尽管被纳入了封赠范围，所生母仍然要被区别看待。前文已经提到，

只有在父、嫡继母都已去世并获得封赠后，臣僚才可以为所生母陈乞封赠。所生母的封赠

只能“从子官爵”6，而不能适用“妇爵从夫”的原则，这就意味着所生母仍然不被承认具

有与父、嫡继母相匹配的地位，仍然没有得到可以比拟正室妻子的名份。在理顺母子天伦

的基础上，妻、妾关系的家内秩序也得到了适当的照顾，从而使封赠制度在伦理规范方面

更加合理。 

                                                 
1 《长编》卷九○，天禧元年八月辛未，第 2075 页。 
2 《长编》卷四○五，元祐二年九月，第 9871 页。 
3  参见伊沛霞著，胡志宏译《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191-206 页。 
4 《庆元条法事类》卷一二《职制门九·封赠·敕·户婚敕》，第 251 页。 
5 《宋史》卷二九一《王博文传》，第 9744 页。 
6 《宋会要》仪制一○之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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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章结语 

如上所述，在由唐至宋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封赠从一种针对少数官员的特恩发展为面

向几乎整个官僚集团的常制，其间各种实施细则日益完善细密，最终作为官僚制度的一项

内容确立下来。在“制度化”的过程当中，与职官系统，特别是品阶系统的结合是关键的

一点，成为封赠发展进程中的潜在脉络，决定着封赠制度的走向。与治事系统的结合，对

官员实际职事的看重，表明封赠仍然具有特恩的性质，是对个别群体的特殊照顾，意味着

封赠还不具备绝对意义上面向整个官僚集团的普遍性，与职官体系还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疏

离。与品阶系统的结合，则表明封赠开始面向整个官僚集团开放，与职官体系的结合更加

完全、紧密，称之为一种官僚制度也更加贴切。 

任何成功的制度，其确立、完备都要经历一个不断摸索、调适的过程，而不可能依靠

预先的设计一蹴而就。对封赠制度来说，律与例的关系正展现了这种摸索的过程，通过实

践的检验，律条的种种疏漏、不足之处暴露出来，针对新案例的处理方法被抽象为一种原

则，上升到法令的层次，以弥补令文的不足或对现存律令作出修正。在不断的调适、妥协

过程中，制度的规定更加合理、完善，也更加适应现实的要求。 

制度化的发展趋势、实施细则的细密化、覆盖群体的扩大、与品阶系统的结合、律例

间的冲突与合作，这些都是宋代封赠制度发展过程中的特点，而除此之外，还有对于伦理

规范的重视。无论何种政治举措，其中都必然贯穿着立法者特定的政治意图，封赠制度也

不例外。在制度的确立过程中，注入了立法者“自家刑国”的良苦用心，通过规范家内秩

序，理顺家庭伦理，对国家的统治秩序、君臣之道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有助于实现

安朝廷、化天下的长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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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结语：对封赠制度的再认识 

关于封赠制度的本质，有人把封赠看作祖先崇拜、孝道原则的实践，认为“孝”是理

解封赠制度的关键，也有人更加看重封赠蕴含的政治功能，认为它是沟通君臣的一种手段。

在本文的开头部分，笔者提出封赠两端联系起来的是君主与臣子，本质上是一个自上而下

的推恩过程，而在文章的末尾又涉及封赠对于家内伦理的重视，对规范家国秩序的意义，

这是否相互矛盾？ 

要回答这一问题，仍需回到制度的起源。在对封赠制度源流的考论中，笔者提出追命

而非追王是封赠制度的源起。而在一些把封赠看作孝道原则实践的学者看来，追王、追命

至封赠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关系，其潜在意思是把追王看作追命、封赠的开端。笔者以

为，正是对封赠制度源头的不同认识，决定了对于制度本质的不同看法。 

问题的焦点在于能否把追王作为追命乃至封赠的初始形态。在笔者看来，对这一问题

的回答是否定的。如前所述，追王指皇帝将自己的先祖追封为王，是孝道原则的一种实践

方式；而追命指皇帝在臣子去世后赐予名位，是一种褒崇激劝的机制，二者背后起着支撑

作用的伦理基础截然不同，很难推导出它们之间有明显的传承关系。封赠的情况与之类似，

虽然封赠与追王都包含有“孝”的因素，但在封赠过程中，“孝”的因素只存在于臣僚私

门之内，从属于君臣关系之下。换句话说，君臣关系在封赠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皇帝之

所以对臣下进行封赠，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换取臣下的忠心，而不是单纯出于“孝”的考虑，

这决定了封赠在本质上是一种广恩劝忠的行为，构成封赠与追王之间的根本区别。在追王

与追命、封赠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渊源关系。相比之下，追命与封赠之间的联系更为紧

密，二者同样作为激励措施，体现出追赠对象由官员本人扩大到其亲属的发展历程。 

尽管在本质上是一种劝忠机制，但在认识封赠制度的过程中，并不能将以“孝”道为

代表的家庭伦理因素完全排除在外。如本文最后一章所述，作为一种政治行为，统治者在

其中贯彻了“自家刑国”的良苦用心，通过规范家内秩序，达到正人伦的效果，“植世教，

厚民德”1，建立规范有序的人伦关系。在家国一体的政治框架下，有序的家内秩序与人伦

规范最终将扩散到家庭以外，投射到更广泛的社会范围，培育出各安其位的国家、社会秩

序与高下森严的尊卑等级观念，最终实现安朝迁、化天下的政治目的。作为一种政治举措，

封赠是一种劝忠机制，这是封赠制度的根本性质，在封赠制度中体现的对“孝”道原则的

                                                 
1 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二《跋杜忠可孝严曾祖节范处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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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实际上仍是基于一定的政治目的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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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附录 1：仁宗朝大礼表 

时间 大礼种类 时间间隔（单位：年） 

天圣二年（1024） 南郊  

天圣五年（1027） 南郊 3 

天圣八年（1030） 南郊 3 

天圣十年（1032） 恭谢 2 

明道二年（1033） 籍田 1 

景祐二年（1035） 南郊 2 

宝元元年（1038） 南郊 3 

庆历元年（1041） 南郊 3 

庆历四年（1044） 南郊 3 

庆历七年（1047） 南郊 3 

皇祐二年（1050） 明堂 3 

皇祐五年（1053） 南郊 3 

嘉祐元年（1056） 恭谢 3 

嘉祐四年（1059） 祫享 3 

嘉祐七年（1062） 明堂 3 

据《宋会要》仪制 10 之 7，《宋大诏令集》卷一二三制成 

注：天圣十年恭谢礼据《宋大诏令集》卷一二三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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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唐代即位封赠表 

皇帝 有无封赠 来源 

高祖 无记载  

太宗 无 《唐大诏令集》卷二《太宗即位赦》 

高宗 无 《册府元龟》卷八十四《帝王部·赦宥第三》 

中宗 无记载  

武后 无记载  

中宗（复位） 无 《唐大诏令集》卷二《中宗即位赦》 

睿宗 不全 《唐大诏令集》卷二《睿宗即位赦》 

玄宗 无 《唐大诏令集》卷二《明皇即位赦》 

肃宗 无 《唐大诏令集》卷二《肃宗即位赦》 

代宗 有 《唐大诏令集》卷二《代宗即位赦》 

德宗 有 《册府元龟》卷八九《帝王部·赦宥第八》 

顺宗 有 《唐大诏令集》卷二《顺宗即位赦》 

宪宗 次年改元赦书有 《册府元龟》卷八九《帝王部·赦宥第八》 

穆宗 有 《唐大诏令集》卷二《穆宗即位赦》 

敬宗 无 《册府元龟》卷九十《帝王部·赦宥第九》 

《唐大诏令集》卷二《敬宗即位优赐诸军诏》 

文宗 无 《册府元龟》卷九十《帝王部·赦宥第九》 

武宗 无（可能不全） 《唐大诏令集》卷三《武宗即位赦》 

宣宗 不全 《唐大诏令集》卷三《宣宗即位赦》 

懿宗 无（可能不全） 《唐大诏令集》卷三《懿宗即位赦》 

僖宗 无记载 《册府元龟》卷九一《帝王部·赦宥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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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宗 无记载 《册府元龟》卷九一《帝王部·赦宥第十》 

哀帝 无记载 《册府元龟》卷九一《帝王部·赦宥第十》 

 

附录 3：五代即位封赠表 

朝代 皇帝 有无封赠 来源 

后梁 太祖 无记载  

 末帝 无记载  

后唐 庄宗 阵亡将士追赠 《册府元龟》卷九二《帝王部·赦宥第十一》 

 明宗 无 《册府元龟》卷九二《帝王部·赦宥第十一》 

 闵帝 无记载 《册府元龟》卷九三《帝王部·赦宥第十二》 

 末帝 殃于王事者赠官 《册府元龟》卷九三《帝王部·赦宥第十二》 

后晋 高祖 殁于王事者赠官 《册府元龟》卷九三《帝王部·赦宥第十二》 

 少帝 有 《册府元龟》卷九四《帝王部·赦宥第十三》 

后汉 高祖 无 《册府元龟》卷九五《帝王部·赦宥第十四》 

 隐帝 有 《册府元龟》卷九五《帝王部·赦宥第十四》 

后周 太祖 有 《册府元龟》卷九六《帝王部·赦宥第十五》 

 世宗 有 《册府元龟》卷九六《帝王部·赦宥第十五》 

 恭帝 无记载 《册府元龟》卷九六《帝王部·赦宥第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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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皇祐封赠官告与正官官告用料对照表 

官职 正官告命 封赠告命 备注 

曾降麻授恩者（赠官） 五色背金花绫纸或白

背五色金花绫纸，犀

轴，晕锦褾袋，色带 

白背绫纸、大牙轴、

法锦褾 

 

降麻授官人（才薨追

赠） 

同上 白背五色绫纸、银钩

晕锦红里褾、大牙轴 

 

以父曾降麻授官  白背綾紙 百官为父赠官 

大将军已上 白背五色绫纸或大绫

纸 

大绫纸七张 

升朝官 中绫纸（五张） 中绫纸（五张） 

诸寺监丞、大理评事  小绫纸（五张） 

文官曾任大卿监、丞

郎、给谏；武臣大将

军、遥郡、阁使以上

者，及因子孙追赠官

至一品者 

五色背金花绫纸或白

背五色金花绫纸或白

背五色绫纸，犀轴，

晕锦褾袋，色带 

大绫纸七张，大牙轴、

法锦褾 

 

据《宋会要》职官 11 之 65、66 

注：1. 国夫人，销金团花窠罗纸。郡夫人、郡君、县太君及遥刺正郎以上妻，并用

五色销金常使罗纸。 

        2．封赠官告除大学士以上者用十七张外，余官但用七张、五张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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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十日改定封赠绫纸钱表 

官阶 绍兴改定前 绍兴改定后 

三公，三少，开府仪同三司 七贯五百文 十五贯 

东宫三师、三少，特进，太尉，金紫、

银青光禄大夫，左右金吾卫、左右卫

上将军，节度使，承宣、观察使 

六贯 十二贯 

宣奉、正奉、正议、通奉大夫，左、

右骁骑以下，诸卫上将军 

三贯五百文 七贯 

通议、太中大夫 三贯 六贯 

中大夫，中奉、中散大夫，防御、团

练使，诸州刺史，左、右金吾以下，

诸卫大将军 

二贯六百文 五贯二百文 

朝议、奉直、朝请、朝散、朝奉大夫 二贯三百文 四贯六百文 

朝请、朝散、朝奉、承议郎，诸卫将

军，太子诸率府率 

一贯八百文 三贯六百文 

奉议、通直郎，太子诸率府副率 一贯五百文 三贯 

宣教郎以下 一贯 二贯 

武功、武德、武显、武节、武略、武

经、武义、武翼大夫，遥郡同 

二贯三百文 四贯六百文 

武功、武德、武显、武节、武略、武

经、武义、武翼郎 

一贯八百文 三贯六百文 

训武、修武、从义、秉义、忠训郎 一贯五百文 三贯 

据《宋会要》职官 11 之 70 

注：母及朝奉大夫、遥郡刺史以上妻，改定前为七贯二百五十文，增四贯七百五十

文；余官妻改定前为六贯四百五十文，增三贯五百五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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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6：《趋朝事类》绫纸钱表 

官职 绫纸钱 

三公、三少、开府 七贯五百 

东宫三师、三少、特进、光禄大夫、左右金吾卫上将军

至观察使 

六贯 

宣奉至通奉、诸卫上将军 三贯五百 

通议至中散、诸卫大将军 二贯六百 

朝议至朝奉大夫 二贯三百 

朝请至承议郎、诸率府 一贯八百 

奉议、通直、诸率府副率 一贯五百 

宣教郎以下 一贯 

据《说郛》卷五一下《趋朝事类·官品令·封赠绫罗纸价钱》 

注：1.宰相、执政官曾任同. 

     2.宝章阁直学士以上及驸马都尉、管军臣僚、入内内侍至押班、并将校、化

外藩蛮官免纳。 

3.致仕官准见任官例。 

4.母，七贯三百五十文；朝奉大夫、遥郡刺史以上妻，七贯二百五十文；余

官妻六贯四百五十文；后妃才人以上，七贯二百五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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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7：元丰寄禄官封赠母妻表 

元丰寄禄官阶 官品 母、妻封赠名号 

开府仪同三司 从一品 国夫人 

特进 从一品 郡夫人 

金紫光禄大夫 正二品 

银青光禄大夫 从二品 

光禄大夫 正三品 郡君 

正议大夫 从三品 

通议大夫 正四品 

太中大夫 从四品 

中大夫 正五品 

中散大夫 从五品 

朝议大夫 正六品 县君 

朝请大夫 从六品 

朝散大夫 从六品 

朝奉大夫 从六品 

朝请郎 正七品 

朝散郎 正七品 

朝奉郎 正七品 

承议郎 从七品 

奉议郎 正八品 

通直郎 正八品 

据《宋代官制辞典》附表 12《元丰前后两宋文官（朝官、京官、选人）寄禄官阶对

照表》及《宋会要》职官 9 之 4 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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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8：外命妇名号表 

 宋前期名号 政和二年改 叙封对象 

1 国夫人 国夫人  

2 郡夫人 郡夫人 执政官以上之妻或母 

3 郡君 淑人 尚书以上之妻或母 

4 硕人 侍郎以上之妻或母 

5 令人 太中大夫以上之妻或母 

6 恭人 中散大夫以上之妻或母 

7 县君 宜人 朝奉大夫以上之妻或母 

8 安人 朝奉郎以上之妻或母 

9 孺人 通直郎以上之妻或母 

此表引自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附表 26《外命妇名号表之二》，第 703 页。 

注：1. 政和二年改制，“夫人”不分国与郡，但政和六年之后则分国夫人与郡

夫人。 

2. 武臣依文臣相应官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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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行文至此，论文算是告一段落了，然而心情上不但未觉轻松，反而倍感沉重。书到用

时方恨少，论文写作的过程中，我无时无刻不在体会着学问之道的博大与精深，也无时无

刻不在懊悔自身的浅薄与无知。发表出来的论文是给其他人看的，而学位论文是对自己几

年学习生涯的一个交待，正因如此，其间容不得半点自欺欺人。呈现在眼前的这部文稿，

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显然都并不能令人满意，也时时让我感受到几年来光阴虚度的悔恨，成

为求学生涯的一大遗憾。而每当念及这种遗憾已无法弥补，更使得内心深处难以自安。 

自硕士以来，导师游彪教授在我身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也怀有很高的期望，而自己

无论在学业还是其它方面都未能达到期许，时常让我觉得无颜以对。多年以前，游老师曾

说“做学问要踏踏实实，要精益求精，用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言犹在耳，眼前这部文

稿更加深了内心的愧疚，实在有负游老师多年来的教诲。 

独在异乡为异客，只身前往比利时求学，学生、生活各方面面临的困难是可以想见的，

能够顺利完成学业，得益于安教授、巴教授无微不至的关照。无论遇到多么微小的问题，

安教授总是不厌其烦地各方斡旋。时至今日，仍能清楚记得安教授为解决我的选课问题而

东奔西走的身影，也总能回忆起安教授在讲堂上的循循善诱。海外求学生涯是一笔宝贵的

财富，能够遇到安教授这样的良师更是幸中之幸。 

几年的求学生涯，得益于太多的师长。王东平先生一直对我非常关心，学业内外都给

了我很多宝贵的帮助与建议，时常让我觉得无以回报。此外，赵世瑜老师、向燕南老师、

倪玉平老师等都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批评与意见，给了我很多启发。要

感谢的师长还有很多，在此一并说声“谢谢”。 

不能不提的还有诸位益友。多年以来，各位同门给了我巨大的关怀与照顾，其间的互

助友爱终生难忘。与王鹏、刘雅萍、陈叶诸君的无数次开怀畅谈，早已成为永久珍藏的宝

贵记忆。初到布鲁塞尔，Silk 专程到机场接我，用纯正的普通话缓解了我初到异乡的紧张。

Mieke 牺牲自己的时间，带我穿梭于根特的大街小巷，办理各种手续。Mathieu 更是在学业

上提供了无私的帮助。能够顺利融入新的环境，离不开各位的接纳。                               


